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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工作时长，工作安排方式，以及是否有休息时间，不仅会大大影响工作质量，也会影响到
工作时间以外的生活。工作时长以及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安排会对工人的身心健康和福祉、在工
作和通勤途中的安全以及收入产生深远影响。工作时间对企业的业绩、生产力和竞争力也有重
大影响。关于工作时间问题的决定也会对更广泛的经济健康、产业竞争力、就业和失业水平、
对交通和其他设施的需求，以及公共服务的组织产生影响。通过短时工作 / 工作分享措施和灵
活的工作时间等措施，工作时间可作为一种关键工具，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威胁，而远程工作
可以减轻诸如新冠等疫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因此，工作时间问题以不同形式成为当今世
界上大多数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演变的核心，也就不足为奇。

由于其核心地位，解决工作时间问题也是社会伙伴在处理劳动政策和监管方面最长久的关
切之一。对工作时间问题的重视成为了《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的依据。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章程》
基础的《凡尔赛和约》第十三章明确承认，对工作时间的管理，包括确定每天和每周的最高工
作时长，是改善当时普遍存在的劳动条件所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这也响应了二十世纪初劳工
运动的要求之一。意识到解决超长工作时间问题的紧迫性，国际劳工大会制定了有史以来第一
项国际劳工标准，即《1919 年（工业）工时公约》（第 1 号公约），该公约将每天 8 小时工作
制作为一项国际准则。此后，工作时间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工作的一个重要焦点；事实
上，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工作时间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时的劳工世界与 21 世纪快节奏的劳工世界
之间的一种“桥梁”。

这份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时间的全球报告重点关注实际工作时长、工作时间安排及其对
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本报告纳入了一系列此前从未编制过的有关工作时长的统计数据，既
包括新冠疫情爆发前和爆发中的演变情况。报告接着关注了工作时间等式的另一端，即工作时
间安排（也称为工作时间表），并回顾了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时间安排类型，如轮班工作、非全
日制工作和弹性时间安排，及其对工人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接下来，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工
人的实际工作时长与他们希望的工作时长之间的匹配和不匹配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对工作和
生活平衡的影响。本报告还回顾和分析了政府和企业为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保持组织运作和工
人就业而采取的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危机应对措施，如工作共享或短时工作计划和居家远程工作。
最后，本报告总结了前面所有章节的主要结论，并考虑了它们对有关工作时间与工作和生活平
衡的公共政策和企业政策的影响。

如今，劳工世界的数字化转型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相信这份报告
将成为全世界从业者和决策者的有用参考工具。我也希望它能鼓励进一步的举措，将工作时长、
安排方式和休息时间结合起来，以改善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增强大家选择和控制工作时间
的能力。

菲利普·马尔卡登特 (Philippe Marcadent)
包容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处 (INWORK)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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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国际劳工组织的《费城宣言》坚称：“劳动不是商品”（第 I（a）条）。虽然从表面上看，
这一声明似乎相当理想化，但其只是承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与可交易的商品（货物和服务）
不同，工人对自己和家人抱有希望、梦想和愿望。《费城宣言》继续申明：“全人类不分种族、
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第
II（a）条）。换而言之，工人从事有偿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物质需求；也是寻找机会来满足
自己的个人生活需求。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说，这意味着工人需要保持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自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以来，工作时间一直是其工作的核心，国际劳工组织的第一个公约——
《1919 年（工业）工时公约》（第 1 号公约）就与工作时间有关。事实上，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
限制工作时长一直是一个与保护工人健康有关的重要问题，包括保护他们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福祉。
早期极长的工作时长带来了社会和健康成本，引发了通过《公约》（第 1 号公约）来限制工作时
长的运动——首先是针对妇女和儿童，后来是针对所有工人。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工作时间继续在劳动和就业的辩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不仅是工作时长，
还有工作时间安排或工作时间表：如何安排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的两个方面——工作时长和工作
时间安排（工作时间表）——都是决定工人如何平衡有偿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关键因素，个人生活
也包括家庭责任和其他个人需求。例如，长时间的工作（每周超过 48 小时）对工人的工作和生
活平衡产生负面影响，而较短的工作时间则有助于促进这种平衡。可预测或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
也有助于促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而不可预测的时间安排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总之，工作
时长和工作时间安排都影响着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1.1		工作和生活平衡在劳工世界的重要性

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限制工作时长以保护工人健康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工作和生活
平衡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而出现要晚得多，这一目标的出现得益于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认识到
工人在协调个人生活与有偿工作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这种认识最初因为“男性养家糊口模式”
的衰落而产生，之后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双职模式”，即假定所有成年人都
从事有偿工作。女性对男性经济依赖的减弱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许
多女性现在面临着“两班倒”：第一班是有偿劳动，第二班是在家里从事无偿劳动 [ 霍斯柴尔德
（Hochschild）和曼蓉（Machung），1989]。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冲突如今仍然存在，特别是对
女性而言，在所有国家，她们都继续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和照护任务（劳工组织，2018 年）。然而，
男性也面临着这种冲突，或许是因为他们正在慢慢地不断增加对家庭事务的参与，这种冲突也越
来越严重 [ 哈林顿（Harrington）等人，2016；克诺普（Knop）和布鲁斯特（Brewster），2016 年 ]。
此外，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工作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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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冲突。这种发展除了对个人产生影响（比如，压力），对企业也带来了工作和家庭冲突引起
的负面外部因素，包括与疲于照顾家庭成员的工人有关的生产力水平下降和缺勤（布希（Boushey） 
2016；皮森伯格（Pitsenberger） 2006）。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担忧，至少在较发达的国家是这样。
这导致许多工人寻求能够带来更大弹性的新工作，特别是能够远程进行的工作，这使他们有机会
在有偿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包括分出更多时间给家人，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自
己的个人爱好。因此，近几十年来，改善与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已成为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的
问题。

 
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关乎着雇员的诸多利益。首先，经验表明，在认为工作和生活高度平

衡的工人中，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有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带来更强的职业保障感 [ 伯克（Burke）
和格林格拉斯（Greenglass），1999 年；科塞克（Kossek）和奥泽基（Ozeki），1998 年；奇莫
特（Chimote）和斯里瓦斯塔瓦（Srivastava），2013 年 ]。合理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对雇员的身心
健康也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例如，基于美国全国变化中的劳动力研究（全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职
场成年人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工作和生活平衡政策会降低压力水平 [ 哈尔佩恩（Halpern），
2005 年 ]。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不能实现合理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他们的健康可能会受损。工作
时间是影响工人工作和生活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过长的每周工作时间长（超过 48 小时）
与上报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水平降低以及工作家庭冲突的增加有关，如果这种过长的工作时长是非
自愿的则更是如此 [ 法甘（Fagan）等人，2012 年 ]。事实上，法甘等人回顾了大量的研究，这些
研究将较长的工作时长作为工作和生活冲突的重要预测因素，他们得出结论：工作与家庭不协调、
较少参与社区和市民生活以及较低的生育率都是较长的工作时长带来的常见后果。此外，这种工
作和生活的不平衡也可能会损害精神健康，带来压力、焦虑和较低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例如，
研究发现，上报大量工作和家庭冲突的工人面临更高的抑郁水平和更糟的健康状况，并且更有可
能严重酗酒 [ 弗罗内（Frone），拉塞尔（Russell）和巴恩斯（Barnes），1996 年 ]。总的来说，
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已被证明会对工作体验有积极的影响，并能有效防止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
响 [ 奇莫特（Chimote）和斯里瓦斯塔瓦（Srivastava），2013 年 ]。

雇员保持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也会对雇主有益，并为企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实施工作
和生活平衡政策的公司可从以下方面受益：更高的现有雇员留任率、更好的招聘、更低的缺勤率
和更高的生产力。例如，一项针对北美 45 家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公司的研究发现，这种政策
的存在有助于提高雇员留任率和改善招聘 [ 威廉姆斯（Williams）等人，2000 年 ]，其他一些研
究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 [ 马克斯韦尔（Maxwell）等人，2007 年；波特（Porter）和艾曼（Ayman），
2010 年 ]。在对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实施灵活时间安排的纵向评估中，达尔顿（Dalton）和梅施
（Mesch）（1990 年）发现，实验组的雇员缺勤率明显下降，但对照组没有。这些发现得到了分
析弹性工时安排的研究的一项元分析的支持，该分析发现灵活的时间安排和缺勤率之间存在明显
的负相关 [ 巴尔特斯（Baltes）等人，1999 年 ]。此外，实施注重加强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政策的企
业也报告了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 邦德（Bond）和加林斯基（Galinsky），2006 年 ]。更具体地说，
一些研究显示，灵活的工作安排与自我报告的更高水平的注意力、专注度和动力之间存在关联 [ 拉
贝（Raabe），1996 年；威廉姆斯（Williams）等人，2000 年 ]。同样，针对注册会计师进行的
一项案例研究 [（Lewis 1997] 发现，在自愿的基础上减少工作时间有助于提高自我报告的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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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后，雇主也从会受益于更忠诚的雇员：让工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工作时间的政策与
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忠诚度和组织认同感相关 [ 威廉姆斯（Williams）等人，2000 年；巴特（Batt）
和瓦尔库尔（Varcour），2003 年 ]。对 3,381 名美国工人进行的调查显示，灵活的工作时间政策
和育儿援助与承担家庭责任的雇员的忠诚度有关 [ 罗琳（Roehling），罗琳（Roehling）和摩恩
（Moen），2001 年 ]。作为新冠危机的应对措施而展开的全球远程工作实验以及疫情后的“大辞
职”现象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表明在决定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方面为工人提供更大的弹性，
会带来积极的商业结果，包括更高的生产力，反之，限制这种弹性会带来大量的成本，包括更高
的人员流动率。因此，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工作和生活平衡政策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论证
了这种政策对雇主和雇员而言都是“双赢”的结论。

 

1.2		本报告的内容

本报告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以来第一份关于工作时间的全球报告，重点关注实际工作时长、
工作时间安排（工作时间表）及其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本报告不包
括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国家法律，国际劳工组织在 2018 年对这些法律进行了全面的审查。1 

本报告首先回顾了有关工作时间的主要全球模式和发展，包括新冠疫情爆发前及爆发期间的
演变情况（第二章）。然后，本报告转向工作时间等式的另一端，即工作时间安排（工作时间表），
以审查不同类型的工作时间安排（工作时间表），如轮班工作、非全日制工作和灵活时间安排，
及其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第三章）。接下来，本报告根据一个特殊的新冠疫情前的
数据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工作取向的第四模组（2015 年，唯一一个范围不限于欧洲
（第四章）的，有关工人对其工作时长偏好的国际可比较数据来源），深入分析了工人的实际工
作时长与他们希望的工作时长之间的匹配和不匹配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
响。然后，本报告通过回顾政府和企业为保持组织运作和工人就业而采取的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危
机应对措施，更深入地探讨了疫情期间的工作时间发展情况，如工作共享或短时工作计划——上
一次经济危机即大衰退期间已经证明了其价值——以及居家远程工作（第五章）。最后，报告总
结了第二章至第五章的主要结论，并考虑了它们对公共政策和企业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和生活平
衡政策的影响（第六章）。

1 本报告不涵盖与工作时间相关的国家法律，因为在 2018 年的《关于工作时间文书的一般性调查——确保未来体面劳动
时间》中全面地回顾了与工作时间相关的法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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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工作时间这一主题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a）工作时长；以及（b）这些工时的安排，通
常被称为工作时间安排或工作时间表。本章将重点讨论工时方面的重要模式和发展，即正规经济
和非正规经济中工时的长度或数量。

当今世界工作时间模式和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工时的分布不均衡。由于在许多国家，工作时
间并不是紧紧围绕平均值（即法定的一周工作时间）分布的，因此，只关注平均工时的工作时间
统计可能会导致人们误解某一地区、国家、部门或职业的典型工时。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一些
地区和工作群体对常规长工时及其影响的传统关注仍然存在，与此同时，短工时现象——通常被
称为“非全日制工作”已经成为了另一些地区和工作群体关注的问题。短（非全日制）工时有可
能有利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因为它们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其个人生活，包括承担其家
庭责任。然而，短工时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时间非常短的工人来说，
因为他们和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 2 以及过低或缺乏福利待遇（例如，没有社会保障福利，没有
带薪休假）有关，也往往与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有关。对于雇主来说，长工时和短工时都存在
挑战：长工时会带来边际生产力的下降；而在短工时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经营是基于全日制的逻辑，
那么非全日制工作可能更难管理（例如，安排轮班工作）。本章将简要讨论平均工时，但主要关
注长工时和短工时，以及非正规经济中工时的独特情况。

 

2. 全球工作时间模式和发展

2 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率（TRU）是劳动力利用不足的衡量标准，它提供了愿意并可以增加工作时间（用于 SNA 生产
边界内的生产），但在参考期内工作时间少于特定时间阈值的就业人员的比例信息。TRU 是就业不足的信号（国际劳
工组织，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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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时的一些纵向趋势

在回顾工时的现状之前，有必要简要地考虑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下面的两幅
图（图 1 和图 2）显示了选定的发达国家和选定的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每个工人年
平均工时的纵向趋势。这两个数字有很大的不同。图 1 显示，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
图中所示的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然后在本世纪末趋于平缓（德国明显例外）或甚
至略有上升（如瑞典、美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图 2 由于缺乏发展中国家在此之前的工
时可用数据而开始得更晚（20 世纪 50 年代），显示图中所示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印度）
的工时要长得多，其中只有一个国家（巴西）出现了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下降趋势。事实上，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每位工人的年平均工时实际上是增加的，而后在 21 世纪初趋于平稳。
在韩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年平均工时增加得更多，而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韩国的
充分发展开始下降，并在 21 世纪初随着全国采用一周 40 小时工作时间的标准（不包括加班）而
更大幅度地下降（详见以下文本框）。

		图 1.  选定发达国家年平均工时的纵向趋势

每位工人的平均工时

每位工人全年的平均工时。在 1950 年之前，数据只对应于全日制生产工人（非农业活动）。
从 1950 年开始，涵盖了主要根据国民账户数据衡量的经济中的总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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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选定发展中国家与两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年平均工时的纵向趋势对比

每位工人的年工时

每位工人全年的平均工时。在 1950 年之前，数据只对应于全日制生产工人（非农业活动）。
从 1950 年开始，涵盖了主要根据国民账户数据衡量的经济中的总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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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框 1.  韩国的工作时间缩短

引入每周五天工作制

历史上，韩国是一个工作时间很长的国家，它在 2004 年通过修订《劳动基准法》引入
了五天工作制政策，这就使星期六成为正式的非工作日，规定正常工作日的工作时长为 8
小时，并将标准的法定工作周的工作时长从 44 小时缩短至 40 小时。在那次劳动法改革之前，
韩国每位就业者的年平均工时为 2,392 小时，是迄今为止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长的（国际劳
工组织，2016a）。2019 年，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个数字是每年 1,967 小时（经合组织数据，
2021 年）。劳动法改革旨在应对与过长工时相关的负面影响。

 
实施情况

采用了分阶段的方法来缩短工作周的工作时长。2004 年，要求雇员数 1,000 名或以上
的组织实施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之后在 2005 年，要求雇员数 300 名或以上的组织实施每
周 40 小时工作制 [ 鲁道夫（Rudolf），2014 年 ]。2005 年，雇员数 100 名或以上的组织
实施了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之后，在 2007 年，雇员数 50 名或以上的组织实施了该制度，
2008 年，雇员数 20 名或以上的组织实施了该制度，2011 年，雇员数 5-20 名的组织实施
了该制度。雇员数少于 5 人的组织不做要求。政府鼓励公共部门在这一举措中发挥带头
作用，并分享实施缩短工时制度的最佳做法。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分阶段实施新的每周
工作制，先让雇员在一年时间里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休息，然后再全面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

只要雇员和雇主达成协议，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允许将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延长至
12 小时。为了帮助雇主进行过渡，前四个小时加班的费用为时薪的 25%，此后为时薪的
50%（韩国，2009 年）。三年后，超出每周 40 小时的额外加班时间的所有加班费被定为
雇员工资的 50%。此外，如果双方就弹性工作时间安排达成一致，可以避免加班费。例如，
如果一名雇员在某一周内工作了 48 小时，只要他在包括该周在内的三个月内每周的工作时
数平均为 40 小时，那么就不需要在该周支付加班费。

经济成果

2012 年，根据韩国劳动和社会研究所的数据，总工时从 18.7 亿小时缩短至 16.4 亿小时，
工作岗位稳步增加，从 2001 年的 2157 万增加到 2011 年的 2424 万，增加了 12.3%（Yi-Guen，
2012 年）。据估计，对实际工作时间的影响是每人每周工作时间的下降，从 2001 年的 50.4
小时下降到 2011 年的 43.9 小时（Yi-Guen，2012 年）。此外，每周工时每减少 10%，就业
就会相应增加 9.7%，这高于通常与工作时间缩短有关的 5%-6% 的增长（Yi-Guen，2012 年）。
虽然截至 2012 年，超过一半（53.5%）的韩国雇员享受标准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但其余的
雇员受雇于雇员数不多于 5 人的组织，因而仍然受制于每周 44 小时工作制的法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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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平均工时数

关于工作时间的经典统计指标是每周的平均工时数，即实际时数或主要工作的通常时数。3 我
们根据这一指标展开全球概览。

  图 3a. 按性别和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平均工时（就业总人数，2019 年，基于
160 个国家的数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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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a 所示，在新冠疫情之前（2019 年或最近可用年份），全球有偿工作的每周平均工时
数约为 43.9 小时。每周平均工时最长的（47.4 小时）显然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南亚（49.0
小时）和东亚（48.8 小时）。相比之下，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最短的是北美（37.9 小时）以及欧洲
和中亚（38.4 小时），尤其是北欧、南欧和西欧（37.2 小时）。世界其他地区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性每周的平均有偿工时数比女性高一些，分别为 46.2 小时和 40.5 小时。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有偿工作中的这种性别差异并未反映出女性在无偿家务劳动和照护工作
上所投入的时间量大大高于男性。

 

3 实际工时数据侧重于衡量特定周（参考周）的工时，而通常工时数据则尝试获取受访者每周的典型（通常）工时数。
本章所列工时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采用每周实际工时数据。

4 本图和本章中的所有后续图表均基于来自占全球就业总人数 95% 的 160 个国家 / 地区的调查数据（2019 年或可提供
的最近一年）显示了新冠疫情前的工时情况。按收入阶层划分的国家 / 地区分类，见附件 1；按地区划分的国家 / 地区
分类，见附件 2；国家数据的详细来源，见附件 3；有关用于计算本章中介绍的区域和全球估计值的方法的更多详细信
息，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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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b. 按性别和经济部门划分的每周平均工时（就业总人数，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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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门角度看，图 3b 显示，在全球范围内，2019 年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部门是批发和零售
贸易（49.1 小时）、交通和通信（48.2 小时）和制造业（47.6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最短的部门
是农业（37.9 小时）、5 教育（39.3 小时）和卫生服务（39.8 小时）（虽然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对
卫生服务部门的极端需求有可能大大增加该部门的平均工时。）

 图 3c. 按性别和主要职业群体划分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就业总人数，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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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农业部门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季节性，衡量该部门实际工时众所周知是困难的。因此，用于衡量的参考周是至关重
要的，而用任一特定周的平均工时代表全年实际情况的置信度是不可能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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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 3c 显示，平均工时最长的主要职业群体是工厂、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他们每周平
均工作 48.2 小时，紧随其后的是服务和销售人员，每周 47.0 小时。相比之下，专业人士和简单
劳动职业人员，包括农业技术人员，每周平均工作 40.2 小时。

虽然这一关于平均工时的简要概述表明，这项特定的工作时间指标肯定是有用的，但太多关
于工作时间的分析以从头到尾采用这一单一的衡量标准。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与任何中心
趋势的衡量标准一样，对每周平均工时的估计无法揭示某一地区、国家、部门、职业或其他分类
的工时分布是呈正态分布还是偏态分布；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工人的工时更有可能超
出正常范围，趋向长工时或短（非全日制）工时。这就是本章其余部分重点关注正常范围以外的
工时分布—即长工时和短（非全日制）工时的主要原因。此外，这种重点关注还有其他合理的理由，
例如，经常性的长工时与各种负面影响有关，如对职业安全和健康、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生产
力的影响，以及极短工时（每周少于 15/20 小时）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有关（关于工时对不同
利益成果的影响的深入讨论，见梅森格（Messenger），2018 年）。

2.3.1  长工时

长工时可以被定义为通常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这一定义符合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即《第
1 号公约》和《1930 年（商业和办公室）工时公约》（第 30 号），其中将正常工作时间限制为
每周 48 小时。它也符合关于长工时对职业安全和健康、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生产力和绩效的
负面影响的相关文献（关于工时对这些成果的影响的深入讨论，见梅森格（Messenger），2018 年）。

  图 4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就
业总人数，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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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b. 按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就业总人数，
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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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a 和 4b 所示，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前的 2019 年，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35.4%）

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图 4a 中的类别是基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高收入）、新兴（中
等收入）或发展中（低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工时如此之长的工人比例大大增加，
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占比是最高的。通常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那里有近一半的工人（46.7%）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如此之长的工人比例最高的是
南亚（57.1%）和东亚（47.7%）。非洲的长工时工人比例位居第二（27.2%），特别是北非（40.0%），
随后是阿拉伯国家，为 25.1%。长时工作的工人比例最低的地区显然是欧洲和中亚（11.0%），
特别是东欧（4.5%）。

在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如此长工时的驱动力主要是低时薪和 / 或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收入
（无论是工资还是来自个体劳动的收入），这意味着工人往往需要长时工作来维持生计 [ 李（Lee），

麦凯恩（McCann）和梅森格（Messenger），2007 年；国际劳工组织，2009 年 ]。发达国家的
情况则非常不同，特别是某些类别的受薪雇员，如专业工人和管理人员，组织可能期望他们不计
工时地完成任务，和 / 或可能长时间工作以显示他们对组织的承诺，从而试图发展其职业生涯 [ 李
（Lee），麦凯恩（McCann）和梅森格（Messenger），2007 年；劳工组织，2009 年 ]。

在长时有偿工作的发生率方面，也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如图 4a 和 4b 所示，总体而言，男
性比女性更可能从事长时的有偿工作（41.2% 对 26.4%）。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只有
东亚和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是显著例外，那里几乎没有性别差异。然而，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
那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有偿工作中的这种性别差异并不反映出女性总体而言比男性在无偿家务
和照护工作上投入了更多时间。事实上，女性在这种无偿工作中更多的投入是男女在有偿工作时
间方面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 国际劳工组织，2018 年；Eurofound，2015 年；李（Lee），麦凯
恩（McCann）和梅森格（Messenger），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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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按就业状况划分的长工时

按就业状况看长工时尤为有意思，因为雇员和个体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的工作时间模
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别见图 5a、5b、6a 和 6b）。在全球范围内，31.1% 的雇员通常每周工
作超过 48 小时，但个体劳动者的比例要高得多，达到 44.4%。在世界所有主要地理区域都是这
一总体模式，唯一的例外是非洲，那里的雇员（33.4%）工作时间长的比例高于个体劳动者
（27.7%）。这种经典模式逆转的主要原因是非洲的非正规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将在本章
后面部分作论述。

在长工时普遍存在的地区，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两个群体之间的长工时差异显得更为微弱，
在那里，45.4% 的雇员和 52.8% 的个体劳动者工时较长。这种模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逆转，
最明显的是在南亚，那里的雇员（70.3%）比个体劳动者（54.2%）定期长时间工作的比例大得多。
然而，个体劳动者更有可能长时间工作的普遍模式在长时工作相对罕见的地区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例如，在欧洲和中亚，27.7% 的个体劳动者经常长时间工作，而长时间工作的雇员只有 7.9%；换
言之，这些地区的个体劳动者长时间工作的可能性是雇员的三倍以上。

   图 5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雇员
（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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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b.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雇员（2019 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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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个体
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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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b.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个体劳动者（自
营工作者）工人（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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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按经济部门和职业划分的长工时

在对新冠疫情（2019 年）发生前的长工时情况进行总结后，我们现在来看看按经济部门和职
业划分的模式。

   图 7. 按经济部门和性别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就业总人数，
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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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 所示，长工时工人占比最高的经济部门是批发和零售业；全球范围内，该部门近一半
的工人（48.8%）通常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在交通、仓储和通信（45.4%）、制造业（44.8%）
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43.8%）部门，长工时工人比例也超过了 40%。在另一端，工人最不可能
定期长时工作的部门是公共行政（20.3%）、教育（19.9%）和卫生服务（19.2%）。在所有这些
部门中，男性长时工作的比例都高于女性，特别是交通和通信部门，长时工作男性的比例是长时
工作女性占比的两倍以上。

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按地区划分的各部门长工时发生率，我们就会发现，批发和零售业中
长工时工人的高比例主要是一个地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呈现的特点。该地区近三分之二的工
人（64.6%）工作时间长，这一比例比其他地区高 20%（非洲第二高，为 44.1%）。事实上，在
世界其他地区，批发和零售业部门的长工时工人的比例都不是最高的。例如，在美洲长工时工人
比例最高的是采矿和采石部门（29.2%），而在阿拉伯国家是其他服务部门（36.2%），主要是由
于该地区家政工人的工作时间长（见文本框 2）。

				文本框 2.	工时和家政工人

定义家政工作

根据《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家政工作是指“在一个或多个家庭中，
或为一个或多个家庭从事的工作”，家政工人是“在一种雇佣关系范围内从事家政工作
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是偶尔或零星地从事家政工作，他们就不是家政工人。公约对住家
和不住家的家政工人进行了区分。住家家政工人居住在其雇主的家中，而非住家家政工人
早上到其雇主的家中工作，晚上回家，他们也可能为不止一个家庭工作（国际劳工组织，
2011 年）。

家政工作的工作时间趋势

(1) 长工时

在一些国家，家政工人被排除在规定标准工作周的工作时间条例之外，导致了长工时。
将其排除在外的理由是家政工作具有独特性——因为“家庭成员的需求并不总是可以预测
的”（国际劳工组织，2021 年）。几乎有一半（48.9%）的全球家政工人的正常工时没有
受到法律限制，他们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劳工组织，2021 年）。
住家家政工人最容易面临长工时的风险，因为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因此基本上可
以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处于待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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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框 2.	工时和家政工人（续）

(2) 缺乏明确的工作时间界限

家政工作的性质可能使其难以区分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和待命时间，特别是对住家家
政工人而言（国际劳工组织，2021 年）。如果不提供明确的工作时间表，工作时间可能非
常难以预测。对一些家政工人的要求是长时间工作，并随时能够工作，导致其休息时间
减少。因此，重要的是要规范家政工作的不同时期，将待命时间列为工作时间，以帮助防
止长工时（国际劳工组织，2015 年）。

(3) 休息时间和年假

鉴于家政工作中工作时间的界限模糊，每周休息的权利是确保家政工人每周能够不受
干扰休假的关键。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 108 个国家中，有 77% 的国
家赋予了家政工人每周休息的法定权利，休息时间从 24 小时到 48 小时不等（2021 年）。
然而，37.3% 的家政工人集中在不保证他们每周休息权利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国
际劳工组织，2021 年）。在带薪年假方面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在国际劳工组织调查
的国家中，77.8% 的国家每年为家政工人提供 2 至 4 周的带薪年假；然而，在阿拉伯地区
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少数国家，36.4% 的家政工人没有任何获得年假的权利，这一比例
在非洲更小（国际劳工组织，2021 年）。

对健康、安全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影响

在少数国家，与家政工作相关的长工时和缺乏休息，对家政工人的健康以及工作和生
活的平衡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有家庭责任的家政工人而言，如果没有对家政工人的工
作时间加以规定，工作和生活的冲突是很可能发生的（国际劳工组织，2011 年）。虽然关
于家政工作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的研究有限，但对长工时和缺乏休息时间的更普遍分
析强调了负面的健康后果。具体而言，相关研究表明，疲劳和睡眠不足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肥胖、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增加，也会导致工人更有可能成为工作事故的受害者（国
际劳工组织，2013 年）。因此，不受监管的家政工作对健康和安全都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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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按主要职业群体和性别划分的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就业总人数，
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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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 8 提供了关于按主要职业群体划分的长工时的全球数字。工厂和机器操作员及装配
工是最有可能长时间工作的职业群体；该群体中近一半的工人（48.3%）通常长时间工作。服务
和销售工人以及管理人员也很有可能长时间工作（分别为 44.6% 和 44.0%）。相比之下，提供文
职支持的工人最不可能长时间工作（20.2%），紧随其后的是所有专业人员（22.9%）。在所有这
些职业群体中，男性长工时工作的比例皆高于女性。

此外，包括农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基础职业人员的情况也很有趣，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说明平均
工时可能具有欺骗性的例子。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职业群体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最短的之一，为每
周 40.2 小时。然而，尽管这个职业组的平均工时看似正常，但长工时工人的比例属于中间水平，
为 35.5%。因此，这两个不同的工作时间指标对这一职业类别的工时情况描述截然不同。

2.3.4  新冠疫情期间长工时的演变

鉴于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受到政府防疫措施的影响而急剧下
降——尤其是所谓的“隔离封锁”政策，即关闭企业并将许多人限制在家中以减轻病毒的传播——
我们对长工时的初始假设是，在疫情的第一年，长工时应该下降。虽然这一时期的可用数据是初
步的，并且只有少数国家的数据可用，但我们确实在图 9 中看到了预期的模式：从 2019 年第四
季度到 2020 年第二季度，通常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比例大幅下降。这一总体模式在撰写
本报告时对所有具有可用数据的地区都成立。在世界上那些在疫情之前长工时工人比例最高的区
域 / 次区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从 2019 年第四季度到 2020 年第二季度，
仍在就业的长工时人口比例从 22.2% 下降到 17.5%），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同期比例从
16.2% 下降到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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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长工时的减少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剧烈，也许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些产品的需求量很大。
另外，世界上许多地区的长工时工人比例从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始上升（尽管到 2020 年年底，这
一比例仍略低于其 2019 年的水平）。韩国是一个显著例外：它位于东亚，当然这也是新冠疫情
爆发的起点。该国长工时工人的比例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已经开始下降，并在 2020 年全年继续
下降。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疫情的第一年，在有可用数据的国家，长工时确实下降了，尽
管速度并不快。

   图 9. 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的趋势（就业总人数，
2019 年第四季度至 2020 年第四季度，单位：%），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
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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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 9 所示的图表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计算，使用了 60 个国家或地区（不包括印度和中国）的数据，占全球就业的近
三分之一。非洲（2 个国家）、阿拉伯国家（1 个国家）、东亚（2 个国家）、南亚（1 个国家）以及中亚和西亚（2
个国家）的估计数没有显示，因为 2019-2020 年期间有可用数据的国家或地区数量有限。估计数是根据来自 63 个国家
或地区的调查数据得出的加权平均数。不过，非洲（2 个国家）、阿拉伯国家（1 个国家）、东亚（2 个国家）、南亚（1
个国家）以及中亚和西亚（2 个国家）的估计数没有显示，原因是可用的国家数量有限，导致结果缺乏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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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中通常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的男性比例仍然远远高于女性——
在所有分析的季度中大约是女性的两倍。长工时男性比例确实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略有下降，第
二季度显著下降，但在第三季度又开始上升；然而，即使在 2020 年第四季度，男性长工时工人
的比例仍然略低于其疫情之前的水平。不过，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的女性比例仅在 2020 年第二
季度略有下降（尽管本就低于男性比例），到 2020 年第四季度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2.3.5  短工时、极短工时和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

短工时通常称为“非全日制工作”，是指在某一国家定期工作的时间少于全日制时间。具体来说，
1994 年《非全日制工作公约》（第 175 号）将非全日制工人定义为“其正常工时少于可比较的全
日制工人的就业人员”。然而，大多数关于非全日制工作的统计定义都侧重于每周实际工时间——
门槛是每周少于 35 小时或有时少于 30 小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定义），这
被用作确定哪些工人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基础。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使用国际劳工组织对非
全日制工作的标准统计定义来定义短工时，即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

根据这一定义，图 10a 和 10b 显示，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就业（20.3%）由每周少于 35 小
时的短时（或非全时）工作组成。7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中从事这种短时或非全日制工作
的工人比例要高得多 [ 梅森格（Messenger），2018 年 ]。然而，当我们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细分为
新兴经济体（中等收入国家）和欠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时，就会发现，虽然短工时在发达
国家确实比新兴经济体更普遍，但短工时工人的比例实际上在最不发达国家是最高的。这种现象
可能是由与时间有关的失业（工作时间比自己希望的少）造成的——这是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一
个问题；也有可能是由就业的部门构成和农业的普及造成的如前所述，农业部门的工时不太可能
被完全统计。

事实上，短工时的工人比例在非洲（37.5%），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40.3%；见图 10b）
这一发展中地区是最高的。然而，在美洲（26.7%）以及欧洲和中亚（22.8%），特别是高度发达
的北欧、南欧和西欧次区域（29.7%），短工时或非全日制工时工人的比例也很高。欧洲国家相
对较高的短工时流行率也许是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非全日制工作扩张的典型例子。这种短工时工
作或非全日制工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逐渐增加。在这些国家，非全日制工作被广泛视为促进工作
和家庭的协调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一般机制 [ 法甘（Fagan）等人，2014 年 ]。

7 非全日制工时应与同非全日制就业相关的合同安排区分开来，后者往往不如全日制就业的可比工人的合同安排（劳工
组织，2011 年）。第三章对非全日制工作这种工作时间安排进行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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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的工人
（就业总人数，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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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b.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的工人（就业总人
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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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在短工时（非全日制）的发生率方面也有很大的性别差异，但与长工时的差异正好
相反：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事短工时工作的女性的比例（27.8%）几乎是从事短工时工作的男性
（15.4%）的两倍。这种性别差异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存在，但东欧和东亚除外，在这两个次
区域，女性和男性短工时工人的比例都相当低。短工时发生率的这种巨大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
女性经常承担无偿家务和无偿照护工作的主要责任；特别是，是否有孩子，以及孩子的年龄是决
定女性有偿工时的关键因素 [ 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见李（Lee）、麦凯恩（McCann）和梅
森格（Messenger），2007 年，第四章 ]。这种承担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的不平等的比例已经得
到了量化，比如在最近的一项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中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用于无偿照护
工作的时间平均是男性的 3.2 倍：每天 4 小时 25 分钟（265 分钟），而男性为 1 小时 23 分钟（83
分钟）”（国际劳工组织，2018 年，第 53 页）。

关于极短工时——此处定义为每周少于 20 小时 8——图 11a 和 11b 显示，总体而言，极短工
时工人比例仍然相当小：仅占全球总就业人数的 7.6%。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
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这一比例略高。然而，这种非全日制工作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在于其性别层面：
在世界每一个地区，从事极短工时工作的女性比例都大大高于男性，在一些次区域，特别是北欧、
南欧和西欧，这种女性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甚至三倍（女性为 15.0%，而男性仅为 5.2%）。与一
般的短（非全日制）工时一样，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女性承担无偿家务和无偿照护工作的比例过高；
这些时间需求限制了她们参与有偿工作的程度。

 图 11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20 小时的工人
（就业总人数，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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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小时阈值（例如，每周少于 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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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b.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20 小时的工人（总就业人
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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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下文 2.3.6 部分中所看到的，极短工时（每周少于 20 小时）甚至比短（非全日制）
工时更可能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有关。它们还往往与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有关（关于工作时
间安排及其对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影响的更多细节，见第 3 章）。

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

关注短工时和极短工时的主要原因是，这种情况往往是工人的非自愿状态——也就是说，它
们往往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有关。图 12a 以图表形式展示了短工时（每周少于 35 小时）和极
短工时（每周少于 20 小时）的这种情况。它显示，在全球范围内，五分之一或 20.5% 的短工时
工人经历了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而四分之一或 25.9% 的极短工时工人处于同样的情况。与时
间有关的就业不足在美洲最高（短工时工人为 29.1%，极短工时工人为 38.6%），特别是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地区（分别为 31.0% 和 41.4%）。东亚（短工时工人占比 28.5%，极短工时工人占比
36.9%）以及中亚和西亚（分别为 22.9% 和 29.4%）遭遇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的工人比例也大
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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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a. 按主要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或少于 20 小时的
人中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情况（就业总人数，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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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基于占全球就业人数 55% 的 111 个国家 / 地区。

总体而言，图 12a 表明，全球劳动力中很大一部分的实际工时和他们希望的工时并不匹配；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希望工作时间更长以增加他们的收入，但却无法做到。如图 12b 和 12c 所示，
工作时间少于全日制的男性比工作时间少于全日制的女性更有可能经历与时间有关的失业。这种
情况对短工时和极短工时工人都是如此。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期望导致的，
即男性是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支柱”（挣钱者），因此他们比女性更可能倾向于从事全日制工作（关
于世界各地工作时间的匹配和不匹配，以及它们与雇主需求的关系，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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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b. 按主要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或少于 20 小时的
女性和男性中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情况（就业总人数，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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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按就业状况划分的短工时和极短工时

在本章前面，我们看到个体劳动者（自营工作者）比雇员更有可能长时间工作。个体劳动者
也比雇员更有可能短（非全日制）工时工作：26.9% 的个体劳动者通常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
而只有 15.0% 的雇员通常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见图 13a、13b、14a 和 14b）。这一总体
模式在世界所有主要地理区域都适用，但北欧、南欧和西欧除外，那里短工时雇员的比例（29.9%）
略高于短工时个体劳动者的比例（29.1%）。如前所述，短工时在欧洲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普遍，
这也许是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非全日制工作扩大的典型例子。不过，有趣的是，这种模式并没有延
伸到东欧，在那里，个体劳动者工作时间短（非全日制）的可能性是雇员的四倍（33.5% 对 7.9%），
主要是因为在共产主义时代形成的对全日制工作的强烈偏好 [ 李（Lee）、麦凯恩（McCann）和
梅森格（Messenger），2007 年 ]。

如果我们关注极短工时工人，即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20 小时的工人，这种按就业状况划分的巨
大工时差异就更加明显了。极短工时个体劳动者的比例是雇员可比数字的两倍多（11.1% 对 4.8%；
见下文图 15a、15b、16a 和 16b）。这种模式在世界所有地区无一例外地存在。虽然乍看之下，
这似乎令人惊讶，但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自营工作者从事个体劳动，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工薪
工作。虽然个体劳动可能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对于那些因无法获得受雇工作而从事个体劳动的
工人来说，个体劳动是一种“不得已的就业”，而且往往具有非正式性（见下文 2.4 部分，关于
非正式经济中工时的论述）。

 图 13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的雇员
（2019 年，单位：%）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

欧洲和中亚地区 世界

发
展
中

新
兴

发
达

总
体

发
展
中

新
兴

发
达

总
体

发
展
中

新
兴

发
达

总
体

发
展
中

新
兴

发
达

总
体

发
展
中

新
兴

发
达

总
体

总
体

发
展
中

新
兴

发
达

女性

总体

男性每
周
工
作
时
间
少
于
35
小
时
群
体
所
占
百
分
比

30
.3

16
.1

27
.2

19
.8

25
.3

21
.1

23
.4

22
.3

27
.0

23
.8 1.
0

10
.8

21
.4

7.
1

25
.5

9.
4

21
.5

6.
7

28
.4

21
.5

29
.2

10
.0

25
.0

15
.0

0

10

20

30

40

50

60



29

 图 13b.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的雇员（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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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分列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的个体
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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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b.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的个体劳动者（自
营工作者）工人（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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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20 小时的雇员
（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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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b.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20 小时的雇员（2019 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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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a.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20 小时的个体
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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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b. 按性别、主要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20 小时的个体
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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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按经济部门和职业划分的短工时和极短工时

为了完成我们对新冠发生前（2019 年或最近可用的一年）短工时和极短工时工人情况的调查，
我们现在考虑按经济部门和职业划分的短工时和极短工时模式。

从部门的角度来看，图 17 显示，到目前为止，农业是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的工人比例
最大的部门。在这个部门，35.9% 的工人和接近一半的女性工作时间短。所有其他服务的部门类
别，包括各种未被归入其他部门的个人服务，其比例位居第二，占所有工人的 25.5%。极端工时
也有类似的模式（见图 18）。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简单劳动职业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这一大类包含了短工时和极端工时工
人的最高比例，分别为 27.8% 和 11.5%（见图 19 和 20）。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这些比例要高一倍。
专业人士、服务和销售工人以及工艺和相关行业工人（包括零售业）的短工时和极短工时比例也
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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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按经济部门和性别划分的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的工人（就业总人数，
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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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按经济部门和性别划分的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20 小时的工人（就业总人数，

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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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按主要职业类别和性别划分的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的工人（就业
总人数，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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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 按主要职业类别和性别划分的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20 小时的工人（就业
总人数，2019 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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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新冠疫情期间短（非全日制）工时的演变

本部分将分析新冠疫情期间短（非全日制）工时的演变——其动态；非全日制劳动力构成的
变化；以及缩短全日制工时对就业的影响。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短（非全
日制）工时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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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新冠疫情的第一波期间，由于政府试图控制该新冠疫情的政策——特别是所谓的“封
锁”，即关闭企业并将许多人限制在家中，以减轻病毒的传播，导致全球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急
剧下降，我们对短工时的起始假设是，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它们可能应该有所增加。如果公司
在疫情初期为了应对对其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减少而减少全日制工人的工作时间，而不是简单地解
雇工人，那么短工时的发生就会增加。这种工时的减少可以采取减少每周工时或受影响工人短期
休假的形式。此外，这些工时的减少可能是单方面的组织决定，或者是受到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危
机应对措施的鼓励，这些措施推动用减少工时代替裁员（例如，工作分享制或短时工作；进一步
的细节，见第五章）。

虽然新冠疫情期间的可用数据是初步的，而且只有相对较少的国家有这样的数据，但我们确
实在图 21 中看到了预期的模式：在 2019 年第四季度和 2020 年第二季度之间，每周经常工作少
于 35 小时的工人的比例大幅增加。在编写本报告时有数据可查的大多数地区都存在这种普遍模
式，但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除外。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以及北欧、南欧和西欧，缩短工时的
趋势尤为明显；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很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广泛采用工作分享制 / 短时工作措施。
尽管如此，短工时工人的较高比例似乎是短暂的：到 2020 年第四季度，它们恢复到非常接近疫
情前的水平。

 图 21. 按性别和详细地理区域划分的在新冠的第一年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的
工人的趋势（就业总人数，2019 年第四季度至 2020 年第四季度，单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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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 21 中的图表是国际劳工组织利用 60 个国家或地区（不包括印度和中国）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占全球就业的近三分
之一。非洲（2 个国家）、阿拉伯国家（1 个国家）、东亚（2 个国家）、南亚（1 个国家）以及中亚和西亚（2 个国家）
的估计数没有显示，原因是 2019-2020 年期间有可用数据的国家数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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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角度看，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的女性比例仍然远远高于男性——在所有分析的
季度中，几乎是短工时男性比例的两倍。除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外，2020 年第二季度短工时女性
和男性的比例都大幅增加，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始下降。然而，在 2020 年底，大多数地区短
工时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仍然略高于其在疫情前的水平——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又一次是个例外，
那里的比例大大低于疫情前。

遗憾的是，在编写本报告时，只有图 21 所示的一小部分国家有 2021 年的数据，而其本身涵
盖的国家数量还不到本章前面分析疫情前数字是所涉国家的一半。不过，仍有少数国家的数据涵
盖了 2021 年全年和 2022 年的头几个月。下面的数字并不全面，也不一定代表全世界的趋势；它
们代表的是少数国家的趋势，这些国家的可用数据涵盖了新冠的整个时期。然而，下面显示的趋
势是相关的，样本包括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如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

图 22 显示了两个国家联合体的短工时工人所占百分比——第一个联合体包括 9 个国家，这
些国家的可用数据一直到 2021 年底，第二个包括另外 12 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数据一直存在到
2021 年中。该图表明，短（非全日制）工时工人的比例有所上升，从疫情前占所有工人的 21-
22% 上升到 24%，然后到 2021 年初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对于那些有这一时期数据的国
家，2021 年的最后两个季度也可以看到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其中一些国家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封锁
造成的。

 图 22. 在新冠疫情期间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的工人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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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在疫情期间短工时工人的总数只有轻微的变化，但疫情期间的短工时工人可能不
具有与疫情之前相同的特征。下文对 10 个有调查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了分析，这些国家或地区在
疫情之前的 2020 年第一季度和疫情之后的 2020 年第二季度都有个人识别信息。表 1 显示了两个
邻国的两种不同情况：墨西哥和美国。

 表 1. 墨西哥和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流入和流出的非全日制工时（2020 年第一至第二
季度）

墨西哥 美国

↓ 最初 \ 最终 → 全日制 非全日制 未工作 总体 全日制 非全日制 未工作 总体

全日制 23% 12% 10% 45% 35% 5% 6% 46%

非全日制 3% 7% 8% 18% 4% 6% 4% 14%

未工作 2% 3% 32% 37% 1% 1% 37% 40%

总体 29% 21% 50% 100% 41% 12% 48% 100%

资料来源：墨西哥，全国职业和就业调查微数据；以及美国，当前人口调查微数据。

在美国，从 2020 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短工时工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 14% 下降到
12%。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 29% 的短工时工人过渡到了不工作状态。从全日制工作到非全日制工
作的流动和二者之间的反向流动相互补偿。4% 的劳动年龄人口从非全日制工时过渡到了全日制
工时，5% 从全日制工时过渡到了非全日制工时。

在墨西哥，情况则非常不同。短工时工人占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 18% 增加到 22%。这
是因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工时之间的流动高度不对称。当 12% 的劳动年龄人口从全日制工时过渡
到非全日制工时，只有 3% 的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再加上从未工作到拥有非全日制工时的过渡非
常有限，以及从拥有非全日制工时和全日制工时到未工作的大量但类似的过渡，这导致了短工时
的净增长，从劳动年龄人口的 18% 增加到 21%。

在对其流动进行分析的十个国家或地区中，墨西哥的情况最为普遍。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
亚国、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北马其顿和葡萄牙都遵循同样的模式：许多短工时工
人完全离开了有偿劳动力队伍，而这被以前的全日制工人净进入短工作时间所弥补，但补充规模
不及离开规模。只有在美国、英国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非全日制和全日制工时之间的流动大致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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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全日制工时和防止工作减少

由于有可能观察相同工人在连续两个季度的就业状况，因此有可能看到工时（在第一季度）
与失去工作的概率（在第二季度）的关系。失去工作被定义为没有工作，不管是休假、失业还是
离开劳动力队伍，也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图 23 显示了一个人在墨西哥疫情期间失去工作的
概率。看板 1 中带有蓝色线条的图形代表个体劳动者，看板 2 中带有黑色线条的图形代表雇员。
两张看板中粗线上方和下方的细线代表 95% 的置信区间。

  图 23. 墨西哥新冠疫情期间的就业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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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劳动力和其他家庭调查微数据。

在疫情之前的短工时雇员和短工时个体劳动者都有可能失去他们的工作，而那些以前全日制
工作的人更有可能保住他们的工作。失去工作概率下降的轨迹接近于线性，从每周工作 1 小时到
40 小时多一点，之后趋于平缓。

 
在大多数被分析的国家或地区都观察到类似的模式。10 表 2 显示，在十个选定的国家 / 地区，

每增加一个工时，保持工作的机会就会增加。第一列显示的是单纯的工时影响，因此，给出的百
分点表示每周每增加一工时，保留工作的概率。第二列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因素，如年龄、性别和
学校教育。第三栏控制了职业因素。

10 在北马其顿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小样本量使置信区间非常大，无法获得任何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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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新冠之前，每周每增加一工时，阿根廷雇员从 2020 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保住工
作的机会就会增加 0.6 个百分点；因此，每周工作 40 工时的工人比每周工作 10 小时的工人保住
工作的可能性高 18 个百分点。如果控制了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特别是教育，那么效果就会
减半，一个每周工作 40 小时的工人比每周工作 10 小时的工人保住工作的可能性高 9 个百分点。
对职业因素进行控制的效果非常小。

 表 2. 选定国家 / 地区新冠发生后，每周每增加一工时，保住工作的概率的增加情况

雇员 个体劳动者

国家 / 地区 仅工时 + 人口学 + 职业 仅工时 + 人口学 + 职业

阿根廷 0.6% 0.3% 0.3% 0.7% ns ns

巴西 0.3% 0.3% 0.3% 0.5% 0.3% 0.3%

智利 0.6% 0.3% 0.3% 0.8% 0.0% ns

哥斯达黎加 0.9% 0.4% nd 0.9% 0.3% nd

北马其顿 ns Ns ns ns ns 0.1%

墨西哥 0.8% 0.4% 0.4% 0.9% 0.1% 0.1%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ns ns ns ns ns ns

葡萄牙 0.4% 0.2% ns 0.4% 0.2% 0.2%

英国 0.1% 0.1% 0.1% 0.2% 0.2% 0.2%

美国 0.7% 0.0% 0.0% 0.0% ns ns

资料来源：家庭调查微数据
注：ns = 不显著；nd = 无数据。

 
表 2 显示，正如预期的那样，单纯的工时影响要比控制了其他特征的工时影响强。其还显示，

无论如何控制，最初工时较短的人比工时较长的人更有可能失去工作（永久或临时）。只有在英国，
工时对在疫情期间失去工作的风险没有重大影响，这很可能是因为有工作保留计划，该计划帮助
所有工人，无论他们的工时如何，都能保持就业。这些流入和流出短（非全日制）工时的情况表明，
在疫情期间，短工时工人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图 24 显示，情况确实如此。非全日制工人中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年龄更大，教育程度更高。这些构成上的变化是净流入和流出短（非全日制）
工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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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短工时工人的构成
 

非
全

日
制

工
人

类
别

所
占

百
分

比
 

年份和季度

41.6% 42.6%
45.8% 44.2%

21.9% 21.1%
17.3% 19.4%

32.6% 33.2%
36.5% 36.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19/Q3 19/Q4 20/Q1 20/Q2 20/Q3 20/Q4

女性 青年 高等教育

新冠疫情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基于 30 项家庭调查的微数据计算得出。

这里的主要结论是，虽然短（非全日制）工时工作的发生率即在就业总人数中的百分比随着
新冠的发生仅略有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时工人的构成保持不变。短工时工作的流入和流出量
都很大，许多短工时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取而代之的是由全日制过渡到非全日制工时的工人——
这很可能是一种保留工作的措施（关于这种措施的详细讨论，见第五章）。工人总数的净变化不大，
但其构成发生了变化。在新冠疫情期间，短时工人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女性越来越多，年龄也
比之前大。

 

2.4		非正规经济中工时的独特情况

对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工人每周主要工作的平均时数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
结论：在全球层面，这两个群体的每周工作时数都趋于略高于 44 小时（图 26，A 组）。这是一
个一般性结论，没有考虑到区域之间、雇员和其他就业身份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差异（图 25，B 组）。
在大多数地区，除东亚和阿拉伯国家外，非正规就业的工人平均工时比正规就业的工人少。非正
规就业的女性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比正规就业的女性少 2.5 小时，比非正规就业的男性每周少 7 小
时。相反，非正规就业的男性每周比正规就业的男性多工作 1 小时。更重要的是，全球层面的这
一平均每周 44 小时工时——一项单一的观察结果——掩盖了正规和非正规工人之间以及非正规
经济中各类工人内部在工作时间模式上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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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平均每周工时数，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的工人（单位：%，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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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的计算，基于 140 个国家的全国家庭数据，占全球就业人数的 92%。
 
非正规就业工人往往在被认为在正常或标准工作周的每周 35 至 48 小时的范围之外的比例过

大。11 在全球范围内，近三分之二的非正规就业工人在可被视为“正常工时”（每周 35 至 48 小时）
的范围之外工作，而正规就业工人的这一比例为 40%，男女之间没有重大差异（图 26，A 组）。
这种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低收入国家最为极端，那里有近 80% 或更多的非正规就业工
人在正常工时之外工作。他们被法律或实践排除在工作时间规定的范围之外，是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这种工作时间规定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工人中的不到 40%：正规就业的工人。这一比例还可
以进一步降低到雇佣关系得到承认和宣布的工人——正式雇员——他们只占全球总就业人数的三
分之一。因此，在非正规经济中，极短工时和长工时的问题都很突出，而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世
界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

11 在所有制定此类标准的国家，正常工时（不包括加班）都在每周 35 至 48 小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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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 按每周工时范围、地区、国家收入组别和性别划分的正规和非正规就业
工人的分布情况（单位：%，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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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的计算，基于 140 个国家的全国家庭数据，占全球就业人数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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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章前面所讨论的，极短工时—往往是作为唯一可用的选项而非通过选择进行的，往往
与时间相关的就业不足（国际劳工组织，2018b）以及可能有更高的工作贫困风险（国际劳工组织，
2016 年）有关。极短工时也可能是与没有资格享受某些社会保障福利有关的非正规因素之一，这
些福利的条件是工人在工时数方面达到最低门槛（对基于工作时间模式而遭遇的非正式性的不同
程度所进行的分析，见文本框 3）。

在全球范围内，极短工时的工人——每周主要工作少于 20 小时——在非正规就业工人中的比
例（9.9%）是正规就业工人中的三倍（3.3%；见图 26，A 组）。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但每周工
作时间少于 20 小时的非正规就业工人的比例在任何地方都是在正规工人中占比的至少 2.5 倍。非
洲极短工时的工人比例最大（18.9%），其次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6.6%），而欧洲和中亚
略高于平均水平（10.9%）。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显示了非正规经济和正规经济工人之间的最
大差异—极短工时的非正规就业工人的比例几乎是正规就业工人的七倍。总体而言，在低收入国
家，非正规就业工人中工作时间非常短的发生率较高（21.5%）；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农业工时
难以衡量以及这些工人超越生存层面发展这种活动的能力有限有关。

 
非正规经济中的个体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图 27，C 组）和家政工人（图 27，D 组）

是最有可能在有偿工作中面临非常短工时的群体。高达 10.9% 的自营工作者和 16.8% 的家政工人
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20 小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仅低于五
分之一的非正规运营的个体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和多达 30% 的家政工人与此有关，而这些
比例在低收入国家总体上是相同。在高收入国家，非正规经济中的个体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
人也面临着极短工时（17.2%）。与其他国家收入阶层相比，这些工人与正式注册的自营工作者
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后者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20 小时的可能性要小三倍。

女性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图 26，B 和 C 组）。在所有非正规就业的女性中，接近 15% 的人
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20 小时。这个比例是非正规就业男性比例的两倍多，比正规就业女性的比例
（4.6%）高五倍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一比例达到了非正规就业女性的近四分之
一。对这种情况最合理的解释是，妇女在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中的比例较高 [（国际劳工组织，
2018b；李（Lee），麦凯恩（McCann）和梅森格（Messenger），2007 年）]，以及处于与这种
较高的无偿工作比例相适应但也是非常脆弱的就业状况中的女性比例过高（家政工人和自营工
作者）。

虽然非正规就业工人比正规就业工人更有可能从事与极短工时相关的工作，但他们也更有可
能长时间工作。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工作时间法规覆盖，要么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限制工作时间
的法律规定之外，要么是因为在执行和遵守方面存在差距。非正规就业工人的这些长工时也可能
是由于时薪低，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他们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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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7. 按工时范围、区域、国家的收入阶层和就业状况划分的正规和非正规就
业工人的分布情况（单位：%，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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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的计算，基于 140 个国家的全国家庭数据，占全球就业人数的 92%。

 
在世界范围内，超过 41% 的非正规就业工人每周的主要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而正规就业

工人的比例为 28%。换言之，在非正规就业工人暴露在长时间工作中的比例是其 1.5 倍，男女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非正规就业中工时过长的现象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为极端，在那里，超过一
半的非正规就业工人受到影响，而正规就业工人的比例为 40.9%。

45% 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遭遇长工时，是从事正规工作雇员比例的两倍（图 27，A 组）。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遭遇长工时比例最高（52.7%），相比之下，正规
领薪工人的长工时比例仍然很高，但相对来说要低很多。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以及欧洲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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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非正规领薪工人遭遇长工时—但这一比例超过了正规经济中的比例。个
体劳动者（自营工作者）工人在长工时方面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情况（图 27，C 组）。全球自营工
作者的长工时比例相当高（43.9%），但仍低于正规经济中自营工作者的可比比例，即超过一半
（50.6%）。事实上，在世界所有地区，建立了正规经济单位的自营工作者比在非正规基础上经
营业务的同行更有可能长时间工作。

无论其就业状态如何，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面临长工时，不管他们是在非正规还是正规经济中。
在这两种情况下，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的男性比例是女性的 1.5 倍，在非正规经济和正规经
济中都是如此（图 26，B 和 C 组）。

  文本框 3. 极短工时是导致非正规性的一个因素

根非正规就业的发生率在极短工时的工人中最高，在“正常工作时间”范围内工作的
工人中最低，对于雇员来说尤其如此。

  图 28. 按工时范围划分的非正规就业比例（单位：%，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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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框 3. 极短工时是导致非正规性的一个因素（续）

  图 28. 按工时范围划分的非正规就业比例（单位：%，2019 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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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与工时数量的函数对应关系呈 U 型。非正规就业的工人比例从极短

工时工人的 82.1% 最低下降到每周工作 35-48 小时的工人的 46.9%，然后随着每周工时数
量的增加而再次增加（图 28，看板 A）。这一趋势在雇员中甚至更为明显（图 28，看板 B）。
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从事非正规就业，正是因为他们的工时数不允许他们在工时或收入
方面达到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最低门槛。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的计算结果，基于 140 个国家的全国家庭数据，占全球就业人数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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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结论

本章回顾了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中关于工时的重要模式和发展，即工时的长度或数量。当
今世界工作时间模式和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工时的分布不均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很大一
部分劳动力面临长工时或短工时。虽然平均工时在正常范围内（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周工时约为
43.9 小时），但全球劳动力中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而整整五分之一
的人工时短（非全日制）（每周少于 35 小时），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工时极短（每周少于 20 小时）。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性更可能面临长工时，而女性则更可能面临较短甚至极短工时，并经历与
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尽管在新冠疫情初期，长工时略有减少，同期短工时有所增长，但到 2020
年底，这两种现象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存在一些地区差异）。最后，非正规经济中工时
的独特情况很好地说明了工时的不均衡分布：与正规经济中的工人相比，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更
有可能同时面临长工时和短工时。

此外，在新冠疫情期间，工时的减少——更具体地说，短工时工人比例的增加——似乎对就
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它有助于防止失业。我们将在第五章中更深入地研究这一现象，该章
主要讨论新冠疫情期间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危机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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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时长外，工作时间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其安排方式，通常被称为工作时间安排或工
作时间表。工作时间有许多不同的安排方式；本章重点介绍当今劳动力市场上最突出的形式。关
于工作时间安排的可比较的国际数据极少，不过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美国和韩国等一些国
家已经做出了一致的努力来收集此类数据。事实上，直到 2008 年第十八届国际劳工统计师会议
召开时才确立了工作时间安排的正式国际定义，以及不同安排的相应类型。如何安排或组织工作
时长极大地影响着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这反过来又影响着雇员和雇主（国际劳工组织，2008
年）。

本章回顾了目前最突出的工作时间安排及其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弹性工
时安排的应用范围一直在扩大。弹性工时应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弹性，如数字或合同弹
性（例如，定期合同和临时代理工作）、工资弹性和职能弹性。可以通过以下四个要素中的一个
或多个要素的变化，让工作时间变得更加灵活：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长；每周的工作时长；每个
工作日的具体工作时间；以及每周被定为工作日的具体日子。具体而言，本章分析了以下工作时
间安排：传统的标准工作周；轮班工作；非全日制工作；弹性时间和时间银行安排；压缩工作周；
以及平均工作时间的计划，包括年化工作时长。

3.1		标准工作周

最常见的工作时间安排形式是标准工作周，由固定天数的每个工作日的固定工作时长组成，
通常为周一至周五的五日工作周（阿拉伯国家为周日至周四）或周一至周六的六日工作周，传统
工作时间为上午 8 点或 9 点至下午 5 点或 6 点。标准工作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19 年国际劳工
组织《工时（工业）公约》（第 1 号公约）的通过，该公约规定了工作日 8 小时工作制。这是一
种固定的工作时间安排，虽然应用的普遍程度不及从前，但它仍在各国的正规经济中占据主要
地位。

 
作为正规经济中的现状，标准工作周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在关于工作时间安排的研究中

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而较新的工作时间安排形式则获得了更大的关注。标准工作周在某些方面
促进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时间表，使工人能够围绕工作承诺安排个人生活。
与按非固定工作日轮班工作的雇员相比，按固定工作日时间表工作的雇员在负面指标（如整体工
作倦怠和情感疲惫）上的得分明显更低［贾马尔（Jamal）2004 年］。标准化的工作时间表也可
使雇主受益，例如，由于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工作，有助于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

3. 工作时间安排及其对工作和生
活平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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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标准工作周的批评强调了其工作时间表缺乏弹性，这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由于
标准工作周缺乏弹性，因此很难在有偿工作和个人事务之间保持平衡，而女性通常承担着更多的
个人事务，特别是家庭责任。例如，需要在传统工作日结束前去学校接孩子。由于存在这种冲突，
标准工作周对许多照护者，尤其是女性来说并不可行，因为她们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庭和照护
工作。因此，这是导致女性普遍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甚至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因素。简而
言之，虽然标准工作周提供了稳定和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但这种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时间表所
固有的僵化刻板会使担负家庭责任的工人，特别是女性，在平衡工作和个人事务方面面临挑战。

3.2		轮班工作（包括夜班和周末班）

轮班工作是“一种安排工作时间的方法，按照该方法，工人在工作场所相互接替工作，这样
机构的运转时间长于单个工人的工作时长”（国际劳工组织，2011 年）。轮班工作是最早的弹性
工时安排形式之一，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这种安排使公司能够将运营时间延长至每天 24 小时，
每周 7 天（连续运营），也能适应对其产品或服务需求的波动。轮班工作有两个基本类别：固定
轮班制，即特定的工人群体总是在同一班次工作；以及轮流轮班制，即工人被分配到随时间而定
期变化的工作班次，在全天不同时期轮换工作（例如，从早上到下午 / 傍晚到夜晚）（国际劳工
组织，2018 年）。轮班工作是替代标准工作周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实行。

尽管尚无关于轮班工作的全球可比数据，但一些政府已经开展了调查，提供关于轮班工作普
及情况的信息。根据 Eurofound 的 2017 年第六次工作条件调查，欧盟 21% 的工人轮班工作，自
2010 年以来增加了 4%（Eurofound，2017 年）。在欧洲，轮班工作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
山最为普遍，在这几个国家，超过 30% 的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安排是轮班工作（见图 29）。轮
班工作在美国也很普及，轮班工人占劳动力的 32%；这可能是由于有雇员有多项工作，需要时间
不重叠的轮班［兰德公司，2015 年；马鲁奇 - 维尔曼（Marucci-Wellman），隆巴迪（Lombardi）
和威莱茨（Willetts），2016 年］。轮班工作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数据可查的地区）没那么普遍，
在澳大利亚占雇员总数的 17%，在韩国仅占劳动力的 8.5%（澳大利亚，2019 年；韩国，2017 年）。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轮班工作的普及情况存在很大差异。

 
在非典型工作时间的轮班工作，特别是夜班，很可能对这种工作时间安排中的工作和生活平

衡构成最大的风险。美国（8%）、阿根廷（8.9%）和韩国（9%）上夜班的雇员比例接近（芝加
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2018 年；阿根廷，2018 年；韩国，2017 年）。在太平洋地区，澳大
利亚 5.7% 的雇员完全从事夜班 / 晚班工作，而夜班在新西兰是最不常见的轮班工作形式，只有
12% 的劳动力在四周内至少上过一次夜班（澳大利亚，2019 年；新西兰，2018 年）。在欧盟，
19% 的雇员报告称，每月至少有一次夜班（定义为在晚上 10 点至凌晨 5 点之间工作至少两个小时）
（Eurofound，2017 年）。马耳他和爱尔兰的夜班工人数量最多，有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每月至
少上一次夜班。在智利，61.5% 的工人在周六或周日至少工作一小时，而在新西兰，这一比例为
48%（智利，2011 年；新西兰，2018 年）。在亚洲，韩国有 58% 的工人在周六工作，26% 的工
人在周日工作，这与第二章中关于亚洲长时间工作的调查结果相吻合（韩国，2017 年）。总之，
在非典型时间的轮班工作对工人而言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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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9：轮班工作的工人比例，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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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found，《2015 年第六次欧洲工作条件调查》，2015 年。

 

  图 30：每个月至少一个夜班的工人的比例，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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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轮班工作使工人在白天有更多的非工作时间，这有助于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在晚上或夜间
轮班的雇员在白天有休闲时间。然而，这样的自由时间很可能是以睡眠为代价的，而睡眠是工作
和生活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 费恩（Finn），1981 年 ]。轮流值班的雇员可以积累多个休息日，
得到更长的休息时间来放松和与家人相处 [ 费恩（Finn），1981 年 ]。非重叠轮班，即父母双方
在不同的时间段轮班，可以使父母的工作时间表更能够满足照顾孩子的要求，因为孩子始终可以
由父母一方照顾 [ 哈特里（Hattery），2001 年 ]。因此，与标准工作周相比，轮班工作通常（尽
管并非总是）让时间表更加灵活，以满足家庭和育儿的要求 [ 布拉乔维茨（Blachowicz）和莱蒂
西亚（Letizia），2006 年）。

 
尽管轮班工作可能有助于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但这种工作时间安排，特别是在非典型时

间内，会给工人的健康带来风险。首先，人的昼夜节律无法适应包括夜间工作在内的新时间表，
这会导致睡眠不足和睡眠模式遭到破坏而疲劳，进而对工作和休闲时间产生负面影响 [ 哈尔玛
（Härmä）等人，1998 年 ]。新的睡眠周期也会导致胃部活动和肠道酶分泌的变化，这可能带来
肠胃问题 [ 哈林顿（Harrington），2001 年）]。轮班工人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变化、便秘、消
化不良、胃灼热、腹痛，以及溃疡和肠道疾病加剧 [ 哈林顿（Harrington），2001 年）]。其次，
轮班工作与一些健康状况有关，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特别是对女性而言）生殖健康问题和
乳腺癌 [ 谢尔兹（Shields），2002 年 ]。此外，轮班工作增加了工人患心理疾病的风险，如抑郁症、
情感障碍、神经过敏症和长期焦虑 [ 沃格尔（Vogel）等人，2012 年 ]。此外，还有加重原有健康
问题的风险，如哮喘、糖尿病和癫痫 [ 斯科特（Scott），2000 年；斯科特（Scott）和拉杜（LaDou），
1990 年 ]。最后，通常与轮班工作相关的非典型工作时间增加了雇员养成不良健康习惯的可能性，
如吸烟、过度饮酒和不良饮食习惯。一项研究比较了轮班和不轮班的芬兰护士，发现前者吸烟和
超重的可能性增加 [ 基维马基（Kivimäki）等人，2001 年 ]。因此，研究已发现轮班工作对工人
的健康构成重大风险。

由于与轮班工作往往涉及非典型工作时间，因此研究也发现，轮班工作对雇员的个人生活产
生了负面影响 12 例如，与非轮班工人相比，轮班工人报告的和家人（包括他们的伴侣和子女）一
起度过的时间更少 [ 科勒（Koller），昆迪（Kundi）和切尔温基（Cervinki），1978 年；拉瓦莱（LaValle）
等人，2002 年 ]。因此，轮班工人比白班雇员遭遇更多的家庭问题，如较低的婚姻满意度和较差
的关系稳定性，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家庭日常生活不够同步 [ 费恩（Finn），1981 年；普
雷塞尔（Presser），2000 年；拉瓦莱（La Valle）等人，2002 年 ]。这些工人的配偶和子女也常
常不断尝试适应改变后的日常生活节奏，这进一步阻碍了本已很复杂的家庭生活时间安排 [ 沃克
（Walker），1985 年 ]。此外，轮班工人的社会生活可能会被打乱，因为社会活动是按照一般人
群白天活跃的节奏安排的，这使得轮班工人更难参与社会活动 [ 科斯塔（Costa），2010 年 ]。安
格雷尔（Angerer）和佩特鲁（Petru）（2010 年）创造了术语“社会不同步”，指的是轮班工人
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的时间模式的脱钩，这可能导致疏离感。因此，包括夜班在内的轮班工作有可
能打乱轮班工人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不同步。

 

12 这种情况很可能因为许多传统上使用轮班工作的行业（如制造业、酒店和餐饮）的性质要求工人亲自到工作场所而变
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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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非全日制工作

在第二章中，我们回顾并分析了各种工作时间的模式和发展，包括涉及较短和极短工作时长
的情况。在本章中，我们重点关注这些较短的（非全日制）工作时长是如何安排的，及其对工人
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根据第 175 号公约，非全日制工作是指“正常工时少于相应全日制工人的雇员”的情况。然而，
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大多数非全日制工作的统计定义都侧重于每周的工作时长上——门槛是每
周少于 35 小时，有时是每周少于 30 小时（如经合组织的定义）——以此作为确定非全日制工人
的依据。在本报告中，我们使用国际劳工组织对非全日制工作的标准统计定义来定义短工时——
每周少于 35 小时。

非全日制工作的安排方式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模式是为每个工作日确定一定数量的固定工
作时间。非全日制工作使雇主能够确保最佳的人员配置和运营灵活性，例如，在有高峰期和活动
较少的时期，或者在间歇性工作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理由提供全日制岗位。

图 31a 凸显了世界各地和不同国家收入群体之间非全日制就业率的巨大差异。在高收入国家或
地区，荷兰的非全日制就业率最高：以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的工人比例衡量的非全日制工作
占该国就业的 52%。与欧洲和中亚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这比瑞典、挪威或瑞士的非全日制工作
比例高出 10 多个百分点。虽然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非全日制就业率普遍较高，但尼日利亚、秘鲁、
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发展中和新兴国家或地区中的异常情况，其超过 40% 的工人从事
非全日制工作。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和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或地区的非全日制就业率很低。在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非全日制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不到 5%，在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联邦
则不到 10%。总的来说，在图 31a 所示的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非全日制工作的就业率有很大差异。

  图 31a. 非全日制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在选定的国家或地区按国家的收入
阶层划分，2018-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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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a. 非全日制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在选定的国家或地区按国家的收入
阶层划分，2018-2019 年（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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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劳工组织根据国家住户调查数据计算；所选国家是有 2018 年或 2019 年数据的国家。

关于非全日制工作占就业比例的趋势，自 2010 年以来的最近十年，趋势线似乎整体上基本
持平，如图 31b 所示。从性别的角度来看，2020 年和 2021 年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男性比例略有
上升，几乎可以肯定是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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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b. 非全日制工作在就业中的比例的趋势，2010-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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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3.3.1  非全日制工作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非全日制工作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来自三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工作小时数
或时长。总的来说，与非全日制工作相关的较少的工作小时数通常会改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比
如工作时间与家庭和其他非工作事务更匹配 [ 法甘（Fagan）等人，2012 年 ]。同样，荷兰的一项
研究比较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工作的母亲，发现后者报告了更高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水平 [ 范·里斯
维克（Van Rijswijk）等人，2004 年 ]。

导致非全日制工作影响到工作和生活平衡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工作时间表。是否真的能够
实现更短的工作时长改善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承诺，取决于非全日制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与他们的
个人事务的匹配程度。下一段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了简要总结 [ 法甘（Fagan）等人，2012 年，
第 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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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按照非典型或非标准工作时间表工作的人来说，只是缩短工作时长
似乎并未解决工作和生活冲突的问题，而对工作时间安排的控制也很重要。复杂
的育儿安排，加上配偶在不同时间工作以照顾孩子（‘轮班育儿 '），减少了传
统的周末和晚上的‘家庭’时间。即使工作时长相对较短，似乎仍然降低了父母
对非典型工作时间表的满意度。”

影响非全日制工人工作和生活平衡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非全日制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
的完全自愿选择，还是说是由于缺乏全日制选择而导致的高度受限的选择（通常被称为非自愿
的非全日制工作）。如果由于缺乏全日制选择而使非全日制工作成为一种高度受限的选择，那
么即使工作时长很短，也会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深入分
析。13

 
3.3.2  极短工时和“随叫随到”的工时安排

如果工作时长很短，即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15 或 20 小时，非全日制工作往往采取“随叫随到”
的工作时间安排形式。这种安排要求接受这种安排的工人在某些时间段内可以接受潜在的工作任
务，然后他们会在需要时被叫去工作 [ 坎贝尔（Campbell），2018 年 ]。14 随叫随到的工人可以
分为两类，这取决于雇佣合同中是否包含每周最低工作时数的保证。合同有两类：（1）零工时合同，
不保证最低工作时数；或（2）规定了最低工作时数的合同 [ 坎贝尔（Campbell），2018 年 ]。然而，
这种看似简单的二分法掩盖了每个国家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所特有的大量不同形式的“随叫随到”
工作。

目前还没有关于“随叫随到”的工作时间安排的国际可比数据，只有少数国家尝试衡量劳
动力市场中“随叫随到”工人的比例。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3 年荷兰有 77.7 万名
“随叫随到”的雇员，当时 9% 的工作合同是“随叫随到”式合同，其中 4% 有固定的工作时数
（Eurofound，2015 年）。在英国，自 2008-2009 年的经济衰退以来，“随叫随到”式合同，特
别是零小时合同的数量大幅增加；截至 2019 年，有 896,000 名工人持有零小时合同，占就业人
数的 2.7%。然而，“随叫随到”工作并非只存在于欧洲。如图 32 所示，近 10% 的美国雇员从事“随
叫随到”的工作，这在美国被称为“即时制”安排。虽然这一比例相对较小，但美国劳动力市场
的规模意味着从绝对数量上看，许多美国工人有这种工作时间安排。然而，一项单独的研究估计，
在 2015 年，从事“随叫随到”工作的美国雇员的比例只有 2.6%[ 卡茨（Katz）和克鲁格（Krueger），
2016 年 ]。

13 必须澄清的是，“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工作”一词并不意味着这种工作是一种强迫劳动。在国际劳工组织的范围内，第
175 号公约第九条提到了“满足雇主和工人双方需要的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非全日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
“非自愿的非全日制工作”也会被认为是“自由选择的”。这里的问题不是这种非全日制工作是否是自由选择的，而
是这种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受限选择。

1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叫随到”工作不一定要求工人亲自到雇主的场所，但那些通常使用“随叫随到”工作的经济
部门（例如，零售业、餐饮）就其性质而言需要工人亲自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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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工作时间表的类型，美国，2002-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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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麦克拉特，2018 年。

 
3.3.3 “随叫随到”工作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随叫随到”工作的支持者声称，“随叫随到”工人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个人事务，如家
庭或教育，因为他们对工作时间的安排有更大的自由度。有一些对“随叫随到”工人的调查支持
这一说法。一项研究表明，47% 的工作人员对没有保障的工作时长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
（英国特许人事与发展协会，2013 年）。此外，决议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表明，不需要固定工作时
长的工人可能会看重零小时合同的灵活性 [ 彭尼科克（Pennycock），科里（Cory）和阿拉克森

（Alakerson），2013 年 ]。然而，同一份报告也承认，由于“许多工作场所的权力不平衡”，“随
叫随到”工作的所谓选择和灵活性的概念往往在实践中未能体现出来 [ 彭尼科克（Pennycock），
科里（Cory）和阿拉克森（Alakerson），2013 年 ]。最近的研究证据表明，绝大多数工人并不
看重这种“随叫随到”的安排。例如，对美国“随叫随到”呼叫中心工作人员的分析发现，绝大
多数人不看重这种时间表的弹性，因为他们几乎无法控制时间表的变化 [ 马斯（Mas）和帕莱
（Pallais），2017 年 ]。另一项研究报告了对“随叫随到”工人的采访，研究发现，工人常常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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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己不能拒绝工作，因为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对未来的工作时长造成不利影响 [ 博尔（Bohle）
等人，2004 年 ]。这种形式的弹性工时可能为某些群体提供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如学生
和老年人，使他们能够赚取一些收入作为其他收入来源的补充。尽管如此，虽然“随叫随到”工
作可能对少数工人有利，但上述文献表明，大多数工人对这种弹性并没有积极的体验，因为这似
乎并非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而是根据雇主的需求的弹性。

也有大量证据表明，由于“随叫随到”工作通常具有不可预测性，这种工作时间安排对工作
和生活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工作和生活平衡不佳的情况与工人有不可预知的时间表和缺乏对其
工作时长的控制有关。“随叫随到”工人经常报告称，管理人员经常强制改变工作的开始和结束
时间，往往没有提前通知 [ 麦克拉特（McCrate），2018 年 ]。因此，“随叫随到”雇员报告称，
很难与他人计划和协调非工作时间，包括同家人、朋友和服务提供者 [ 麦克拉特（McCrate），
2018 年 ]。另一项研究发现，许多“随叫随到”工人只被告知开始工作的时间，“结束时间由管
理者或主管在当班的某个时刻决定”[ 博尔（Bohle）等人，2004 年 ]。不足为奇的是，一项对
美国工人大样本（4,534 人）中提取的数据进行的定量分析发现，不规律的工作时间表与更严重
的工作家庭冲突密切相关 [ 戈尔登（Golden），2015 年 ]。“随叫随到”工作的负面影响对有
年幼子女的家庭最为严重，对他们来说，工作时间不可预测会加剧管理育儿支出的问题。例如，
托儿服务提供者通常需要预先付款，因此他们的工作表规划必须至少提前一周进行，所以工作表
最后时刻的变化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 彭尼科克（Pennycock），科里（Cory）和阿拉克森
（Alakerson），2013 年 ]。经济地位是“随叫随到”工作是否流行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工作形式
在低薪职位上更为普遍。对美国威斯康星州低收入母亲的分析发现，教师报告称，从事不可预测
的非典型时间工作的母亲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参与和表现方面出现问题，并有外化行为问题 [ 薛
（Hsueh），2006 年 ]。总的来说，与“随叫随到”工作相关的时间表的不可预测性不利于雇员
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对于有孩子的雇员来说尤为如此。

 
研究还发现，“随叫随到”工作对工人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与健

康问题有关，如消化问题、睡眠障碍、负面的心理健康症状、生殖问题和心血管疾病 [ 麦克拉特
（McCrate），2018 年 ]。在另一项关于英国“随叫随到”工作时间表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这
种类型的工作时间安排与持续的就业不稳定造成的焦虑和不安联系起来 [ 伍德（Wood），布切尔
（Burchell）和库茨（Coutts），2016 年 ]。此外，工作时间和收入的波动造成的财务不稳定，
使得满足支付房租等财务承诺成为挑战，使焦虑更为严重，对工作和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负
面影响 [ 麦克拉特（McCrate），2018 年 ]。因此，现有的大部分证据表明，“随叫随到”的工作
安排增加了工人遭受身心健康问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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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弹性时间，包括时间银行安排

弹性时间可能是最常见的弹性工时安排形式。基本的弹性时间安排（也被称为“灵活的时
间表”或“弹性工时”）允许工人根据个人需要和偏好（在规定的限度内）选择开始和结束工作
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选择他们在某一周内的工作时长。通常情况下，正式的弹性时间
计划需要设立一个核心时间段，要求所有雇员都在此时间段内工作（如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
但是一些弹性时间计划则完全没有核心时间段（国际劳工组织，2011 年）。时间银行安排是弹性
时间的一种形式，允许工人在工作时间内积累“积分”或“额度”至最高限额；计算积分或额度
的时间远长于弹性时间，从数月到一年甚至更长（国际劳工组织，2011 年）。

图 33 简要说明了工作时间表是固定的（绿色）还是可根据工人的个人需求和偏好而变化（蓝
色或灰色）。灵活的工作时间表可以在某些既定的限制范围内变化，这是弹性时间的典型定义（蓝
色），也可以完全不受限制，这被认为是拥有完全的工作时间自主权（灰色）。如图 33 所示，
在全球范围内，将近一半的雇员（47.1%）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工作时间表弹性——通常是在一
定的限度内（弹性时间）——而且这种时间表弹性对男性来说比对女性更普遍。从地理角度来看，
这种灵活时间表在北欧最为普遍（55.1%），在非洲最不常见，非洲有近四分之三的雇员按照传
统的固定时间表工作。总的来说，ISSP 的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最高的工人最容易获
得工作时间表的弹性，这在私营部门的企业中比在公共部门更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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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固定时间表 vs 灵活时间表，按地理区域和性别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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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弹性时间让雇员对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有了更多的控制，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安排工作时间，
以适应他们的非工作事务，从而改善工作和生活平衡。例如，一项关于家庭友好政策对美国内布
拉斯加州护士的影响的研究发现，由于护士能够更好地控制工作时间，弹性时间提升了工作和生
活平衡 [ 托马斯（Thomas）和甘斯特（Ganster），1995 年 ]。弹性时间的积极作用对于有孩子
的工人尤其明显，他们在处理工作和育儿方面有切实的挑战，对于残疾人也是如此。有孩子的工
人认为弹性时间很重要，可以让他们同时工作和履行家庭责任 [ 加莱（Galea），胡克斯（Houkes）
和德·里克（De Rijk），2014 年 ]。一项对八项分析弹性时间的研究进行的元分析表明，时间表
的弹性与较少的工作和家庭冲突明显相关 [ 拜伦（Byron），2005 年 ]。弹性时间的积极影响似乎
是全球性现象，对 75 个国家的 IBM 雇员样本进行的定量分析证明了这一点，该分析发现，与时
间表弹性较低的雇员相比，时间表弹性较高的雇员报告工作和生活冲突的可能性约为三分之一 [ 希
尔（Hill）等人，2010 年 ]。另外，弹性时间对工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
[ 哈尔（Haar），2007 年 ]，而多项研究都强调了弹性时间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联系 [ 萨尔茨斯泰
因（Saltzstein），廷（Ting）和萨尔茨斯泰因（Saltzstein），2001 年；埃尔扎（Erza）和德克
曼（Deckmann），1996 年 ]。因此，弹性工作时间显然与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相关，因为雇
员能够（在规定的限度内）安排工作时间表，以最好地适应他们的工作和非工作事务。

除了对工人有益，需要说明的是，弹性时间对雇主也有诸多好处。这种时间安排与较低的
雇员流失率有关，从而降低了招聘成本，而且学者们还发现弹性时间能提高生产力 [ 科克莫尔
（Koekemoer）和道恩斯（Downes），2011 年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最近一份关于与灵活工
作安排（包括远程工作）有关的生产力变化的报告发现，有超过 61% 的受访企业提供灵活工作和
/ 或远程工作，其中近 70% 的企业报告称生产力有所提高（国际劳工组织，2019 年）。互惠性是
弹性时间对雇主而言的一个关键好处，因为雇员重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因此以对组织的更
大承诺和忠诚度作为回报 [ 哈尔（Haar），2007 年 ]。因此，弹性时间不仅有利于雇员的工作和
生活平衡，也有利于企业。

弹性时间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时间安排强化了性别成见和不平等地分担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
的现象。对弹性时间利用情况的研究发现，母亲主要将其用于育儿，而父亲通常将其用于个人活
动 [ 辛格（Singh），费恩（Finn）和古莱特（Goulet），2004 年 ]。一项研究强调，随着弹性时
间的使用会出现新的挑战，比如工作不投入和为了优先安排团队时间表而产生的时间管理挑战 [ 科
克莫尔（Koekemoer）和道恩斯（Downes），2011 年 ]。因此，利用弹性时间的雇员可能会面
临对其职业生涯的负面影响。也有学者对“弹性时间有利于工作和生活平衡”的主流观点提出质
疑。例如，对五项研究展开的元分析发现，弹性方案（包括时间和地点）的存在与工作和家庭以
及家庭和工作的冲突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 梅斯默 - 马格努斯（Mesmer-Magnus）和维斯维斯瓦兰
（Viswesvaran），2006 年 ]。然而，这些学者显然是少数，现有的研究证据表明，弹性时间安排
事实上对工人有利。此外，“灵活工作”的使用，15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作为危机应对措施的
远程工作的广泛部署，似乎已经使灵活工作安排常态化；然而，任何明确的结论必须等待新冠疫
情后新的研究结果。

15 “灵活工作”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可以包括除了标准工作周以外的在雇主所在场所工作的几乎所有工作安排。灵活
工作通常包括弹性时间和远程工作，也可能包括非全日制工作、定期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时间安排。



64 全球工作时间与工作和生活平衡

3.5		压缩工作周

压缩工作周即将相同的工作时间安排在比标准工作周更少的工作日里，从而导致工作日更长
的工时（国际劳工组织，2018 年）。通常情况下，这种工作安排将工作日的工时延长到 8 小时
以上，并将连续工作日的数量减少到 5 天以下。例如，压缩工作周将通常工作 5 天，每天 8 小时，
总共 40 小时的工作周减少为工作 4 天，每天 10 小时的工作周。这就是所谓的“4 x 3”压缩工作
周安排（连续四个工作日，然后是连续三个休息日）（国际劳工组织，2018 年）。遗憾的是，尚
无关于压缩工作周的国际可比数据，因此无法对这种形式的工作时间安排的普遍性进行比较分析。

3.5.1  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对现有压缩工作周的影响的研究通常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安排对工作和生活平衡有积极影
响。对 40 项关于其对工作和生活平衡影响的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认为压缩工作
周同工作和生活平衡之间存在积极的联系 [ 班布拉（Bambra）等人，2008 年 ]。这种安排在警察
中特别受欢迎，加拿大和英国对这一职业的单独研究表明，压缩生活周与所使用的工作和生活平
衡指标的明显改善有关 [ 昆宁汉姆（Cunningham），1981；托特戴尔（Totterdell）和史密斯
（Smith），1992 年 ]。由于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雇员获得了更长的周末。一项研究发现，压
缩工作周额外休息的一天有多种好处，包括工人可以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周末一起旅行，
带孩子去参加活动，与朋友社交，增加个人活动时间 [ 布朗（Brown）等人，2011 年 ]。另一项
研究发现，雇员的整体工作满意度、休闲时间和生活满意度——五个衡量变量中的三个——得到
了明显的提升 [ 皮尔斯（Pierce）和邓汉姆（Dunham），1992 年 ]。另外，压缩工作周不仅有利
于雇员，也有利于雇主，因为工人的出勤天数减少，使企业能够节省运营和维护成本，从而减少
了间接成本。

然而，关于压缩工作周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目前还缺乏共识。一些研究表明，由于工作日的
工时更长，采用压缩工作周会增加疲劳、压力以及心理和生理健康症状 [ 皮尔斯（Pierce）和邓
汉姆（Dunham），1992 年；斯帕克斯（Sparks）等人，1997 年 ]。同样，一项分析发现，按压
缩工作周工作的雇员报告了更多的健康相关问题，包括肌肉骨骼问题，如肩颈和背部疼痛、麻木、
僵硬和灼热 [ 利普斯康（Lipscomb）等人，2002 年 ]。相反，另一项研究发现，压缩工作周带来
多种健康益处，包括减少心脏问题和胃肠道问题，同时增加睡眠，并随之减少疲劳和烦躁 [ 威廉
森（Williamson），戈尔（Gower）和克拉克（Clarke），1994 年 ]。在菲律宾的另一项研究显示，
工人的工作压力减小，这反过来又增强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和生产力（Paje 等人，2020）。总之，
总体看来，压缩工作周对工人，特别是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有积极的影响，而企业也会从这
种工作时间安排的实施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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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时平均制，包括年化工时

工时平均制，包括年化工时，允许在规定的合法限度内，如每日和每周的最高工时内，变动
每日和每周的工时，同时要求工时在平均期间达到规定的每周平均工时数，或在参考期间保持在
一个固定的总工时数内（国际劳工组织，2018 年）。 16 这种形式的工作时间安排特别适合季节性
工作；例如，葡萄牙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欧洲汽车公司（Volkswagen Autoeuropa）使用工时平均
制来应对市场的季节性波动（国际劳工组织，2019 年）。此外，工时平均制可能会促进工作量与
雇员的可用性更好地匹配；例如，苏格兰国民保健署采用年化工时，以确保在高需求时期有足够
的工作人员，这有助于降低缺勤率（英国，2015 年）。

 
按照完全年化工时的安排，工资通常保持不变，全年平均支付，为工人提供财务稳定性（英国，

2015 年）。工时平均化意味着加班减少或取消；因此，需要以增加基本工资的形式进行补偿（国
际劳工组织，2019 年）。通常情况下，较短的参考期（比如，一个月）比年化的方法更有效，因
为年化法有可能使每周的工时出现大幅的波动。另外，在实施工时平均制之前，需要通知雇员并
做好准备。这种工作时间安排最有效的例子是公司与工会合作制定的安排 [ 库奇斯（Kouzis）和
克雷特索斯（Kretsos），2003 年 ]。工时平均制尚未得到广泛实施，也尚无关于这种工作时间安
排普及率的国际可比数据。

3.6.1  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根据制定和实施工时平均制的方式，这种安排有可能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构成重大风
险。特别是，如果收入与某一周的实际工作时长挂钩，那么工人将面临收入的大幅波动，这可
能导致焦虑和财务困难。此外，这种类型的工作时间安排还有一个风险，即雇员可能被要求工作
比他们希望的更长的时间，或在持续波动的日子里工作，这将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产生负面
影响 [ 乌尼森（Unison，2013 年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工作时长的一致性可以确保稳定性和
规划个人生活的机会，从而使雇员受益。此外，雇员可能不得不更多地在非典型时间（周末和晚
上）工作，以达到所需的平均工时数，西班牙的情况就是如此 [ 库奇斯（Kouzis）和克雷特索斯
（Kretsos），2003 年 ]。因此，如果工时平均制导致每周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时间表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有可能会被削弱。

然而，工时平均制也会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产生积极影响。在这种制度下，雇员的工资
通常与每周或每月的平均工作时长挂钩，这能够确保每周或每月工作时长的变化不会影响每周或
每月的收入；这种做法为工人提供了经济上的好处，即更大的财务稳定性，这有助于工作和生活
平衡。根据英国的一个专家消息源，年化工时可以使父母根据家庭需求（比如，学校假期）调整
他们的工作安排（妇女商业理事会，2020 年）。一项研究认为，这种计划可以使工人对他们的工
作时间表有更多的控制，从而在有偿工作和个人事务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 库奇斯（Kouzis）和
克雷特索斯（Kretsos），2003 年 ]。最佳的参考期最长为一年，更长的参考期有可能导致工作时

16 四个工作日的压缩工作周不应与四个工作日的工作周相混淆。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作日的总数减少，但每周的工作总
时数保持不变。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作日的总数和工作总时数都减少了。第六章介绍了工作总时数更少的四个
工作日的工作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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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大幅波动，这对雇员的工作和生活平衡造成压力。总而言之，如果工时平均制实施得当，特
别是在与雇员密切协作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但是，这种工作时间安排如果
制定或实施不当，则有可能削弱工作和生活平衡。

 

3.7		结论

当前的全球经济中存在各种工作时间安排。本章根据有限的可用数据，记录了最引人注目的
安排的普及情况及其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已知影响。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是许多此类安排的重
要结果，为雇主和雇员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确定与每种工作时间安排相关的工作和生活
平衡的结果是很重要的。

 典型的标准工作周（每日工作 8 小时，每周 5 个或 6 个工作日）为工人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计划，
然而这种固定的时间表往往过于刻板，无法在需要时为家庭需求留出时间。

 轮班工作可以为工人提供更大的时间表弹性，帮助他们平衡工作和非工作事务。然而，轮班工
作可能要求工人在非典型时间内工作，这与重大的健康风险和对家庭生活的干扰有关。

 有可预测工作时间表的非全日制工作（每周工作少于 35 小时）使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履行个人
责任和 / 或休闲，促进有偿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更好平衡。

 “随叫随到”工作基于非常不可预测的“即时制”时间表，严重破坏了工作和生活平衡，使工
人难以安排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财务；也被证明对工人的健康有负面影响。

 弹性工作时间（灵活时间表）使工人能够在既定的范围内，根据个人需要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
表，以最佳方式平衡有偿工作和个人事务。这种安排对工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但如果
只有女性采用这种安排，可能会加剧性别不平等。在新冠疫情期间，男性和女性的灵活工作安
排（尤其是远程工作）大幅增加，这表明在疫情后的世界里，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可能会降低（尽
管需要研究来证实这一假设）。

 压缩工作周为雇员提供了更长的周末时间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从而改善了工作和生活平衡；
其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争议，但证据倾向于积极影响。

 最后，具有中短期参考期（如 1 至 4 个月）的工时平均制可能会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然而，
如果制定或实施不当，雇员可能会受到工作时间急剧波动的负面影响，扰乱他们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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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工作时间的匹配和不匹配，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种探究有偿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平衡
的方法。工作时间不匹配可以被定义为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见第 2 章）与其首选的工作时间不
匹配。不匹配包括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同样见第 2 章）和过度就业两种情况。在工作时
间不匹配的情况下，即使收入会相应减少，工人也宁愿减少实际工作时间。

本章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同时分析了一系列国家的过度就业和就业不足情况，然后
将二者结合起来，得出总体的不匹配率。虽然这不是一种全新的做法，但是很少有作者在同一
项研究中同时分析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两种情况。另外，由于对工作时间不匹配存在不同定义，
针对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这两种现象，本文分别制定了两种不同的衡量标准。虽然使用不同衡
量标准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但是在研究结果中存在一些明显的模式。最明显的是，在使用偏
客观的衡量标准时，过度就业似乎比就业不足更普遍，而在使用偏主观的衡量标准时，就业不
足似乎更普遍。本章比较了各个国家的工作时间不匹配率，以及基于区域、收入水平、就业状况、
性别和职业技能水平的差异。此外，本章还用工作和生活平衡指标来确定哪些工作群体对其工
作和非工作时间之间的平衡感到更满意或者不满意，以及过度就业或就业不足是否更容易导致
工作和生活冲突。

本章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解释数据来源和衡量标准；第二部分介绍根据客观衡量标准
和主观衡量标准得到的结论；第三部分是针对性别和职业技能差异得出的调查结果以及工作和生
活平衡指数；最后一部分呈现工作时间不匹配对已经报告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为了更好地
实现工作和生活平衡，在本章最后，我们简要分析了这些发现对雇主和管理者的影响，如果他们
能够更好地将雇员的实际工作时间与其首选工作时间相匹配，就可以从中获益。尽管出于消费者、
顾客和客户的需求考虑，实际工作时间可能不受雇主和管理者的直接控制。

4. 工人期望的工作时间与实际工
作时间之间的匹配与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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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和衡量标准

本章对工作时间不匹配与工作和生活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国比较分析，这种分析在同类
研究中属于首创。该分析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5 年工作取向调查第四模块的调查结
果。ISSP 在 37 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调查，样本量为 1,5544 人。17

 
ISSP 工作取向调查第四模块的调查结果基于各国一年两次的综合社会调查，其中包含大量与

接受采访的雇员有关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职业特征。工作时间不匹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就
业不足（实际工作时间少于雇员期望的工作时间），另一种是过度就业（实际工作时间超出雇员
期望的工作时间）。

虽然关于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的一般性定义是明确的，但将他们转化为可衡量概念的过程却
比较复杂。在衡量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时，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存在不同的衡量方
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计了两种不同的衡量标准。“客观衡量标准”是指雇员对工作时间具
体变化的偏好；“主观衡量标准”是指工作时间更连续的变化。衡量工作时间不匹配的客观衡量
标准包括雇员表露出明确偏好，想要将非全日制工作彻底换成全日制工作，或者是将全日制工作
彻底换成非全日制工作。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的客观比率是通过三种可选择的用于划分每周非全
日制和全日制工时界限的衡量标准估算出来的：（1）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2）国际社会调查
项目的定义；（3）特定国家的国家标准工作周。这三种定义都可以用来比较对全日制工作不同的、
普遍接受的衡量标准。在雇员的实际工作时间方面，主观衡量标准反映了雇员对具体工作时间逐
渐上调或下调的普遍意愿。对工作时间不匹配的主观衡量标准包括虽然从事非全日制工作，但是
倾向于增加或缩减工作时间。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中，提问时采用的措辞表明任何工作时间的上
调或者下调都会造成收入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同时采用了客观和主观衡量标准，作为一种有
效替代方法，判断雇员每周实际工作时间与其首选工作时间之间是否存在不匹配的情况，以确定
在特定国家是否存在工作时间不匹配的情况以及不匹配程度。

4.2		全球的工作时间不匹配情况：近期现状

本节介绍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分析结果。下文第 4.2.1 节和 4.2.2 节分别从客观衡量标
准和主观衡量标准两个方面回顾了国家、区域、收入和雇员 / 非雇员的工作时间不匹配趋势。随
后在第 4.2.3 和 4.2.5 节中，基于性别、职业技能和工作和生活平衡指标，用这两种衡量标准分析
工作时间不匹配的情况。数据显示，除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外，在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往往过度
就业率略高，就业不足率略低。此外，在大多数区域、国家和收入水平层次，工作和生活不平衡
的情况与过度就业的发生率及其比率密切相关。就性别而言，使用这两种衡量标准产生了不同的
结论：使用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是，女性过度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情况更多，然而使用主观
衡量标准则表明男性就业不足率较高，男性和女性过度就业情况大体一致。就职业技能而言，技
能水平越高，过度就业就越多，就业不足则就越少。最后，全球约有 1/5 的工人经常面临工作和
生活冲突，过度就业的工人往往更容易遇到此类冲突。

17 该特别调查每十年进行一次，更多信息见：https://www.gesis.org/en/issp/modules/issp-modules-by-topic/work-
orientation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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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客观衡量标准：就业不足与过度就业

根据客观衡量标准，我们发现在样本国，平均 1/4 的劳动力存在某种类型的工作时间不匹配。
表 3 列出了所有 37 个接受国际社会调查项目调查的国家或地区的过度就业、就业不足和总体不
匹配率。表中列出了根据国家和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得到的评估数据，第三栏为根据这两种定义
得出的数据的平均值。根据这两种定义，通过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总体不匹配率呈现一致，皆略
高于 27%。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全日制工作和全日制工作的定义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客观就
业不足率为 9%，客观过度就业率略低于 19%。根据国家标准工作周和非全日制工作的定义得出
的结论是，就业不足率略低，为 7.3%，过度就业率略高，为 19.8%。折中考虑，从右边两栏可以
看出，全球近 9% 的雇员希望将非全日制工作换成全日制工作，另有 19% 的雇员倾向于将全日制
工作换成非全日制工作，至少是达到他们“理想的”工作量。因此，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不
匹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样本国家或者地区，过度就业率几乎是就业不
足率的两倍。

  表 3：基于国家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全日制 / 全日制工作时长的定义，根据
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的工作时
间不匹配率

国家 /地区 （根据国家的定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 平均值

总计 就业不足 过度就业 总计 就业不足 过度就业 就业不足率

澳大利亚 26.3 9.3 17.0 29.1 13.0 16.1 11.1

奥地利 14.2 2.2 12 16.8 7.7 9.1 5.0

比利时 32.0 10.9 21.1 31.0 6.0 25.0 8.5

智利 40.9 3.7 7 41.3 5.9 35.4 4.8

中国 20.6 10.9 9.7 24.8 14.9 9.8 12.9

台湾  ( 中国 ) 35.6 3.9 31.8 35.5 4.5 31.0 4.2

克罗地亚 11.0 2.6 8.5 13.2 4.8 8.4 3.7

捷克 22.6 3.0 19.6 20.5 2.9 17.6 3.0

丹麦 30.8 3.3 27.6 33.6 11.6 22.0 7.4

爱沙尼亚 29.9 7.5 22.4 27.9 4.5 23.4 6.0

芬兰 31.7 8.3 23.4 30.2 6.4 23.8 7.3

法国 27.8 8.5 19.3 27.1 7.1 20.0 7.8

格鲁吉亚 33.1 25.6 7.5 30.3 22.9 7.4 24.3

德国 27.3 5.7 21.6 28.0 9.1 7.4

匈牙利 14.2 3.4 10.8 13.2 2.0 11.2 2.7

冰岛 35.5 3.2 32.3 32.8 4.1 28.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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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地区 （根据国家的定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 平均值

总计 就业不足 过度就业 总计 就业不足 过度就业 就业不足率

印度 26.3 9.8 16.5 32.5 18.1 14.4 14.0

以色列 32.4 8.8 23.7 33.0 10.3 22.7 9.5

日本 24.6 13.0 11.6 22.9 11.3 11.6 12.2

拉脱维亚 30.4 8.2 22.1 30.1 6.2 23.9 7.2

立陶宛 18.8 8.4 10.4 17.1 6.4 10.7 7.4

墨西哥 41.7 7.4 34.3 46.1 33.3 10.1

新西兰 21.6 4.5 17.1 23.5 10.2 13.3 7.3

挪威 22.5 6.9 20.3 7.8 12.6 7.3

菲律宾 43.2 20.4 22.8 40.3 18.7 21.6 19.5

波兰 17.4 6.1 11.2 17.6 5.4 12.2 5.8

俄罗斯联邦 24.1 0.7 23.4 27.7 6.3 21.4 3.5

斯洛伐克 16.7 4.6 12.1 15.8 3.7 12.1 4.2

斯洛文尼亚 20.3 1.9 18.4 20.8 3.2 17.5 2.6

南非 18.6 9.2 9.4 24.7 15.1 9.6 12.1

西班牙 22.7 8.4 14.3 26.1 13.9 12.2 11.1

苏里南 26.0 13.3 28.3 16.9 11.4 15.1

瑞典 36.8 7.3 29.5 36.8 6.4 30.3 6.9

瑞士 35.8 7.9 27.9 38.4 6.7 31.7 7.3

英国 23.5 4.6 18.9 26.1 11.0 15.1 7.8

美国 23.1 7.8 15.2 26.5 13.5 13.0 10.7

委 内 瑞 拉（ 玻
利瓦尔共和国） 40.9 7.3 33.6 37.2 12.8 24.5 10.0

所有 37 个参与
调 查 国 家 / 地
区的平均值

27.2 7.3 19.8 27.7 9.0 18.7 8.2

N = 15, 544

  表 3：基于国家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非全日制 / 全日制工作时长 18 的定义，根
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的工作
时间不匹配率（续）

18 还有一种定义是基于对国际社会调查项目问题 9 的回答划分非全日制和全日制工作时间，每个国家可以选择各自的定
义（比如 30、32、35 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些估算数值几乎总是介于其他两种定义规定的数值之间。如有需要，可
以提供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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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别国家或地区而言，不匹配率高或低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在菲律宾、墨西哥、智利和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不匹配率整体最高，而在瑞典、瑞士和中国台湾，不匹配率也偏
高。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工作时间不匹配率偏高的原因各不相同。菲律宾的不匹配率高主要是
因为就业不足的程度很高。相比较而言，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不匹配率高主
要是因为过度就业的程度高。智利、中国台湾、瑞士和瑞典的不匹配率高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造成总体不匹配率低的主要原因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和克罗地亚，不匹配率低是因为就业不足
的程度低，但是在匈牙利，是因为过度就业的程度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结果，我们有必要按
照区域组别分析各个国家的情况，以确定是否存在造成工作时间不匹配的区域性因素。

基于区域的分析见表 4 和表 5。有两种划分区域的办法：第一种是将这些国家或地区分成 7
个区域组，第二种保留其中 5 个区域组，但是将非洲和北美合并为英语国家组，这些国家包括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非。这样做是因为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 37 个国家和地
区无法整体呈现普遍区域模式。比如，北美地区只有美国参与调查，而西非则是唯一一个参与调
查的非洲国家。相应地，在第二种区域分析中，英语国家包括五个国家，拉丁美洲包括四个国家；
亚太地区包括五个国家或地区；北欧包括八个国家；西欧、中欧和南欧包括八个国家；东欧和中
亚包括七个国家。此外，我们还按照世界银行发展分类，基于参与调查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和
经济发展阶段（更多信息见本章附录，表 A.1）进行分析。关于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我们将
其分为“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遗憾的是，没有“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
社会调查项目。样本范围受限再次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根据收入水平 / 经济发展阶段，9
个被（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为中等偏下收入或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在本次研究中被归入“中等
收入”类别。其余的 28 个国家或地区被归入“高收入”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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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基于国家定义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工作时
间不匹配率，按区域列出

客观衡量标准下的不匹配
率：按照国家定义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 平均值

分组一 总计 就业不足 过度就业 总计 就业不足 过度就业 就业不足 过度就业

非洲 18.6 9.2 9.4 24.7 15.1 9.6 12.1 9.5

拉丁美洲 37.6 7.8 29.8 38.2 11.8 26.4 9.8 28.1

北美 23.1 7.8 15.2 26.5 13.5 13.0 10.7 14.1

亚太地区 29.2 9.8 19.4 30.3 11.6 18.7 10.7 19.0

东欧和中亚 22.5 6.5 16.0 22.3 6.9 15.4 6.7 15.7

北欧 28.7 6.2 28.1 7.4 20.7 6.8 21.6

南欧和西欧 25.5 6.7 18.8 26.5 7.7 18.8 7.2 18.8

分组二

英语国家 22.8 7.3 15.5 26.2 12.8 13.4 10.0 14.5

美国 23.1 7.8 15.2 26.5 13.5 13.0 10.7 14.1

非美国 22.7 7.1 15.5 26.2 12.5 13.6 9.8 14.6

拉丁美洲 37.6 7.8 29.8 38.2 11.8 26.4 9.8 28.1

亚太地区 30.4 10.4 20.0 31.1 11.5 19.6 10.9 19.8

东欧和中亚 
美洲和太平
洋地区

22.5 6.5 22.3 6.9 15.4 6.7 15.7

北欧 29.6 6.5 23.1 28.5 6.7 21.8 6.6 22.4

南欧和西欧 25.5 6.7 18.8 26.5 7.7 18.8 7.2 18.8

衡量标准的
相关性 0.764 0.980

资料来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15 年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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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4 可以清楚地看出，拉丁美洲工人的首选工作时间与实际工作时间匹配率最低，超过
37% 是不匹配的。亚洲和北欧 / 西欧国家或地区的工作时间匹配率为 30%，略高于 27% 的全球
平均匹配率，而在东欧 / 中亚和英语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匹配率为 23%，略低于全球平均匹
配率。拉丁美洲的不匹配率较高主要是因为想将全日制工作转成非全日制工作的雇员比例较大，
而亚洲的不匹配率高则是因为就业不足的程度高。英语国家和东欧 / 中亚国家或地区的不匹配率
低是因为倾向于从全日制工作时长转向非全日制工作时长的雇员比例少。然而，根据介于这两种
可替代定义之间的平均数，亚洲、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或地区的就业不足率似乎相对较高。此外，
表 5 中还展示了就业不足相较于过度就业的比率。数据表明，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南非的雇
员不太愿意将工作时间减少到非全日制工作时长。相比之下，就业不足的问题在欧洲十分不明显，
尤其是在北欧地区，雇员的平均工作时间本来就比较短，但是他们仍希望进一步缩短工作周。因
此，在亚洲，就业不足的问题很突出，但是在欧洲却并非如此。在拉丁美洲和英语国家，过度就
业问题更突出。

  表 5：基于国家定义和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就业不足与过度就业之比，按照区
域列出

分组一 按照国家定义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

非洲 0.97 1.56

拉丁美洲 0.26 0.45

北美洲 0.51 1.04

亚太地区 0.51 0.62

东欧和中亚 0.40 0.45

北欧 0.28 0.36

南欧和西欧 0.36 0.41

分组二

英语国家 0.47 0.95

美国 0.51 1.04

非美国 0.46 0.92

拉丁美洲 0.26 0.45

亚洲 0.52 0.59

东欧和中亚 0.40 0.45

北欧 0.28 0.31

南欧和西欧 0.36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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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可以看出，过度就业与高收入国家的关系更为密
切，而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反比关系：
收入水平越低，通过两种可替换衡量措施得出的与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率就越高（见表 6）。同样，
收入越低，平均过度就业率越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过度就业率高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过度
就业率（尽管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或地区高的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或地
区的雇员对工作时间偏好介于两者之间，尽管按理来说应该更接近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事实上，
随着国家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不足率与过度就业率的比率（见表 6，右栏）逐渐变小。由
此可以预期，中等收入国家组的就业不足率相当高，而过度就业率明显较低。随着收入水平的
提高，我们观察到过度就业率稍微变高，就业不足率稍微下降，至少在想要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非
全日制工作从业人员中是这样。有趣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越高，其总体的不匹配率似乎
就越低。因此，就业不足在中等收入国家呈更加突出的态势，而过度就业在高收入国家则较为
普遍。

  表 6：基于国家定义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工作时
间不匹配率，按照国家收入水平列出

客观衡量标准下的不匹配率：
按照国家定义

客观衡量标准下的不匹配率：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

平均
测量值

不匹配率 :
总体

不匹配率 :
就业不足

不匹配率 :
过度就业

不匹配率 :
总体 就业不足 不匹配率 :

就业不足 就业不足

高收入国家 /
地区 18.6 6.4 20.1 26.8 7.5 19.3 7.0

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 / 地区 37.6 7.2 20.6 30.2 12.2 18.0 9.7

中等偏下收
入国家 / 地区 23.1 17.5 15.3 33.2 19.0 14.2 18.3

资料来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15 年调查报告

使用客观衡量标准有利于比较在样本国家或地区，雇员和非雇员的工作时间不匹配情况。图
34 为按照国家或地区划分的就业不足情况排名，可以看出，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使其工作机会符合
雇员首选工作时间方面做得更好。同时还突出了一个事实，高收入国家（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就
业不足往往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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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a 和 35b 将劳动人口分为雇员（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主要的工人形式）和非雇员（比如自
由职业者和独立合同工）。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就是在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与雇员相比，非雇员
的就业不足往往更多。大约有一半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也是这种情况。图 35a 和 35b 展示的是雇
员和某些处于非雇佣状态群体工作时间不匹配率之间的差异。首先，自营工作者报告的就业不足
的发生率高于雇员。这一点似乎有悖常理，因为从工作时间分配角度来说，相较于雇员，自营工
作者受到的限制通常更少，所以理论上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工作时长。然而，在国际社
会调查项目中，高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揭露了部分原因——后者的就业不
足率是前者的至少两倍。另外，在收入相对低的组别中，非雇员的就业不足率是雇员的两倍。

非雇员往往比雇员更有可能表达就业不足的感受，这一点可能反映了在最近的新兴经济体中，
非雇员的规模更大。因此，在这些国家，对于找不到受薪工作的工人来说，自营职业可能更像是
一种默认选择，而非优先选择，对于那些非正式工作安排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市场
或时间段尤为如此 [ 邦尼特（Bonnet），2015 年 ]。虽然有悖直觉，但是雇员实际上对工作时长
的掌控度更高，因此在这点上，他们的稳定性比非雇员更强 [ 利内斯（Lyness）等人，2012 年；
戈尔登（Golden）和金（Kim），2017 年；麦克拉特（McCrate）等人，2019 年）。许多“自
营工作者”实际上是“随叫随到”的工人、独立承包商、临时工或非正式工，在一年中，他们可
能比雇员更容易受需求收紧的影响，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处于希望得到更多收入的状态 [ 亚伯拉罕

（Abraham）和豪斯曼（Houseman），2022 年 ]。然而，因为非雇员的样本数量比雇员的少得多，
所以不应该过多地考虑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任何真正、明显的差异。尽管如此，很明显的一点是，“自
营”不一定能解决工作和生活不平衡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可能加剧这种不平衡，尤其是在以牺牲
充足的非工作时间为代价，满足长期增加收入的需求的情况下。因此，尽管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人
们相对更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雇员和非雇员之间的过度就业率的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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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4：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国家或地区排名，按照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分组中雇员就业不足率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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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a：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国家或地区排名，按照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分组中雇员就业不足率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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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b：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国家或地区排名，按照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分组中非雇员就业不足率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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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主观衡量标准：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

主观衡量标准反映了雇员对工作时长保持不变、增加或减少的偏好，见表 7。当这种偏好被
明确地和收入调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相对于从全日制转为非全日制或者从非全日制转为全日制
这种更离散的客观衡量标准，我们发现，在主观衡量标准下，就业不足往往会变多，而过度就业
则会变少。如果用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而想要增加工作时长来作为测试问题，所有国家或地区的
就业不足率通常会高许多。与工时相关的就业不足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南非、格鲁吉亚、墨
西哥和立陶宛，就业不足率超过 60%，以及俄罗斯联邦和苏里南，其次是印度和克罗地亚，超过
50%；这些国家的工人希望增加工作时间以增加收入。

根据主观衡量标准，总体工作时间不匹配率最高的国家包括：墨西哥、南非、格鲁吉亚、菲
律宾、俄罗斯联邦、苏里南和立陶宛。印度、克罗地亚和斯诺伐克的工作时间不匹配率也略有上
升，在这些国家，不匹配率仍然超过劳动人口数量的 50%。过度就业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包括
瑞典和中国台湾，其次是日本、菲律宾、瑞士、格鲁吉亚和德国。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在工人普
遍倾向于较短的工作时间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一些西欧经济体中，过度就业率高于一些工作时间相
对较长的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东亚。然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工作时间不匹配率高是因
为他们的就业不足率相对较高。因此，总体工作时间不匹配率高更多地是由就业不足而非过度就
业引起的。

总体不匹配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其就业不足率也是最低的，比如德国、瑞典、瑞士、挪威
和芬兰。通过这些国家的数据可以看出，过度就业程度高和总体不匹配率高并不相关，这就说明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来说较少存在主观就业不足的困扰。此外，很明显的一点是，
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比如南非、墨西哥、苏里南、印度和菲律宾，以及前共产主
义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格鲁吉亚、立陶宛、俄罗斯联邦、克罗地亚和斯诺伐克，在一定程度上也
包括波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相对于时间，人们更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然而，法国的主观就
业不足情况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也是如此。与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相反，
在就业不足率高的国家或地区，过度就业率明显较低，反之亦然。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发现了一
个超过 -0.70 的显著负相关系数，这就表明存在相当大的可替代性——在就业不足率高的地方，
过度就业率低；而在过度就业率高的地方，就业不足率低。这与之前使用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调
查结果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尽管程度不同，但是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工人实际工作时间和期望
工作时间之间呈现相似的匹配度。客观衡量标准往往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到过度就业的存在，而主
观衡量标准则在识别就业不足情况时更有效。因此，要想测出工人感知到的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
间之间的不平衡，需要谨慎设计问题框架，这就说明采用不同办法衡量不平衡情况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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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
区的工作时间不匹配率（基于问题 11）

总体主观
不匹配情况

主观不匹配情况
（就业不足）

主观不匹配情况
（过度就业）

澳大利亚 32.9 25.0 7.8

奥地利 31.3 25.8 5.5

比利时 30.0 23.7 6.4

智利 45.3 40.0 5.4

中国 47.2 41.5 5.7

中国台湾 43.8 29.8 14.0

克罗地亚 56.1 53.5 2.6

捷克 38.2 33.2 4.9

丹麦 27.1 18.2 8.9

爱沙尼亚 45.9 43.9 2.0

芬兰 26.8 17.5 9.3

法国 49.8 45.8 4.0

格鲁吉亚 66.6 65.3 1.3

德国 32.5 22.8 9.7

匈牙利 42.1 40.0 2.1

冰岛 36.6 30.7 5.9

印度 57.0 54.3 2.7

以色列 43.7 36.1 7.7

日本 43.3 32.7 10.6

拉脱维亚 46.8 42.2 4.6

立陶宛 61.9 60.2 1.7

墨西哥 69.1 60.8 8.3

新西兰 35.3 28.5 6.8

挪威 23.8 15.7 8.2

菲律宾 60.8 50.5 10.3

波兰 46.5 44.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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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主观
不匹配情况

主观不匹配情况
（就业不足）

主观不匹配情况
（过度就业）

俄罗斯联邦 60.7 59.0 1.8

斯洛伐克 51.4 49.9 1.4

斯洛文尼亚 36.2 30.4 5.8

南非 68.2 66.3 1.8

西班牙 38.4 29.5 8.8

苏里南 62.2 59.7 2.4

瑞典 30.4 14.7 15.7

瑞士 27.9 16.5 11.4

英国 37.5 28.5 9.0

美国 42.2 38.0 4.2

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情况 43.1 36.6 6.5

相关系数 -0.705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工作取向调查第四模块中关于工作和生活平衡部分的问题是问题 11：思考
一下你的工作时长，以及你在主要工作中的收入，包括任何定期加班的情况。

如果给你三个选项，你会选择哪一个？（只能选一个）
1. 工作时间更长，挣更多的钱。
2. 工作时间相同，挣同样多的钱。
3. 工作时间更短，挣更少的钱（4、无法选择）
 

  表 7：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
区的工作时间不匹配率（基于问题 1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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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衡量标准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表 8 将区域和收
入水平分组结合到一起，从中可以看出全球超过 43% 的工人想要改变工作时长，以实现工作时间
的更佳匹配。拉丁美洲的总体工作时间不匹配率最高，东欧和亚洲的不匹配率略高，欧洲其他地
方的不匹配率是最低的。英语国家的不匹配率则接近平均值。亚洲国家工作时间不匹配率高是因
为过度就业率相对较高，约 10%，拉丁美洲和东欧地区不匹配率高是因为就业不足发生率高。相
比之下，北欧、西欧和南欧国家的不匹配率相对较低，主要是由于当地的就业不足率较低。此外，
图 36 按主观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率，从低到高对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
进行排名，然后按照国家一级收入进行分类。高收入国家的过度就业率超过 7%，比其他收入水平
相对较低的国家高 2.5% 到 3%。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过度就业率只有 4% 到 5%。虽
然这些国家的就业不足率明显较高，平均在 57% 左右，但几乎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就业不足率都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高收入国家，只有不到 32% 的雇员就业不足。因此，在高收入
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总体工作时间不匹配率较低，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就业不足率则明显较高。

  表 8：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不匹配情况，按照群组和国家收入水平列出

区域 不匹配情况	总体 不匹配情况	就业不足 不匹配情况	过度就业

非洲 68.2 66.3 1.8

拉丁美洲 57.9 52.4 5.5

北美洲 42.2 38.0 4.2

亚太地区 45.1 35.9 9.2

东欧和独联体 49.2 46.1 3.1

北欧 35.8 28.3 7.5

南欧和西欧 36.3 29.0 7.3

群组

英语国家 44.0 38.2 5.8

拉丁美洲 57.9 52.4 5.5

亚洲 48.5 38.8 9.8

东欧和独联体 49.2 46.1 3.1

北欧 35.5 28.2 7.3

南欧和西欧 36.3 29.0 7.3

收入水平

高收入国家或地区 38.7 31.6 7.1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或地区 61.0 56.9 4.1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或地区 61.5 56.8 4.7

资料来源：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15 年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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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国家或地区排名，按照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分组中雇员和非雇员就业不足率和过度就业率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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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 37 和图 38 中突出显示的，雇员和非雇员的就业不足率和过度就业率相当一致。然而，
这些数据表明，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会因为非雇佣或自营身份而加剧，也就
是说，他们也可能会因为受雇而不是非受雇状态而缓和。这就说明，就业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工人对工作时间长短的偏好，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存在这样的现象。相较于雇员，自营工作
者的不匹配率普遍较高，这与使用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一致。对于那些认为自营工作者对自
身工作时长更有控制力的人来说，和 / 或对那些为了获得更大自主权而选择自营的群体来说，这
可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尽管如此，很明显的是，自营可能既不是自愿的，也不像想象中那
么灵活，这个现象在很多国家，包括一些高收入国家都很明显。[ 安索（Anxo）和埃里克森（Ericson），
2019 年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雇员比非雇员的就业不足情况更突出，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墨西哥、
格鲁吉亚、美国、新西兰、中国、立陶宛、菲律宾和立陶宛。根据推测，雇员的过度就业率可能
更高，因为和非雇员相比，他们更没有能力下调工作时长。在印度、奥地利、丹麦和美国等国，



90 全球工作时间与工作和生活平衡

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在俄罗斯联邦、菲律宾、德国、冰岛、澳大利亚、中国台湾、以色列、法国
和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却恰恰相反。总的来说，有证据显示，在一些国家或地区，
不匹配的问题可以通过自营解决，但是更有力的证据表明，与自营工作者相比，雇员可以更好地
实现实际工作时间和首选工作时间之间的匹配。

  图 37：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国家或地区排名，按照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分组中雇员的就业不足率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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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8：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国家或地区排名，按照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分组中非雇员的就业不足率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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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工作时间不匹配中的性别差异

本节使用客观和主观两种衡量标准来分析工作时间不匹配中的性别差异。根据新型传统家庭
劳动力供给模型，男性和女性都参加有偿工作，但是女性会承担更多的无偿家务和照护 3.5 任务，
而男性则更多扮演养家的角色，因此，我们认为受雇女性的过度就业感可能会更强，而男性的就
业不足感会更强。图 39 展示了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工作时间不匹配中的性别分布情况，
用这种办法可以更加连续地判断出就业不足的情况。男性的就业不足程度更高，比女性高出 7.5%。
相比之下，女性的过度就业率（8%）仅略高于男性（7%）。

  图 39：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雇员和非雇员性别和主观就业不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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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在全部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女性的平均就业不足
率为 10%，或者 8% 至 11%，这取决于使用的是国家定义还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见本章附录，
图 A.1 和 A.2）——然而女性的平均过度就业率为 23% 到 24%。而男性的平均就业不足率略低，
为 6%，平均过度就业率也低，略低于 16%。在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在造成工作时间不匹配的
客观因素方面，女性面临劣势，而在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这种劣势较小。虽然男性的劳动力参与
率往往比女性高，工作周也更长，但是女性不仅忍受着更高的过度就业率，同时和男性相比，她
们的客观就业不足率也更高 [ 布劳（Blau）和卡恩（Kahn），2013 年 ]；[ 威登（Weeden），查
（Cha）和布卡（Bucca），2016 年 ]。这表明至少对于那些积极投身劳动力市场的人来说，女性
往往更有可能在这两个方向面临实际工作时间和首选工作时间不匹配的问题。就她们对全日制或
非全日制工作时长的偏好而言，在不参考收入的情况下，参与全日制工作的女性更倾向于从事非
全日制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女性的过度就业率也明显较高。因此，当考虑不持续性地转
做非全日制工作时，女性既更容易过度就业，也更容易就业不足。在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无论
是女性还是男性，他们的就业不足率均高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总的来说，客观衡量标准更清楚
地说明，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更容易面临过度就业和就业不足。

4.2.4  职业技能与工作时间不匹配

我们将工人按照列出的职业分为三个不同的技能等级，然后比较他们的就业不足率和过度就
业率。根据图 40a 和 40b 中的客观衡量标准，可以看出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职业，其客观就业不
足率是高技能职业的两倍。在要求中等技能的职业中，这一比率更接近低技能职业的比率，而非
高技能职业。低收入国家低技能职业就业不足率为 20%，而高收入国家高技能职业就业不足率仅
为 5%，从中可以看出在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更难实现工作时间匹配。在高收入国家，低技能职
业的就业不足率普遍偏高。然而，中等技能职业和高技能职业的就业不足率非常接近的，或多或
少呈现线性梯度。在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高技能职业的就业不足率往往比中等技能职业的就业
不足率要高。然而，在美国，就业不足的现象在低技能职业领域更为普遍，几乎达到 18%，这一
数值远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就业不足也呈现
类似模式（参见图 41），低技能工人的主观就业不足率为 48%，中等技能工人的主观就业不足率
为 40%，高技能工人的主观就业不足率为 30%。根据技能类别划分，在高收入经济体中，就业不
足率为 42% 到 25% 不等，然而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变化范围更小，为 61% 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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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0：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以及美国的工
作时间不匹配情况，按照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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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过度就业而言，使用这两种衡量标准，都显示高技能职业的过度就业率更高。在客观衡量
标准下，中等技能职业和低技能职业的变化率都和预期一样，但是低技能职业和中等技能职业的
过度就业率非常相似。在主观衡量标准下，可以看出受技能等级影响，全球过度就业情况变化范
围相当小，为 5% 到 9%，在高收入国家或地区，高技能职业的过度就业率为 10%（尽管在美国，
这一比率更低，为 7%），在中等收入国家，高技能职业的过度就业率刚超过 5%。因此，从全球
来说，在高收入国家，过度就业影响到约 1/10 的工人，在中等收入国家，影响约 1/16 的工人。
总的来说，使用主观和客观两种衡量标准，呈现出来的模式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总的模式就是，
随着技能等级的提高，过度就业率变高，就业不足率下降。

  图 41：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以及美国的工
作时间不匹配情况，按照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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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工作时间不匹配及其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

根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得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指标有助于分析工作时间不匹配与工作和生活
平衡之间的关系。在制定该指标时，我们使用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工作取向第四模块中与工作和
生活平衡有关的最直接的衡量标准（问题 19）：“您多久会觉得工作影响到了你的家庭生活？”
答案范围从“从不”到“总是”（与“经常”合并），中间选项是“几乎没有”和“有时”。表
9 将这份关于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的报告内容与工作时间不匹配相关联，按照区域分组。工作和
家庭生活冲突与客观工作时间不匹配之间的相关性证实了这样的猜测，针对这个问题，过度就业
群体更有可能回答“总是 / 经常”和“有时”，而就业不足群体则更有可能回答“从不”。约有
18.5% 的过度就业的工人，以及仅有 10.6% 就业不足的工人表示，他们经常或者总是经历工作和
家庭生活冲突。因此，在全球几乎 1/5 的自称过度就业的工人经常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冲突。

从区域来看，过度就业工人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冲突更大，这种模式持续存在。在英语国家，
这种对比非常明显，至少是在选择“经常”遇到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这个选项的时候，过度就业
工人选择该选项的比例是就业不足工人的 3 倍（前者是 25.5%，而后者仅有 8.3%）。在过度就
业群体中，仅有 15.2% 的工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工作和生活冲突。这一比例还不到
就业不足群体中声称从未经历过工作和生活冲突的工人的一半。相比之下，遇到工作和家庭生活
冲突频率最低的是亚洲工人，仅有 10% 的过度就业的工人回答“经常”或者更多（只有 5% 的
就业不足的工人选择这个答案）。事实上，全球超过 53% 的过度就业的工人至少“有时”会经
历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在英语国家，这一比例超过 63%。在北欧和西欧，过度就业群体中的
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不太明显——仅有 12% 至 14% 的过度就业的工人报告说他们总是或者经常
面临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相对来说，较大一部分群体（约 1/3）选择“从来没有”经历过。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在欧洲（除东欧之外），就业不足的工人实际上比过度就业的工人更有可能报告
工作和生活冲突。

此外，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再次证实，过度就业与工作和生活冲突密切相关。选择
总是或经常感到工作和生活冲突的过度就业工人人数是就业不足工人的两倍。然而，基于对英语
国家情况的主观衡量来看，就业不足群体中 1/5 的工人（19%）表示经常或者总是遇到工作和家
庭生活冲突；这一结果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从事短期非全日制工作，工作时间具有不可预测性（见
第 5 章）。在其他地区，仅有 10% 到 11% 的就业不足的工人报告说经常遇到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
在全球范围内，超过 60% 的工人至少有时会遇到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尽管如此，该图显示，在
英语国家（64%），这一比率比亚洲或拉丁美洲（分别略低于或超过 50%）更高一些。使用主观
衡量标准比使用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更具一致性，根据主观衡量标准发现，相较于就业不足
群体，过度就业群体总是、经常、有时报告遇到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两倍。总
的来说，除了一些例外情况（比如使用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非东欧国家情况），使用两种衡量标
准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都显示过度就业群体遇到工作和家庭生活冲突的比例最高。在收入调
整框架之下，工人普遍更愿意牺牲薪水，更好地实现工作和生活平衡，至少在亚洲和东欧以外的
地区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1/5 的过度就业群体经常面临工作和生活冲突；相比之下，约 1/11
的就业不足群体经常遇到这样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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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工作和生活平衡以及过度就业以及就业不足发生率，按照区域划分

N=2699
名工人

工作时长状态
（问题 9）

工作时长偏好
（问题 11）

不匹配情况	
过度就业

区域 你多久一次会觉得工作影响
到你的家庭生活 ? ( 问题 19)

总体过度
就业率

总体就业
不足率

总体过度
就业率

总体就业
不足率

总计

总是 / 经常 18.5% 10.6% 25.7% 13.7%
有时 33.9% 28.6% 34.9% 29.1%

几乎没有 27.4% 24.5% 23.8% 25.4%
从不 20.2% 36.4% 15.5% 31.8%

英语国家

总是 / 经常 25.5% 8.30% 30.5% 18.9%
有时 37.2% 38.5% 33.1% 34.2%

几乎没有 22.1% 16.5% 21.2% 20.3%
从不 15.2% 36.7% 15.3% 26.6%

拉丁美洲

总是 / 经常 13.4% 13.7% 27.0% 10.5%
有时 26.4% 23.3% 24.3% 22.4%

几乎没有 24.9% 9.6% 24.3% 23.4%
从不 35.4% 53.4% 24.3% 43.6%

亚洲

总是 / 经常 10.0% 5.7% 15.3% 10.3%
有时 28.5% 25.0% 31.2% 26.8%

几乎没有 33.0% 32.1% 28.4% 32.9%
从不 28.5% 37.1% 25.1% 30.0%

东欧

总是 / 经常 16.2% 9.6% 18.1% 11.6%
有时 30.5% 33.7% 41.0% 27.5%

几乎没有 25.6% 19.3% 14.5% 21.0%
从不 27.7% 37.3% 26.5% 39.9%

北欧

总是 / 经常 14.4% 20.5% 32.6% 16.2%
有时 23.2% 36.8% 37.2% 28.1%

几乎没有 27.2% 30.7% 22.1% 33.2%
从不 35.2% 11.9% 8.1% 22.5%

总是 / 经常 11.8% 22.6% 27.1% 14.5%
西欧和中欧 有时 28.7% 39.1% 36.0% 32.0%

几乎没有 28.3% 24.8% 26.6% 27.5%
从不 31.1% 13.5% 10.3% 26.0%

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过度就业群体面临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冲突，这一发现仍然成
立。图 42a 和 42b 展示了根据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工作时间不匹配情况（其双重定义）；在高收
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认为自己“从来没有”遇到工作和家庭生活时间冲突的工人显然不太可
能属于过度就业群体，而应来自就业不足群体。当然，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报告“总是 / 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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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此种冲突的工人的比例几乎相同，“总是 / 经常”遇到此类冲突的工人报告“没有不匹配情况”
的比例也大致相同。在“总是 / 经常”遇到此类冲突的工人中，倾向于下调工作时间（过度就业）
的工人比例是就业不足群体的两倍。总的来说，有明确证据表明，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与更激烈
的时间冲突有关。

  图 42a 和 42b：根据客观衡量衡量标准得出的，在高收入、中等收入国家或地
区以及美国，过度就业 / 就业不足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矛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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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作时间不匹配对工人幸福感的影响

工作和生活平衡指数强调，工作时间不匹配，尤其是过度就业与更严重的工作和生活冲突有
关。关注工作时间不匹配对工作和生活平衡影响程度的研究尚不充分。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就
业不足和过度就业都与雇员的幸福感呈负相关。[ 斯珀吉翁（Spurgeon），哈灵顿（Harrington）
和库珀（Cooper），1997 年；巴托利（Bartoll）和拉莫斯（Ramos），2020 年；巴萨尼尼（Bassanini）
和卡罗利（Caroli），2015 年；克拉克（Clark）等人，2018 年；摩特尔（Moortel），德拉加诺
（Dragano）和瓦亨多夫（Wahrendorf），2020 年；奥特巴赫（Otterbach），伍登（Wooden）
和佛克（Fok），2016 年；海耶斯（Heyes）等人，2017 年；杜利（Dooley），普罗兹（Prause）
和汉姆 - 罗伯特姆（Ham-Rowbottom），2000 年；普罗兹（Prause）和杜利（Dooley），1997
年；贝尔（Bell）等人，2012 年）]。在本节中，我们研究了与幸福感有关的三个方面：生活满意
度、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而分析工作时间不匹配对雇员幸福感的潜在影响。

4.3.1  生活和工作满意度

工作时间不匹配对过度就业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有负面影响，而对就业不足群体的影响则更为
复杂。有证据表明，如果从事全日制工作的受雇人群能够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工作时长可以对工
作满意度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 汉尔伯格（Hanglberger），2010 年，基于德国社会经济研究小
组 2005 年和 2007 年数据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长可以促进工作时间的匹配，
更有可能使工人对工作感到满意。在一项关注整体生活满意度（包括工作、家庭生活和自由时间
满意度）的分析中，减少工作时间的愿望对德国工人的工作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 [ 霍莉（Holly）
和莫赫南（Mohenen），2012 年，基于德国社会经济研究小组 2009 年数据 ]。在 2009 年，接
近 60% 的德国工人希望减少工作时间，这部分人占劳动人口相当大比例。相比之下，在使用主
观衡量标准的多项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在非全日制工作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 巴达
西（Bardasi）和弗兰切斯科尼（Francesconi），2004 年；布兰奇福劳（Blanchflower）和奥
斯瓦尔德（Oswald），1998 年；布斯（Booth）和范·奥尔斯（van Ours），2007 年；达迪欧
（D’Addio），埃里克松（Eriksson）和弗里吉特斯（Frijters），2007 年；曼宁（Manning）和
彼得龙戈洛（Petrongolo），2004 年；伍登（Wooden）和沃伦（Warren），2004 年 ]。在为数
不多的关注过度就业的研究中，因为工作时长超出预期，澳大利亚工人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降低 [ 伍
登（Wooden），沃伦（Warren）和德拉戈（Drago），2009 年 ]。这种影响对男性和女性都很明显，
对男性的影响更大。不足为奇的是，一项使用纵向数据研究就业不足对工人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几
乎没有呈现证据支持就业不足群体比充分就业群体满意度低的说法 [ 弗里德兰（Friedland）和普
莱斯（Price），2003 年 ]。因此，我们认为，工作时间不匹配会对过度就业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和
工作满意度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关于其对就业不足群体的影响，证据较为复杂。

4.3.2  身体健康

健康已经被确定为衡量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对工作和生活平衡有很大影响 [ 克
拉克（Clark）等人，2018 年 ]。一项对美国人 1986 年到 1994 年生活变化的数据进行的纵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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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与工作时间匹配度高的工人群体相比，就业不足群体平均更有可能遭受慢性疾病的困
扰，同时他们整体的身体状况和幸福感都比充分就业群体低 [ 弗里德兰（Friedland）和普莱斯
（Price），2003 年 ]。部分研究还确定了过度就业和身体健康状况差之间的联系 [（斯珀吉翁
（Spurgeon），哈灵顿（Harrington）和库珀（Cooper），1997 年；巴萨尼尼（Bassanini）和
卡罗利（Caroli），2015 年 ]。最后，一项关于过度就业对夫妻健康状况影响的分析表明，根据
过度就业者自行报告的结果，过度就业不仅会损害过度就业者的健康，还会影响他们伴侣的健康
[ 利平图尔（Leipinteur），2019 年 ]。因此，过度就业和就业不足都会对工人的身体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

4.3.3  心理健康

在心理健康方面，整个欧盟都存在工作时间不匹配对工人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 [ 海耶斯
（Heyes）和汤姆林森（Tomlinson），2020 年 ]，尤其是在英国 [ 贝尔（Bell）和布兰奇福劳
（Blanchflower），2019 年 ]。一项关于澳大利亚和德国工人的分析显示，在控制工作时间的
情况下，过度就业会对工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一项研究发现，关于过度就业，英国存在
的类似模式，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果 [ 安格雷福（Angrave）和查尔伍德（Charlwood），2015 年，
基于英国家庭追踪调查（BHPS）]。类似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度就业会对雇员的心理健康造成负
面影响。在沿着“热情——抑郁”和“满意——焦虑”轴线衡量幸福感时，如果雇员对工作时间
不满意，分数就会比较低，而就业不足群体的“幸福感普遍比充分就业群体的幸福感更低”[ 海耶
斯（Heyes），汤姆林森（Tomlinson）和惠特沃思（Whitworth），2017 年，第 84 页，基于英
国技能和就业调查 2006 年及 2012 年）]。更多相关研究再次证实这种联系，就业不足更有可能导
致雇员抑郁，自尊心下降 [ 杜利（Dooley），普罗兹（Prause）和汉姆 - 罗伯特姆（Ham-Rowbottom），
2000 年；普罗兹（Prause）和杜利（Dooley），1997 年 ]。最终，令人不满的工作条件会带来压力，
导致心理健康恶化，这种影响随后会进入家庭，并有可能传染给其他家庭成员 [ 博尔杰（Bolger）
等人，1989 年 ]。通过这种传染，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可能会直接损害伴侣的心理健康。因此，
工作时间不匹配会对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4.3.4  工作时间不匹配对雇主的影响：生产力、业绩和留任

关于工作时间不匹配，雇主自身可能会遇到一些矛盾，存在一些经济诱因，比如当前利润最
大化的压力，以及保证工作时间安排和现有订单水平、顾客、客户、病人等情况精准匹配的压力。
其他压力包括保证工作时间安排能够随时与未预料到的需求波动相匹配，以尽量减少短期劳动力
成本 [ 戈尔登（Golden），2015 年 ]。事实上，美国多达 23% 的劳动力是“按需”工作的 [ 富吉
尔（Fugiel）和兰伯特（Lambert），2019 年 ]。这种做法带来的一种常见困境是，从长远看，会
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且往往更不易察觉。一方面，面临时间冲突的工人，通常其整体生产
力会下降 [ 内特迈耶（Netemeyer），马克瑟姆（Maxham）和普利格（Pullig），2005 年 ]。另
外，雇员对工作表现的自我评价（例如“在过去的七天 / 一周，你的责任感如何，日常工作进展
如何？”或者“你在做……的时候是否出错？”）往往会因为就业不足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因为
人与环境的匹配度较差而变得更糟糕 [ 艾伦（Allan），泰（Tay）和斯特林（Sterling），201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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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也包含了实际工作时间和期望工作时间不匹配带来的影响。此外，除了总工时外 [ 蓬卡沃
（Pencavel），2018 年 ]，期望工作时间和实际工作时间之间的差距大小也会影响工人的工作绩
效 [ 伍登（Wooden），沃伦（Warren）和德拉戈（Drago），2009 年 ]。

此外，工作时间不匹配是导致人员流动的一个因素，比如导致工人有意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
放弃目前的工作 [ 克瑙斯（Knaus）和奥特巴赫（Otterbach），2019 年 ]；因此，提高工作时间
匹配度有助于减少人员流动 [ 莫恩（Moen），凯利（Kelly）和希尔（Hill），2011 年；麦基·雷
亚（McKee-Ryan）和哈维（Harvey），2011 年 ]。工作时间不匹配还会导致雇员旷工 [ 李（Lee），
王（Wang）和维斯特斯塔（Weststar），2015 年 ]。雇员的实际工作时间和期望工作时间不匹
配可能会导致雇员对组织和 / 或工作的认同感下降 [ 范·埃默里克（Van Emmerik）和桑德斯
（Sanders），2005 年 ]，进而产生更加消极的工作态度 [ 克劳斯（Krausz），萨吉（Sagie）和
比德曼（Bidermann），2000 年 ]。尤其是过度就业要求长时间工作，超出了工人的心理控制点 [ 布
埃伦斯（Buelens）和普尔曼斯（Poelmans），2004 年），最终会使工人因急性、慢性疲劳或压力、
受伤、疼痛等导致身体状态不佳，而降低绩效 [ 贝克尔斯（Beckers 等人，2008 年 ]，和 / 或心理
健康不佳 [ 贝尔（Bell），奥特巴赫（Otterbach）和索萨 - 波扎（Sousa-Poza），2012 年；奥特
巴赫（Otterbach）等人，2021 年 ]。缺乏雇员自由裁量权的外部工作压力往往会降低工人对工作
的满意度 [ 格林（Green），2004 年 ]。相反地，当雇主制定“自主管理工作时间”的制度时，就
算考虑到所有员工观察和未观察到的不同特征，仍能增加雇员的努力程度 [ 贝克曼（Beckmann），
科尼利森（Cornelissen）和克雷克尔（Kräkel），2017 年 ]。

4.4		结论

总的来说，本章基于国家或地区、区域、性别、收入、职业技能水平，使用了两种不同的、
但是同样有效的衡量标准展示了一系列工作时间匹配与不匹配的模式。为了描述与工作时间不匹
配有关的不同概念体系，我们使用了两种衡量标准来评估过度就业和就业不足的情况。与中高收
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相比，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过度就业率往往略高，就业不足率往往更低，英语
国家除外。在大多数区域、国家或地区以及收入水平范畴内，工作和生活不平衡与过度就业的发
生率和比率密切相关。有趣的是，自营工作者的就业不足率比雇员的就业不足率高。在性别方面，
普遍存在女性的过度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较高的情况。此外，职业技能水平提高与更高的过度
就业率和更低的就业不足率呈现明显的相关性。理解工作时间不匹配的普遍性也相当重要，因为
工作时间不匹配不仅对工作和生活平衡有负面影响，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对雇员的幸福
感也有影响，包括对生活和工作的满意度、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关于工作和生活平衡指标的研
究不仅证实了过去研究的结论——过度就业对工作和生活平衡尤其有害，而且还再次证实了过度
就业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较低，以及过度就业和就业不足这两种类型的工作时间不匹配都会给身体
和心理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雇员工作时间不匹配往往会导致生产力和工作
绩效下降，人员流动率和缺勤率上升。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到政策解决方案来缓解工作时间不匹
配的问题，从而帮助工人更好地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加强整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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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A.1. 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按照区域和国家收入水平分

国家 / 地区 非洲 拉丁
美洲 北美洲 亚太

地区
东欧和
独联体 北欧 南欧和

西欧
英语国家

( 仅 )
高收入国
家或地区

中等偏上收入
国家或地区

澳大利亚 x x x
奥地利 x x
比利时 x x
智利 x x
中国 x x
中国台湾 x x
克罗地亚 x x x
捷克 x x
丹麦 x x
爱沙尼亚 x x
芬兰 x x
法国 x x
格鲁吉亚 x
德国 x x
匈牙利 x
冰岛 x x
印度 x
以色列 x
日本 x x
拉脱维亚 x x
立陶宛 x x
墨西哥 x x
新西兰 x x
挪威 x x
菲律宾
波兰 x x
俄罗斯联邦 x x
斯诺伐克 x x
斯诺文尼亚 x x
南非 x x x
西班牙 x x
苏里南 x
瑞典 x x
瑞士 x x
英国 x x x
美国 x x x
委 内 瑞 拉 ( 玻
利瓦尔共和国 )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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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1：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的工作时间不匹配率，
基于国家定义，按照性别和就业状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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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2：所有 37 个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国家或地区的工作时间不匹配率，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定义，按照性别和就业状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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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言

2008/2009 年的大衰退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影响是巨大
的。大约十年后，全球经济遭受了本世纪第二次严重危机的冲击。然而，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
场危机的起点不是经济性的，并非因为金融市场的投机泡沫抑或是实体经济的危机，而是因为新
冠疫情以及许多国家为了抗疫而对经济和公共生活实施相关限制而造成的。由此产生的危机甚至
比之前的金融危机影响更深远、范围更广，因为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应对措施不仅影响了
经济和工作生活，而且还扰乱了，并且仍在持续扰乱个人和雇员的私人生活。结果，各种措施导
致了“自大萧条以来和平时期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经济停摆”（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2020 年，
第 6 页）。

由于除了健康保护措施外，出行限制和接触限制是遏制新冠疫情蔓延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在
2020 年的前两个季度，许多国家实施了所谓的封锁。19 不涉及日常需求的商店、餐厅、理发店和
许多休闲设施都不允许开业；因为价值链上的供应不再运转，工业企业不得不停工停产；公共交
通、个人出行和旅行自由受到限制；学校和育儿设施关闭，在某些情况下持续数月。某些消费品
和服务的供需双双崩溃，就业机会受到威胁，甚至造成失业。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行业和雇员群体都已经，或将继续受到经济崩溃造成的相同程度的影
响。在少数国家，新冠疫情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初基本得到控制，因此没有必要进行更严格的封锁，
或者可以将更严格的封锁限制在某些地区；在其他国家，政府采取了长期的封锁，造成了严重的
经济后果，或者后来不得不实行更多的封锁措施；在第三类国家，政府的措施仍显不足，或者只
在一定区域内实施，以免对经济生活造成更大的限制。例如，在中国，二三月份实施了更大范围
的封锁措施，从四月开始有所放松；在法国和德国，从 3 月中旬开始实行此类措施，在法国延续
到了 6 月初；在阿根廷，更严格的封锁措施每隔一段时间就延长，直到当年 8 月。另一方面，日
本和韩国成功实施了“检测、跟踪和追踪”的战略（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2020），因而除
了在部分地区不得不为了限制疫情而局部采取封锁措施，没有必要对社会和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
限制。

 

5. 工作时间相关的危机应对措施

19 此后，各种形式的封锁措施以临时措施和具体国家（有时为具体地区）措施的形式反复实施。在 2020 年上半年，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国家的封锁是同时进行的，而且还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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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采取有效且成本高昂的措施来对抗新冠疫情，各国的资源禀赋和机会非常不平等。
特别是，工作时间工具，如工作保留和短时工作或工作共享 20 方案，需要政府提供资金，这取决
于相关福利的广泛性和丰富程度。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远程办公 21 与数字网络和设备的技术基
础设施的存在有关。这两种工具反过来又与以下方面有关：能够且愿意监管和实施这两种工具的
国家官僚机构；希望以这种方式留住雇员并有效利用他们的公司；可以为大部分雇员规范这些措
施的雇佣关系；或者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的合格的工作量。因此，使用这些工具的前提是，
国家具备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能够发展并成功推出此类措施。

但是，即使在国家内部，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也会因部门构成和就业结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酒店餐饮、旅游部门或活动管理行业等部门的就业和收入几乎完全消失，制
造业也不得不应对订单的减少，但护理、零售、物流或制药等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大幅增长 [ 贝
尔曼（Bellmann）等人，2020；埃奇霍斯特（Eichhorst）等人，2020 年 ]。还有其他部门，包
括大多数白领工作，只受到间接影响，因为尽管工作量没有因为新冠危机而减少，但卫生措施使
得这些部门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调整工时安排（增加弹性）或分散工作地点（远程工作）
来安排工作。为了避免办公室接触，可以让雇员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远程工作；像推特和
微软这样的公司甚至安排大部分乃至全部雇员居家办公 [ 约霍（Joho），2020 年；明镜在线，
2020 年）。其他一些公司引入了轮流出勤或错开工作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做法，以避免雇员在同一
时间到达公司。承担照护责任的雇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办公时间表与孩子的居家学习
时间表相冲突。对于孩子还很年幼的父母来说，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他们的工作时间
表与子女的居家学习时间表相匹配。本文只对这种情况作粗略描述，它带来了对工时弹性前所未
有的需求，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法律、集体谈判或公司措施加以控制和补充，但在很多情况下具有
非正式的本质。

在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本章探讨了以下问题：采用了
哪些与工作时间有关的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这些措施在就业保障、工作时间自主性或工作和生
活平衡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存在哪些国别差异？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的工作时间相关的经验
对此次危机管理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下文第 5.3 和第 5.4 节将通过减少工时的措施和工时弹性的
发展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第 5.3 节论述了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典型”就业保障措施的推广，如
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和留职计划、减少加班和工厂停工（强制休假），以及类似的有货没有经济
补偿的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第 5.4 节讨论了弹性工时的运用情况，包括废除现有的法定工作时
间限制；工时账户的作用；重新解释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工时措施，如自选工时；以及结合了弹性
工作时间和空间的远程工作。在第 5.3 和第 5.4 节之前，第 5.2 节有一个简短的序言，强调了工作
时间作为经济危机管理工具的重要性，并概述了新冠危机期间有关工作时间发展的数据情况。

20 各国对“工作共享”或“短时工作”术语的使用各不相同。在欧洲，“短时工作”一词非常普遍，而在美国、加拿大
和日本则使用“工作共享”一词。无论具体国家使用什么术语，这些措施都旨在通过减少工作时长而非裁员来维持就业。

21  远程工作可以被定义为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雇主的场所之外开展工作。尽管几乎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远程
工作，但通常是在工人的家里（“居家远程办公”、“居家办公”或“家庭办公”）或以移动的方式（“移动远程办公”、
“移动办公”或“ICT 移动办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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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使用工时相关措施应对危机

工作时长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核心调节机制。当经济上行，劳动力需求增加时，工作时长往往
会增加，而在经济下行，劳动力需求减少时，可以想见工作时长也会减少。工时的变化量又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满足新增就业的潜在劳动力规模以及公司雇用新雇员意愿。然
而，在经济衰退时，雇员工作时间的减少可能与公司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就业密切相关。
就业效应越强，工作时间效应就越弱。最后，工作时长的弹性，即雇员可以上调或下调工作时长
的程度，也发挥着作用。可以想见，上调或下调工时的弹性越大，工时可能发生的波动就越大，
雇员人数可能发生的波动就越小。

长期以来，推出和发展这类短期弹性工时工具一直是企业和雇员关注的焦点。在工业生产领
域，除了典型的加班工作形式外，使公司能够迅速并轻松地应对订单波动的工时账户也越来越普
遍。在服务部门，各种形式的弹性工作时间和所谓的核心工作时间开始得到确立。然而，自世纪
之交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对长期弹性工时或生命阶段弹性工时，即基于雇员在不
同生命阶段对工时的不同要求和可进行工作的程度的工时措施越来越感兴趣。这些措施可能与处
境有关（如育儿假或照护假，资格阶段），也可能受到新的生活理念的影响，能够在不具备明确
理由的情况下允许临时休假或减少工时（如长期工时账户；公休；德国新的临时兼职工作，允许
工人临时转为非全职工作，并保留恢复先前工作时长的权力；以及最近的集体谈判协议，允许雇
员在集体商定的加薪和休假之间做出选择）。一个公司确立的措施越多，在危机时自发应对的选
择就越多，调整适应就可能越顺利。例如，关于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研究表明，如果雇员（或机构）
在危机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那么调整适应就会更快更顺利 [ 弗罗德曼（Frodermann）等人，
2020 年 ]。

总而言之，如果公司准备了多种潜在应对手段可供使用，就能够通过调整人员和 / 或工作时
长来应对工作量需求的变化。正如下文的分析所示，几乎所有这些弹性手段都在这场危机中的某
个国家有所运用，可能形式有所变化，也可能组合运用。

然而，这些手段的运用范围受到工时政策的政治框架和规章制度的界定和限制。在通过保护
雇员不被解雇的法规、集体协议或公司与利益集团的谈判来限制人员波动的问题上，情况尤其如
此。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相关法规还很薄弱的国家，公司更可能依赖“雇佣和解雇”策略，而在德
国和瑞典等法规更完善的国家，弹性工时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也为在危机期间可能通过缩短工时来促进就业保护提供了可能的政治或集体协议的框架，

可以用于短工时 / 工作共享，或是社会伙伴达成缩短工时的集体谈判协议。对于所在国就业保护
的法规和社会伙伴较为薄弱的企业来说，这种措施的吸引力可能远远低于所在国法规健全的企业，
因为前者总是有裁员这一替代选择。此外，企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取决于其技能结构，特别
是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技能的丰富或稀缺程度。在更高资历和劳动力供应稀缺的情况下，公司有
强烈的动机通过减少工时和增加工时弹性来维持就业，即使在订单量下降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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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个人弹性工时的使用程度也与雇员自主决定工时的程度以及工时账户中的时间积分可
出于公司目的减少工时的程度有关。

众所周知，在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工作时间措施在一些国家的使用为避免失业
和维持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 库梅林（Kümmerling）和伦多夫（Lehndorff），2014 年，
第 1 页）]。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因素……是强调工作时间的调整，以缓冲需求下降对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

然而，分析也表明，应对危机需求的新的创新解决方案比较少见，或者如果有的话，大部分
也是以非正式的形式使用。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在普遍采用“雇佣和解雇”做法的国家，公司通
过解雇来应对金融危机期间的订单下滑，而在拥有全面的（国家）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计划的国家，
公司则采用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计划来应对危机。同样，那些已经有使用工时账户吸收订单波动
的经验的公司，会率先减少工时账户上的信贷余额和 / 或允许账户出现负数。通常情况下，企业
会同时使用几种手段来保障就业。

当前由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没有太多的警告或准备的情况下冲击
了劳工世界。因此，必须非常迅速地制定、推出和实施各种法规。因此，我们假设以下观察仍然
有效 [ 库梅林（Kümmerling）和伦多夫（Lehndorff），2014 年，第 v 页 ]：

在危机时期，企业的首要办法是选择在危机前就已经在其现有“工具包”中的弹性手段。也
就是说，在危机中采取的工作时间措施的重要性和性质，显然从根本上取决于每家企业通常
对人员弹性，特别是工时弹性的既定做法，这些做法已经在一半商业条件下被企业所熟悉。

由于目前的危机与 2008-2009 年的危机不同，其源头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由非经济因素（新
冠疫情）造成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国家和雇员及其代表被迫作出更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反应，
以保持企业生存。这可能导致工时措施被用于以前很少或没有使用弹性工时工具经验的企业。

然而，与此同时，恢复熟悉的措施或实施新措施的资源和条件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均衡。发达
的政治经济体可以以运作良好的国家官僚体制、民主程序、正式规范的雇佣关系和可以通过税收
或全球金融市场贷款调动的财政资源为基础，能够通过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措施或弹性工时安排
来更多地利用杠杆作用，而欠发达经济体则做不到，因为其财政回旋余地极小，非正规就业的比
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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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框 4.	数据稀缺

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对经济和众多雇员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令人惊讶的是，有关公司在工作时间方面实际正在经历（或过去已经经历）什么的信息
少之又少。

库梅林（Kümmerling）和伦多夫（Lehndorff）（2014 年）在回顾 2008-2009 年全球
经济危机期间公司层面与工作时间相关的措施时，已经注意到关于公司工作时间做法的可
用信息（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除外）比较有限，特别是关于中小企业和欧洲以外的国家。
在讨论数据的缺乏是否表明公司实践的缺乏，还是仅仅反映了公众兴趣的缺乏时，他们最
后得出结论 [ 库梅林和伦多夫，2014 年，第 9 节 ]：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危机应对措施的实施一直很糟糕，而

迄今对这种糟糕情况的研究则更为糟糕。这句话适用于对这种措施的使用率的研
究，但更适用于对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的研究，而不是对眼前的工作保护的证据的
研究”。22

为了描述目前的情况，我们借鉴了各国的官方统计资料，以总览劳动力市场（下岗雇员、
新雇员）和经济（订单量的发展情况、工作时间的发展情况）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还
借鉴了如欧盟统计局、Eurofound、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汇编资料。此外，
我们还分析了（通常是临时性的）调查结果，以研究新冠危机对收入、工作、成瘾行为和
其他方面的影响，以及在公司层面对订单情况、创新和人事措施的影响。然而，所获得的
大部分数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停留在较高的总体水平（IAW，2021 年）。当企
业报告称其已经延长了工作时长时，这具体意味着什么？雇员的工作时长是简单地增加了
还是延长了运营时间？这是如何实施的？是否采用了加班？是在工时账户上储存了工作时
间，还是增加了雇佣合同？工作理事会、工会谈判代表或其他形式的工人利益代表在这方
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话）？这些措施对保障就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仍未
得到解答。

对于弹性工作安排，如远程办公，特别是居家办公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众所周知，
许多国家和行业都采用了灵活的工作安排，以维持工作流程，同时减缓病毒的传播，但人
们对远程工作的实际实施情况知之甚少。对于那些允许远程办公的雇员的工时偏离标准工
时（例如，上午 8 点到下午 5 点）的企业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打个比方，远程办公
的雇员同时需要照顾孩子。弹性工作安排的使用频率如何？如果使用，雇员是在什么时间
完成工作的？

22 在非危机时期，这种对公司经常使用的弹性工时手段缺乏了解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例如，“现有的弹性工时手段”这
一主题在 2004-2005 年的欧洲公司调查中还是体现的较为详尽的，但在之后的 2009 年调查中，只有一个问题涉及这
一主题，在之后的 2013 年和 2019 年的两次调查中则根本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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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框 4.	数据稀缺（续）

法定休息时间的遵守情况如何？居家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其他人事政策措施，
如强制休假（暂时解雇）、减少假期天数或使用工时账户制度？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政策
制定者、从业者，尤其是学术界来说都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些答案有助于评估哪些与工作
时间有关的措施可以作为可持续的人力资源政策——也就是说，这样措施可以有助于避免
裁员和保留公司中的熟练工人。

鉴于在政府、工会和公司的网站上可以找到的许多建议都提到了弹性工时的可能性，
以应对尽量减少接触的必要性，以及家庭教育、照顾幼儿和同时工作无法同时实现这一简
单的事实，可以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弹性工时的手段的使用往往是非正式的。这样的使
用尤其适用于非工会或非劳资双方共同决定的公司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认为，公司方面往
往对公开所使用的做法没有太大兴趣——特别是如果这些做法是非正式的，只对某些雇员
（群体）使用 [ 史密斯（Smyth），柯蒂斯（Cortis）和鲍威尔（Powell），2020 年 ]，或
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然而，也有迹象表明，一些机构只是不是非常具体地知道在封锁期间
雇员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工作时长，要么是因为它们没有远程时间记录设备，要么是它们
决定在此期间暂停时间记录，例如德国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的情况就是如此。

另外，各国在使雇员有可能暂时缩短工作时长甚至休假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一些国
家已经存在暂时转为非全日制工作或休假的个人权利，因此可以迅速适用于新情况。然而，
其结果是，这些工作时间的减少并没有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而被统计记录下来，
实际上仍然无法被研究者注意到。

造成这种相当不令人满意的数据状况的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当前分析的时机。在编
写本报告时，这场危机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这对科学出版物来说是一个相当短的时期。此外，
在 2020 年前两个季度的密集研究活动和第三季度欺骗性地承诺经济增长和恢复常态后，公
司对创新的工作时间措施的兴趣与研究人员的兴趣一起减弱了。另一方面，在 2020 年第四
季度开始重新出现的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措施，至少在一开始没有前两个季度的措施那么严
厉，影响没有那么深远，往往更多的是为了减少私人接触，同时尽量保持企业和学校的开放。
直到 2020 年第四季度的中后期，才能再次发现了与 2020 年前两个季度相当的限制措施。

总而言之，上述所有原因造成了一个总体情况，即除了短时工作 / 工作分享之外，很
难描述公司中与工作时间有关的事件。此外，这些手段在统计学上的盲区导致这些措施预
防危机的潜力被低估了，因此在需要时可能不会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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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时减少和工作保留

5.3.1  工时减少的相关性

工作时长的缩短无疑是新冠危机对工作时间产生的最重要影响，这是由于 2020 年第二季度经
历第一波疫情的国家，以及一直到 2020 年第四季度受到疫情蔓延影响的许多国家采取了封锁措
施，通过限制接触、工厂停工和停止经济活动甚至宵禁来遏制疫情传播。这些措施对生产、需求
和国际贸易等经济指标产生了影响，并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在此期间，工作时长的缩短和就业
率的下降在某种意义上是互补的后果。在许多国家，工作时长的缩短是由失业率上升或非正规就
业者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的。这一现象主要可以在监管不力或欠发达的劳动力市场中观察到，但
也可以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中观察到，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在新冠疫情开始时就有所增
加，在政府推出雄心勃勃的救济计划后才延迟下降。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在许多先进国
家，女性至少暂时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或减少了工作时间，以协调照护和工作义务 [ 柯林斯（Collins）
等人，2020 年；劳工组织，2021c]。在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集团中的一些国家可以观察到不一样
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主要是在欧盟，但也有欧盟之外的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缩短工作时长主要
是基于国家资助的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或其他形式的工作保留计划。这些规定的目的是在工作量
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持就业水平。本节将首先更详细地描述这些计划及其范围和影响，
然后根据我们掌握的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实际工作时间减少的信息扩大范围。其中一些计划是基于
个别国家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工具而产生的，因此这些计划的存在并非巧合。然而，最重
要的是，这些计划遵循的是通过短时工作 / 工作分享来避免失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价值在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已得以，并引起了大量的国际关注 [ 希岑（Hijzen）和维恩（Venn），2011 年；梅
森格（Messenger）和格瑟（Ghosheh），2013 年 ]。

这些措施并没有成为应对新冠后果的全球模式，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因素。首先，高感染率和
停止经济活动的措施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各异。在一些国家，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新冠疫情的病
例数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因为没有观察到就业的重大崩溃，所以无需为工
作时长的缩短提供资金。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则存在大规模就业下滑的威胁。第二，劳动力市场的
结构和就业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像短时工作这样的措施只在被纳入各自的失业和社会保障
体系的正规就业部门起作用，而非正规的和没有合同规定的雇佣关系则一般不属于此类措施的范
围。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移民工人，他们不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法规的覆盖范围
内，正如东南亚的例子所示（国际劳工组织，2021a）。第三，实施这些措施的可能性取决于国
家的财政资源和信誉，因为政府出资支持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增加政府债务——除非可以通过提高
税收来筹集资金，而这又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贷，为新的债务融资。
由于这些原因，这种减少工作时间的形式毫不意外地集中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在经济起步条
件较差的国家，这种模式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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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以金融危机为范例

本章后面部分所讨论的当前由国家资助缩短工作时长的热潮，首先可以解释为这种方式作为
劳动力市场政策工具，在应对十来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示范作用。当时，德国等国家在
短时工作的帮助下，能够保持其很大比例的就业量，特别是在受到国际货物市场需求突然的急剧
下降威胁的工业部门；在某些情况下，就业量身之下降到了危机前水平的 40%。至少由于这一工
具，也由于其他形式的工作时间减少，如从工时账户中提取时间，减少加班，以及公司协议减少
每周工作时长，2009 年每个雇员的工作时间减少了约 40 小时。短时间工作对此的贡献超过了 13
小时 [ 福克斯（Fuchs）等人，2010 年 ]。尽管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一年下降了大约 5%，但
就业量几乎保持不变。当然，原因还有就业人数略微向服务部门转移，而由于国内需求稳定，服
务部门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然而，工作时长的缩短在统计上避免了约 3% 的就业率下降 [ 赫尔
佐格 - 施泰因（Herzog-Stein）和塞费特（Seifert），2010 年 ]。这一情况与许多其他就业率因经
济不景气而急剧下降的国家非常不同。正因如此，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经常会提到德国的“就业
奇迹”[ 博施（Bosch），2011 年 ]。

但是，德国远不是唯一一个在这场危机中受益于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的国家。希岑和维恩（2011
年）在比较分析中发现，在 34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 24 个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使用了短时
工作或类似的工具；在其中的 22 个国家，要么是新推出了这些法规，要么是扩大了现有法规以
适应危机的挑战。这些计划的一个重要区别标准是允许缩短工作时长的程度：15 个国家规定了缩
减下限，从合同规定的每周工作时长的 10% 到 40% 不等，而在其他国家，每周工作时长也可以
减至零。大多数国家还要求公司的社会伙伴达成协议和 / 或证明这一计划的经济必要性，因此，
国家补贴的份额和公司继续承担的劳动成本在各国之间有很大不同，雇员获得收入的权利也不尽
相同。在福利的最长期限方面也是如此，从三个月到两年或更长时间不等；短时工作持续时间较
短的国家在短时补偿福利的数额上大多比较慷慨。

然而，在工作时间效应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工作分享 / 短时工作的实际使用情况。希岑和
维恩发现，2009 年从事短时工作的雇员比例最高的是比利时（略低于 6%）、土耳其（4%）以及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分别为约 3%）。制造业是短时工作的重点；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比
较中，2009 年约有 9% 的雇员在该部门从事短时工作。排在第二位的建筑部门差距比较大，其比
例略低于 3%。从国家来看，各国在与短时工作相关的工作时长缩短程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
西班牙、芬兰和挪威，缩短后工时占全日制工时的约 90% 以上，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被列为高
使用率的国家，短时工作时长的减少明显更多，比利时约为 40%，土耳其约为 30%，日本和德国
则略低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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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新冠危机期间对工作保留的监管

金融危机期间对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的使用成为了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应对
新冠影响的范例。更多的国家实施了工资补贴或减少工作时长的补贴；然而，更严格意义上的工
作保留计划似乎主要局限于经合组织成员国 [ 詹蒂里尼（Gentilini）等人，2022 年 ]。在 34 个经
合组织国家中，有 23 个国家能够利用现有的短时工作计划或另一种工作保留形式，而在其他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以及荷兰和波兰，此类计划是在危机爆发后新推出的。其
他一些经合组织国家调整了现有的关于短时工作的规定，以适应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扩大了
应用和福利的覆盖范围（在一些国家显著扩大）（经合组织，2020 年）。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的
运用和覆盖范围也是如此，20 个经合组织国家相应地扩大了运用和覆盖范围 [ 经合组织，2020 年；
穆勒（Müller）和舒尔腾（Schulten），2020 年 ]。许多国家在以下方面降低了门槛：公司对其
经济状况困难的证明；要求的最低工时减少量；公司有权要求短时工作的行业或部门；申请短时
工作的程序要求。在 9 个国家，短时工作的覆盖范围扩大到非长期工人，即临时雇员、临时机构
工人和自营工作者。在 15 个国家，福利的范围和慷慨程度得到了提高，要么是通过提高工人的
最低福利（替代率），要么是通过降低公司的成本，例如减少社保的公司缴纳部分。

然而，不同计划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法规所授予的补贴额度。在欧
洲国家，补贴额度从以往薪酬的 50% 到 100% 不等。在荷兰和丹麦，补贴额度达到以往薪酬的
100%，在波兰则为 50%。在某些情况下，法规还规定了基于原工资数额的补贴范围。在奥地利，
规定了补贴等级（80% 到 90%，或应享待遇的期限）；在德国，短时工作 / 工作分享的期限和雇
员的婚姻状况，补贴额度是原工资的 60% 到 87%；在捷克，根据工作共享的原因确定补贴额度
[ 穆勒和舒尔腾，2020 年 ]。一些法规还借鉴了国家最低工资水平，作为补贴金额的下限。同时，
还设定了最高补贴的参考上限，或为绝对值，或为与最低工资或全国平均工资相关的最高金额 [ 穆
勒和舒尔腾，2020 年 ]。

工作保留形式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短期工作 / 工作分享”和“通过临时工资补贴来补
贴工资”，前者减少的工作时长，无论是否缴纳社保，都由国家部分或完全接管，而后者则不考
虑工作时长的实际减少。在英语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丹麦，第二种模式更受青睐。在这些
国家，政府补贴可以用于企业留住雇佣的非标准工人或重新雇佣失业的工人。在荷兰，传统的短
时工作模式被改为工资补贴计划，政府按销售额下降的比例（最多下降 90%）提供工资补贴，工
人继续保持其 100% 的收入。在这种模式下，在工资补贴的范围内，公司不会被迫支付一部分费用，
也不需要提供已工作时长的证明。同时，这让雇员有更强的动力按尽可能多的工时工作（经合组
织，2020 年）。

 
还有两个区别或多或少对与短时工作相关的工作时间减少量有直接影响。首先，短时工作计

划和其他工作保留计划可以根据它们是指资助缩短工作时长（传统上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计划的
情况），还是指资助非工作状态来加以区分。然而，这种区分并不完全明确，因为在一些（但不
是所有）短时工作计划中，也可能允许减少到零工时。例如，在德国就是这种情况，而奥地利要
求至少工作正常工作时长的 10%，在瑞典至少是 40%，并加以证明， [ 穆勒和舒尔腾，202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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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批准的短时工作的最长时间范围差别很大，从仅仅一个月或几个月到长达一年或以上。
芬兰、法国、德国（最近延长至两年）和瑞士都存在一年或更长时间的短时工作。一些国家还规
定了延长期限的可能性，包括奥地利、荷兰、波兰（三到六个月）、意大利（三到十二个月）和
瑞典（六到九个月）。在措施最宽松的国家荷兰和丹麦，最长期限只有三个月。

最后，各国法规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社会伙伴的集体谈判在短时工作的实施中发挥的作用
[ 穆勒和舒尔腾，2020 年；孔勒 - 塞德尔（Konle-Seidl），2020 年 ]。在一些拥有强大的集体谈
判制度的国家，关于短时工作的中央法规不是由政府制定的，而是在国家层面的集体谈判协议框
架内制定的。这些国家包括北欧国家丹麦、挪威和瑞典，以及奥地利。在另一些国家，已经签订
了集体谈判协议，以补充或扩大关于短时工作的规定。这些国家包括德国，德国的个别行业（主
要集中在制造业）通过谈判增加了短时工作补贴，这些补贴或者由公司直接支付，或者通过拆分
集体同意的一次性付款来实现。在德国和法国，公司协议中也有条款规定，公司承诺补足短时工
作补贴。在许多国家，雇主和雇员代表在公司层面达成协议也是给予短期工作的先决条件。文本
框 5 概述了选定国家的这些法规。

	 文本框 5.	选定国家的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和工作保留计划（经合组织，
2020 年；欧洲工联，2020 年）

奥地利： 最长期限：24 个月；资格：所有雇员，公共机构的工人除外；补贴：净工资的
80% 至 90%，取决于以前的工资水平，对减少的所有工时数全额支付。

法国： 最长期限：12 个月；资格：所有有雇佣合同的雇员；补贴：工资总额的 70%，
上限为每小时最低工资的 4.5 倍，并由国家全额支付所有减少的工时。

德国： 最长期限：12 个月（后来延长到 24 个月）；资格：所有有雇佣合同的雇员，
包括临时机构工人；补贴：60% 至 67%（有子女），从第四个月起为 70% 至
80%，从第七个月起为 80% 至 87%（净工资），由国家全额支付所有减少的工时，
包括社会保缴纳。

意大利： 最长期限：12 个月（已延长）；资格：所有雇员；补贴：工资总额的 80%，工
资不超过 2,159 欧元的上限为 998 欧元，超过该水平的上限为 1,199 欧元。

日本： 最长期限：最长为 28 个月；资格：所有雇员，包括未缴纳社保的非正式工人和
未申请该计划的中小企业的工人；补贴：中小企业为工资的 100%，大企业为工
资的 80%。

英国： 最长期限：3 个月（后来延长）；资格：所有被其公司指定为暂时解雇的工人的雇
员，但公共部门工人除外；补贴：工资费用的 80%，上限为 2,500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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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工作在欧洲的广泛使用及其使用和福利范围的扩大，至少可以解释为欧盟通过“紧急状
态下减轻失业风险援助”（SURE）计划对国家短时工作计划的财政支持。在这个框架内，欧盟以
贷款的形式向成员国提供了 1000 亿欧元，作为实施短时工作计划的财政援助，这些资金是作为
贷款在金融市场上筹集的。与其他欧洲贷款不同，SURE 贷款不受欧洲稳定机制的约束。2020 年
底，大部分的贷款额（超过 900 亿欧元）已支付给成员国，其中最大的贷款额给了接受国意大利（超
过 270 亿欧元）和西班牙（超过 210 亿欧元）。

虽然主要因为上述原因，工作保留计划仅限于经合组织国家，但也有发达政治经济体群体以
外的国家以不同方式推出了这种计划，南非就是其中之一。在南非，以工资补贴形式执行的工作
保留政策是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政府 5000 亿南非兰特的一揽子财政
计划中，大约 8% 用于为受影响的工人提供工资支持 [ 科勒（Köhler）和希尔（Hill），2021 年，
第 2 页 ]。最后，在 2020 年 4 月，俄罗斯联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减少工作时间的变化，推出了“带
薪休假”的概念（这个概念以前在俄罗斯劳动法中是不存在的），从 2020 年 3 月 30 日到 4 月
30 日，俄罗斯联邦的所有企业必须暂停或限制其活动（国际劳工组织，2021e）。

5.3.4  工作保留规定的实施

关于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和其他工作保留措施的法规在大多数有这些计划的国家中得到了很
大程度的实施，因此有助于大幅减少工作时长。与全球金融市场危机期间短时工作的使用程度相
比，情况尤其如此。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期间，在许多政府采取了或多或少的全面封锁措施之后，
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雇员总数约为 6,000 万的公司提交了短时工作的申请。具体而言，这些申请所
反映的雇员比例在新西兰为 66%，在法国约为 55%，在意大利和瑞士约为 45%，在奥地利、德国、
英国和葡萄牙为至少 30%，在荷兰、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为至少 20%（经合组织，2020 年）。然而，
2020 年 5 月的短时工作接受情况的数字比申请的数字要小，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在欧洲，许
多国家的短时工作接受率约为雇员总数的至少 30%；意大利 44% 的雇员接受短时工作，奥地利
为 35%，法国为 33%（Eurofound，2021 年）。

对比德国和法国的数据，发现在受影响的经济部门中存在重要的差异和发展（经合组织，
2020 年）。 例 如， 在 2020 年 5 月， 德 国 和 法 国 从 事 短 时 工 作 的 雇 员 比 例 分 别 为 约 19% 和
33%。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法国和德国的相应数据分别为 1% 和 4%。由于无法量化与这
些措施相关的确切的工作时间效应，这仍然表明在新冠危机期间，这两个国家的工作时间的减少
程度明显提高。同时，从事短时工作的雇员在各部门的分布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金融市场
危机期间，短期工作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在这两个国家，这些部门中从事短时工作的
雇员比例都超过了 80%。在新冠疫情期间，短时工作的使用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此期间，制造业
部门的雇员从事短时工作的比例在法国不到 20%，在德国约为 25%，而在贸易部门，该数据在这
两个国家都略低于 20%，或者在与商业有关的服务部门，在法国超过 40%，在德国约为 37%，
这些部门构成了短时工作的重点领域。这种分布显示了封锁措施的广泛性，这对许多其他服务部
门的公司的影响与对生产公司的影响一样大。因此，现在制造业部门中的短时工作的比例与该部
门所有雇员的比例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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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合组织国家也实施了就业保留计划：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 26 个国家以某种方式实施了保
护就业的政策措施，其中许多国家强制要求公司维持现有的就业关系以获得福利（国际劳工组织，
2021b，第 3 页）。然而，由于财政限制，这种支持通常更加有限，也更有选择性。在许多情况
下，福利只限于来自正规部门、某些类型的公司的雇员，如中小企业或某些行业的雇员。持续时
间超过 6 个月的计划是例外，非正规工人和移民工人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南非的情况也是如此，
该计划导致在 2020 年 6 月继续从事同一工作的概率增加了 18%[ 科勒（Köhler）和希尔（Hill），
2021 年，第 26 页 ]。

然而，由于国家或社会伙伴的集体规定而减少工作时间，并不是唯一的短时工作 / 工作分享
措施。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减少工作时间，如从工时账户制度中提取累积工时，请假或
社会伙伴在集体谈判或其他协议中商定的各种形式的集体减少工作时间。这些减少工作时间的形
式的好处可能是没有经济损失，或者至少比与短时工作有关的损失少。对雇主的好处是，在随后
的经济增长期，雇员已经休假或从他们的工时账户中提取了储存的工时，这样人员的能力就更高。
同时，雇员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决定如何利用加班时间的自主权。

在许多国家，雇主和雇员都需要同意使用假期日或时间积分来保障工作。此外，在一些国家
还有工时账户制度，特别是长期账户，其缓冲订单波动的用途被法律排除，如德国所谓的时间价
值账户 [ 塞费特（Seifert），库梅林（Kümmerling）和里德曼（Riedmann），2013 年 ]。如同
匈牙利在工时账户制度方面的情况一样，奥地利也在关于新冠疫情的第二部法律中否决了对雇
员同意的要求，并允许使用前一年的全部剩余假期和当年（2020 年）的最多两个星期的假期来
应对危机。总的来说，允许雇主使用最多八周的雇员假期，包括累积的时间积分（Eurofound，
2020c）。在匈牙利，政府的一项决定允许公司在不需要集体谈判伙伴同意的情况下从工作时
间账户中提取累积的时间，最长可达 24 个月，而不是以前允许的 4 至 6 个月（Eurofound，
2020d）。根据 Eurofound 的数据，约有 50 家公司，主要来自制造业，已经利用了这一规定。然而，
该法令受到了工会的批评，因为其将工人与雇主捆绑在一起的时间长达 2 年，而且补偿时间债务
的工作量也被认为是不合理的（Eurofound，2020d）。

“根据瓦萨斯（Vasas）工会的说法，这一计划的后果是，在业务恢复正常后，
每天的工作时间可能增至 10-12 小时，没有带薪加班，工人在一个月内只有一个
周日的休息时间。”

在德国，按照德国就业研究所（IAB）的计算 [ 弗罗德曼（Frodermann）等人，2020 年 ]，
根据一项在线调查，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了 5.8 小时，也就是约 15%，从上一年的 37.9 小时减至
2020 年第二季度封锁期间的 32.1 小时。根据该调查，从事短时工作的人每周的工作时长实际上
平均下降了 20%。除了短时工作外，工作时长的下降还可以用其他因素来解释：即加班的雇员比
例从 60% 下降到 32%，以及工时账户制度上积累的工作时间减少或取消休假权利。约 55% 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也是根据雇主的指示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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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工作时间减少的比较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关于实际工作时长发展的调查结果是怎样的，以及短时工作导致的
工作时间减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工作时间减少和短时
工作之间的关系只在一些区域和较发达的政治经济体中才有意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新冠疫情
监测报告（国际劳工组织，2021c），2020 年，全世界大约有 8.8% 的工时损失是由新冠疫情造
成的。这一损失相当于 2.55 亿全职人力工时（FTE），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四倍。这一数字在
2020 年第二季度特别高，占总工时的 18.2%。总工时损失中的一半是就业损失，另一半是就业中
的工时减少。在就业损失的 1.14 亿个工作岗位中，有 3,300 万工人转为失业，8,100 万工人转为
不工作和离开劳动力市场。损失的分布按地区来看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由于工作保留计划而
造成的就业损失是最低的；这里的损失的主要形式是工作时间的减少。相反，在拉丁美洲，由于
许多来自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离开了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转为不工作状态是工作时间损失的主要形
式（国际劳工组织，2020a）。在东亚，工作时间损失根据就业保留计划的强弱程度而有所不同；
计划在期限和覆盖面方面越薄弱，工作损失就越大（国际劳工组织，2021b）。对于 2021 年，国
际劳工组织预测全世界的工时将进一步减少，即总工时将比疫情前的水平（2019 年第四季度）低
4.3%，相当于 1.25 亿个全日制工作岗位，从 2022 年第四季度开始有温和复苏的前景（国际劳工
组织，2021c）。

就欧洲而言，可以利用两个数据来源来对比分析新冠疫情后的工时减少的情况。一个关键来
源是欧盟统计局对就业增长（按已工作时长计算）的估计（欧盟统计局，2020 年）。根据这些数据，
在 2020 年第二季度，欧盟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 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 11.4%（与 2019
年第二季度相比下降了 13.9%），而就业率只下降了 2.7%（与 2019 年第二季度相比下降了 2.9%），
其中西班牙（-7.5%）和爱尔兰（-6.1%）的就业率降幅最大。在欧盟最大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
国，2020 年第二季度的就业率与 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分别下降了 2.6% 和 1.4%。以已工作时长
计算的就业率降幅要大得多，这表明通过短时工作减少工作时长的有效性。在 27 个欧盟成员国中，
2020 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就业率与 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 11.2%，与 2019 年第二季度相比
下降了 14.3%。与 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西班牙（21.7%）和葡萄牙（21.4%）的就业率下降最
为明显，法国（15.5%）的降幅也很大，而德国（8%）则低于平均水平（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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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欧盟内的就业增长率（按已工作时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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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季度国民账户。

这些关于欧盟国家工作时长的数据是从就业数据的发展中计算而得的，而来自劳动力调查的
数据直接参考了受访者提供的关于其工作时长的信息。根据这些数据，已经进行了初步计算，以
比较 2019 年和 2020 年第二季度的工作时长（欧洲工会研究所，2020 年）。根据这些计算，每
周实际工作时长减少最多的是奥地利，平均每个工人减少了 2 小时 48 分钟；其次是比利时、意
大利和葡萄牙，平均每个工人减少了约 90 分钟；法国平均每个工人减少了约 70 分钟；瑞典、西
班牙和波兰，平均每个工人减少了约 30 分钟（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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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欧盟国家 2019 年第二季度至 2020 年第二季度每周工作时长的变化，
单位：小时和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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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欧洲工会研究所（2020 年）。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差异可以用欧盟国家对经济活动实施封锁和其他限制的时间长度和范围
来解释。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封锁措施一直持续到 2020 年第二季度，而在德国，这些措
施的持续时间较短，而且放宽的时间较早。通过生产率数据进一步说明了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中短
时工作的使用情况，根据生产率数据，欧盟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与 2019 年第二季度相比大幅下降
12%，而每小时工作的生产率仍为正值。这是一个指标，表明企业进行了“劳动力囤积”，即在
封锁期间使用短时工作来保持工人就业。工作时长的下降对女性的影响略大于男性；在 2020 年
第一季度，女性的工作时长比 2019 年第四季度减少了 5.2%，而男性减少了 4.9%。这表明，在
女性雇员比例较高的服务行业，如零售业，受封锁的影响严重。然而，对数据的另一种解释也是
可能的。例如，有迹象表明，封锁导致了性别角色回归传统，女性在现有的带薪工作的同时，承
担了更多的家庭教育任务。这种双重工作负担也可能导致女性的工作时长的进一步减少 [ 科尔劳
施（Kohlrausch）和祖科（Zucco），2020 年 ]。

 
在欧洲的比较中，可以参考的第二个数据来源是 Eurofound 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分两轮进行

的在线调查（Eurofound，2020b）。根据这项调查，在 4 月份的第一轮调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
受访者与危机前相比工作时长有所减少；在 6 月份的第二轮调查中，37% 的受访者情况如此。居
家远程工作（也称为居家办公）的雇员（28% 的受访者）工作时长减少的情况，明显低于在公司
或其他地点工作的雇员（38% 的受访者）。相反，居家办公的雇员也更有可能报告更长的工作时
长（35% 对 21%）。在较大的欧盟国家中，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法国报告工作时间减少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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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比例特别高，超过了 40%。德国排在分布的中间位置，为 35%，而荷兰、瑞典和丹麦的受访
者减少工作时间的比例明显较低，约为 20%，这可能是由于在疫情之前，他们的远程工作总量（包
括居家办公和移动远程工作）在欧盟的比例是最高的 [ 葛斯温德（Gschwind）和巴尔加斯（Vargas），
2019 年 ]。这项调查还体现了各部门之间的巨大差异。根据调查，工作时长缩减的受访者在商业、
酒店和建筑部门的比例最高，超过 50%，其次是运输和工业部门，略低于 50%。比例最低的是卫
生和公共管理部门，约占 20%（图 45）。

  图 45. 各行业工作时长的缩减情况（欧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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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found（2020b）。
 
除了提出的比较数据外，关注单个国家可以为工作时间的减少提供补充或新的见解。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墨西哥（约 -40%）、土耳其（约 -35%）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超过 -20%）工作时
间减少的情况非常严重（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2020 年）。

在日本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近 27% 的受访者报告称，他们的工作日和工作时长已被缩减
（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2020 年）。按部门划分的主要领域是住宿和餐饮业，占受访者的
60%；教育业，约占 40%；服务业，约占 37%；以及运输业，略高于 31%。非全日制和定期雇
员（超过 37%）和派驻或派遣工人（略高于 36%）等雇员群体受到的影响高于平均水平，相应地
也是收入最低的雇员群体。根据这项调查，在全日制工作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 14% 的人在减少
加班的基础上减少工作时间，只有超过 12% 的人在减少短时工作的基础上减少工作时间（髙见知
広，2021 年）。在英国，全日制雇员每周的实际工作时长从 2020 年初的约 37 小时减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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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至 5 月期间的略多于 31 小时以及 5 月至 7 月期间的 30.7 小时（英国，2020 年）。在德国，
根据 IAB 基于在线调查的计算，每周工作时长减少了 5.8 小时或约 15%，从 2019 年的 37.9 小时
减至 2020 年第二季度封锁期间的 32.1 小时 [ 弗罗德曼（Frodermann）等人，2020 年 ]。从事短
时工作的人的工作时长实际上平均下降了 20%。除短时工作外，工作时长的减少还可以用其他因
素来解释，即加班的雇员比例从 60% 下降到 32%；工时账户制度上积累的工作时长减少；以及
休假权利的取消。约 5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根据雇主的指示进行这些调整的。

5.4		在新冠危机期间对弹性工时措施的使用

在过去的十年里，至少在欧洲，与弹性相关工作时间工具的使用，以及在没有重大摩擦损失
的情况下对不可预见的时间要求做出快速反应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图 1）。在短短的五年时
间里，除一个国家外，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工作时间自主权的雇员比例都有所下降，而
报告称他们有充分工作时间自主权的雇员比例急剧上升。数据还显示，在雇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
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总的来说，北欧国家和前欧盟 15 国的雇员报告了更高的工
时安排弹性，而中东欧地区的雇员报告了更低的工时安排弹性。遗憾的是，没有关于生命阶段或
长期工作时间措施的跨国比较信息。不过，正如下文第 5.4.1 和第 5.4.2 节所示，短期和长期的弹
性工具都有可能维持就业，而且都在新冠危机中得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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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 2015 年（上看板）和 2010 年（下看板）没有以及有多种程度工作时间
自主权的雇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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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起始假设是，短期弹性措施在危机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短时工作等措施保证了受影
响严重的行业中雇员的收入，而在其他行业利用短期弹性措施使收到的订单能够继续得到处理。
然而，在编写本报告时，对这些措施的使用程度的系统研究很少，而且往往只能隐含地推到出来。
另外，如上所述，在封锁期间的工作时间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到适当的记录，因为对于转
为远程工作的雇员来说，不存在合适的时间记录设备，或者时间记录被正式中止。因此，下面的
分析仅限于选定的调查结果和说明性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仅对 2020 年 3 月和 4 月的欧盟范
围内的政策措施进行分析，就发现了 500 多项旨在减轻新冠疫情“对企业、工人和公民的负面影
响”的措施（Eurofound，2020a，第 2 页），其中 13％针对就业保护和保留。在这些措施中，
约 70% 集中在短时工作和类似结果，约 20% 集中在解雇法或就业保护立法的变化，6% 集中在
弹性工时，约 3% 集中在弹性工资，以及 2% 集中在其他结果（Eurofound，2020a，第 12 页）。

	 文本框 6.	放宽法定工作时间限制（每日和 / 或每周的最高工作时间、休
息时间、加班）

如上所述，并非所有部门都同样地受到需求低迷的影响。相反，个别部门（如物流、
护理 23、零售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甚至出现了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并增加弹性（同时尊
重防疫需要），一些国家对现有法规进行了补充，放宽了现行的工作时间标准。这些标准
在国际比较中有所不同。在欧盟，和欧洲以外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
是每周 48 小时。还有关于休息时间和假期的共同规则，第 2003/88/EC 号指令中对这些规
则作了规定。具体的法规也适用于各成员国，但它们仍然在该《指令》的框架内，该指令
规定每位雇员有权获得至少连续 11 小时的休息时间；6 小时后必须给予休息；每 7 天必须
给予一天的休息时间（正好 24 小时）；包括加班在内，不能超过每周 48 小时的最长工时；
且雇员有权获得至少 4 周的带薪年假。

在危机期间，一些欧盟国家对这一工作时间规定引入了临时例外。不过，这些例外并
非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部门，而是集中在那些被认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的
部门。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新法规允许将每日工时从 10 小时增加到 12 小时，并将最
低休息时间从 11 小时缩短至 9 小时。而且，周日工作的禁令也暂时得到放宽 [Eurofound，
2020a，第 18-19 页；雷奇（Reich），2020 年 ]。此外，在多个欧盟国家，例如芬兰、希腊、
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延长了现有的加班法规，这往往意味着，临时规定是，雇主不需要
雇员同意加班（Eurofound，2020a，第 18-19 页）。

2021 年 11 月，由于出现了新冠疫情例的新高峰，德国萨克森州再次允许医疗和护理
部门、疫苗接种部门和火葬场部门临时豁免《工时法》（德国，2021 年）。

23 例如，在加拿大，2020 年 4 月和 5 月有 26% 的护士加班，而平均加班工时数相较 2019 年出现增加 [ 卡里埃（Carrière）
等人，202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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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新冠危机期间短期导向的弹性工时工具的使用实例

关于如何在“工作场所”使用与短期工作时间有关的弹性工具的例证很少。不过，从公司调
查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工具确实被使用了。例如，当 IAB 对德国 1700 多家不同规模和不同部
门的公司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在人事政策措施方面的危机应对措施时 24 32% 的公司报告使用了
假期；19% 的公司报告缩减了现有的工作时间账户；16% 的公司报告了缩短工作时间的其他措
施，包括有工资补偿和没有工资补偿的情况；13% 的公司报告增加了时间积分。另一方面，9%
的公司报告说，他们扩展了工作时间。23% 的公司引入了远程工作，17% 的公司扩大了现有的
居家远程办公计划，解雇临时工人或保留实习生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 [ 贝尔曼（Bellmann 等人，
2020 年 ]。

再举一个调查例子，加拿大的工作时间措施主要是针对为人父母者。近 60% 的公司报告说，
为那些不能远程工作和必须应对学校或日托设施关闭的父母提供或计划提供特别措施。根据加拿
大统计局（2020 年）的数据，这些公司中约有 42% 给予或计划给予为人父母者改变其时间表的
可能性；超过四分之一的公司（27.5%）允许或计划允许为人父母者远程工作；且接近四分之一
的公司（23.7%）允许或计划允许为人父母者暂时转为非全日制工作。提到的其他措施包括：为
为人父母者分配可在正常上班时间以外完成的替代任务；设立周末、小夜班或夜班，为为人父母
者提供更多的弹性；以及提供减薪或无薪的延长假期。

在许多地方，公司层面的弹性选择通过法律规定或至少是公布指导方针的形式得到了支持。
例如，为了避免公共交通过度拥挤，新加坡交通部发布了指导方针，要求雇主允许其雇员上午在
家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天中的非高峰时段前往办公室（Bose，2020 年）。同样，斯里兰
卡政府建议让工时更加灵活，以避免办公场所和公共交通的拥挤；不过，政策的实际执行由雇主
处理。对于政府机构来说，指导方针更加具体，不仅鼓励其轮班工作，而且还为提供了如何配备
人员的细节（ColomboPage，2020 年）。新西兰（2020 年）为雇主提供了指导方针，以合法善
意地考虑雇员提出的改变工作安排、地点、时数或天数的请求。此外，在印度三个不同的邦进行
的企业情况调查显示，近十分之一的企业采用了弹性工时，以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劳工组
织，2021d）。

在许多公共服务网站上也可以找到关于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如何安排工作时间的指南。同样，
这种新授予的工作时间自由裁量权往往直接针对为人父母者或有其他照护责任的雇员。

	 华盛顿大学为其肩负照护责任的雇员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工作时间安排工具包，其明示目的是为
了能够维持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明确提到的工作时间措施包括每周工时不均匀分布，压缩工
作周（例如，每天 10 小时 / 每周 4 天），以及延展工作周（将一周的时间分布在 6 天或 7 天，
以及各种偏离标准工作时间框架（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的情况）。没有获取有关要求改变工
作时间的频率的信息（华盛顿大学，2020 年）。

 

24 调查中不包括短时工作。



130 全球工作时间与工作和生活平衡

	 同样，内布拉斯加大学为了应对学校 / 日托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关闭，引入了灵活的工
作时间表。对非豁免雇员规定“可以纳入不同的上班和下班时间和 / 或午休时间”。根据该网
站的安排，施行弹性工时，如压缩工作周，也是可能的（内布拉斯加大学，2020 年）。

	 为了给雇员提供更大的弹性，海德堡大学扩展了其工作时间框架。而与此同时，指出必须遵守
每天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上限，而使用延长的时间框架是自愿的。同时，该大学还允许在以
前不可能的工作领域引入弹性时间，并延长现有工作时间账户的累积时间（最多比以前的限额
高 2.5 倍）（海德堡大学，2020 年）。

	 美国人事管理局（美国，2020 年）建议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采用灵活的工作时间表，它不同于
预先定义的通常到达和离开的时间的变化或“固定弹性工时”；采用弹性时间或“滑翔”和“每
日变动”工时，即允许雇员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内改变他们每天工作的开始和结束；“每周变动”
允许雇员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内改变其工作的开始和结束以及工作日的持续时间；以及“最大化
弹性时间”，雇员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内改变其每日工作的开始和结束、每日工时的持续时
间以及工作周。

这个示例列表绝不是完整的，可以任意扩展。不过，缺少关于这些建议是如何以及由谁采纳
的信息。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至少为德国提供了一些启示。一项对至少有 50 名雇员的私营部
门公司雇员的调查显示，在 2020 年 4 月的第一次封锁期间，约 26% 的受访者至少部分地将工时
转移到一天中的其他时间或一周中的其他日子。这一比例在危机中有所下降，但在 2020 年 6 月
仍为约 19%，在 2020 年 10 月仍为约 11%，就在德国第二次封锁之前。重新安排工时对工人的
影响是不同的：有可能进行远程工作的雇员比没有机会进行远程工作的雇员更经常地转移他们的
工时。此外，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工人和销售或行政工人比从事生产的工人更经常地转移他们的工
时，而母亲比父亲更经常地转移其工时弗罗德曼（Frodermann）等人，2021 年 ]，从而（除其他外）
引起了对性别角色重新传统化的关注 [ 科尔劳施（Kohlrausch）和祖科（Zucco），2020 年）]。
目前还没有关于将工作时间转移到非典型时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负面健康后果有关的研究。
此外，也不知道工时转移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商定的。

5.4.2  生命阶段弹性工时工具的使用实例

在第一次封锁期间，一些研究表明，在北美和个别欧盟成员国，雇员非常需要减少工作时间，
以弥补危机带来的时间需求。

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学校和日托关闭，再加上经常呼吁不要把孩子交由祖父母照料，许多政府
为在职的父母引入了（照护）假期计划，或对现有计划进行补充，并根据新冠疫情期间的具体情
况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广泛的法规和经济补偿的可能性，从部分补贴的特殊假期
资格（奥地利、希腊、葡萄牙、罗马尼亚）到（部分）国家补偿的家庭假期权利（塞浦路斯、法国、
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波兰和挪威）。此外，比利时（部分补偿）和西班牙（无补
偿）引入或促进了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的可能性（更多信息，见 Eurofound，2020a，第 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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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新西兰允许在关键行业工作的雇员中断其育儿假而不失去继续休假的资格（新西兰，
2020 年）。

在德国，非全日制工作的权利、新出台的过渡性非全日制工作时间（Brückenteilzeit）25 和家
庭照料计划已经提供了各种法律选项，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缩短工作时间，而不必引入新程
序或颁布法令。然而，因为使用这些工具背后的意图没有被记录下来，也就意味着与危机有关的
这些工具的使用无法在统计上与“正常”使用区分开来。例如，男性——平均而言，他们受全球
金融危机的打击比女性更严重——在 2008-2009 年危机期间休育儿假的时间比之后的几年更长 [ 胡
贝纳（Huebener）等人，2016 年 ]。因此，一项现有的工具显然被用来单独应对现有的经济衰退。
生命阶段时间工具适应疫情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是德国金属加工和化学工业产业工会（IG Metall 和
IG BCE）的集体协议，该协议允许某些雇员群体（例如，父母和轮班工人）以时间而非金钱的形
式进行年度加薪。IG BCE 通过公司协议，使在 2020 年提前为 2021 年和 2022 年增加假期成为可
能（IG BCE，2020 年）。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利用现有集体协议提供的可能性，将所有雇员所谓的
2021 年额外津贴（T-ZUG）转化为强制性带薪休假（戴姆勒集团，2020 年），以应对危机和维持
就业。文本框 7 中给出了一个短期工时和生命阶段工时相关措施相结合的例子。

	 文本框 7.	汽车供应商 ZF	Friedrichshafen 的集体协议“转型”

汽车供应商 ZF Friedrichshafen 在 2020 年 6 月签署的集体协议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说明如何将短期工具和生命阶段弹性工具结合起来以保障就业。

该集体协议适用于德国不同地点的约 50,000 名雇员，并“给予 ZF 所需的弹性，以应
对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后果，并在流动性转型过程中继续推进公司的转
型”（ZF，2020 年）。具体内容是：

	 免除支付一次性特别款项。

	 缩短最多 20% 的工时（部分补偿）

	 提供部分退休；

	 提供资格课程、奖学金或学术休假。

资料来源：欧洲工会研究所（2020 年）。

25 新出台的关于过渡性非全日制工作时间（Brückenteilzeit）的法律赋予雇员缩短工时的权利，时间至少为一年，最长
为五年，然后再恢复全日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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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危机期间，短期工具和生命周期的弹性工具都被用来保障就业。不过，由于缺乏关
于这个问题的系统调查，只能隐约估计其施行程度。

5.5		居家远程工作（居家办公）

许多 G20 国家政府采取的遏制新冠蔓延的一项关键措施是鼓励那些可以在家进行远程工作
的人这样做。26 为了促进所有允许远程工作的业务迅速转向远程工作，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
简化其使用，包括向公司提供财务和非财务支持。例如，意大利简化了程序，允许公司和雇员在
没有事先与工会达成协议也没有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在雇员选择的地点安排远程工作，而俄罗斯联
邦对其《劳动法》进行了有关远程工作的修订。西班牙加快了正在进行的公共计划，以支持中小
企业的数字化。其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为引入弹性工作安排的费用提供了补贴。一些大型科
技公司也介入其中，为公司和工人提供协助，并让他们临时免费使用一些通信和共享工具。基于
2020 年 4 月中旬进行的调查的证据显示，与危机前的数字相比，居家办公的工人比例大幅上升，
从加拿大的约 30% 到南非的近 70% 不等。南非政府统计的其他数字表明，此后迅速下降到正常
状态：2020 年第二季度约有 17% 的雇员在家工作，而 2020 年第三季度只有不到 11% 的雇员在
家工作（南非，2020 年）。

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的一项比较分析中，分析了选定的经合组织国家在封锁期间雇员的工作情
况 [ 加拉索（Galasso）和福柯（Foucault），2020 年 ]。调查发现，在澳大利亚，47% 的雇员
在封锁期间在家工作，40% 的雇员在其通常的工作场所工作，而 17% 的雇员中断了工作。在家
工作在至少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近 60%）、收入较高的工作人员（超过收入最高四分之一中的
60%）、受薪工作人员（60%）和全日制工人（略多于 50%）中比平均水平更普遍。相比之下，
低技能、蓝领和非全日制雇员仍然留在他们的公司或平常的工作岗位上。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得
到证实，但有一些小的差异。在奥地利，在 2020 年第二季度的封锁阶段，约有 36% 的雇员在家
工作。即使在 2021 年 4 月解除封锁后，这一数字仍保持不变。学术界远程工作的比例也高于平
均水平，达到 60%，白领和服务工人的比例超过 40%。巴西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没有实施全国
性的封锁，只有区域性的紧急措施。在这一阶段，42% 的雇员在家工作，同样，在技能和收入水
平较高的工人中比例较高。不过，与其他两个国家不同的是，巴西的非全日制工人和女性的比例
高于全日制工人和男性。在远程工作的发源地美国，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中，大约 50% 的劳动力
在家工作，尽管工人的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拥有大学学历的工人的远程工作比例达到
60%，而没有高中学历的工人只有 26% 的比例。

 
根据这项分析，与其他国家相比，新西兰的远程办公水平最高：超过 70% 的专业学者和超过

80% 的白领工人在封锁期间在家办公，而即使在蓝领工人中，这一比例也超过了 50%。这与法国
和德国等欧洲工业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专业学者中在家办公的比例都低于
50%，而在法国，蓝领工人的比例不到 10%，德国则略高于 10%。与奥地利和瑞典一样，德国也
是在新冠疫情初期不到 50% 的白领工人在居家办公的国家之一。

26 在家里进行的远程工作可被称为“居家远程办公”、“居家办公”或“家庭办公”[ 见梅森格（Messenger），201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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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found 的分析提供了关于欧洲远程办公普及的更多信息。根据上述调查，2020 年 7 月，
48% 的受访者说他们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家工作，而近 34% 的人在封锁期间一直在家远程办公
（Eurofound，2020 年）。就受访者报告的实际工时而言，所有有偿工作活动中只有不到 40%
是在家里执行的。虽然这一群体每周的平均工时数为 38.9 小时，略低于 40 小时的平均水平，但
只在家庭办公室工作的雇员群体也最常报告他们的工作量和工时增加或大幅增加，这一雇员群体
中有超过 20% 的人每天或每隔一天在其自由时间工作。关于远程工作的实践，最重要的变量是教
育水平；虽然 74% 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在家办公，但只有 34% 的受过中等教育的雇员和 14%
的受过初等教育的雇员这样做。在新冠疫情的这一阶段，远程工作在教育部门（超过 80% 的雇
员）、金融服务部门（超过 70%）和公共行政部门（约 55%）最为常见，相比之下，制造业部门
略高于 30%，医疗保健部门略高于 20%，其雇员与客户或病人的工作关系特别密切。

除了资格水平和行业之外，国家是第三个重要变量。在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
法国，只在家办公的雇员比例从大约 40%（法国）到 50%（比利时）不等。然而，在克罗地亚、
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相应比例仅略高于 20%，而在荷兰、瑞典、德国和奥地
利，这一比例也低于 30%。顺便提及一下，这一雇员群体中约有 46% 的人在新冠危机期间实现
了首次在家工作。同时，与其他雇员群体相比，远程办公的雇员受资金瓶颈影响较小。总的来说，
这种体验显然是积极的，因为这一雇员群体中超过 60% 的人表示希望在未来继续每天或至少每周
几次在家工作。

远程工作的广泛使用至少可以通过不同国家 / 地区的不同规定以及远程工作在新冠危机中被
定义为一种工具的约束性所解释（概述见 Eurofound，2020a）。在一些国家，如奥地利、法国、
西班牙或意大利，适用的原则是，除了不可或缺的和“系统相关”的活动领域外，应尽可能使用
远程工作。推荐程度或多或少有差异；在法国和葡萄牙，只要有可能，远程工作就是强制性的，
而在其他国家，远程工作只是作为优先事项或通过协商一致来处理。前一种做法的例子是德国，
从 2021 年 1 月起，雇主必须尽可能提供远程工作的可能性；后一种做法的例子是意大利，2017
年关于 lavoro agile 的法律规定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单独协议，其中应包括关于工作活动、休息
期间以及与工作资源断开连接的期间的信息。在德国，劳动部在 2020 年底出台了一部关于远程
工作权利的法律，但没有实施。现有法规在框架条件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在斯洛伐克，关于最长
工时或休息期间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远程工人，因此对他们的监管远不如其他雇员群体，而法国和
奥地利的法规规定，雇员不必承担为远程工作设立家庭工作区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最后，新冠疫情中远程办公的不同程度还取决于由一个国家经济结构中不同活动的“远程办

公能力”而决定的远程工作潜力 [ 索斯特罗（Sostero）等人，2020 年 ]。这种潜力因国家而异。
潜力较低的是中东欧的许多国家，如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其潜力约为 30%
的岗位或更少。潜力较高的是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典，远程工作能力潜力覆盖了 40% 以上的
岗位——而在卢森堡是 55% 的岗位。最大的国家法国和德国的排名略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其潜力
略低于 40%。在世界其他地区，远程工作也已经成为工作时间现实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系统探
索的经验要比欧洲少得多。不过，来自非欧洲国家的例子表明，发展和实践与欧洲的调查结果相
当相似。在分析巴西的一个良好实践案例时，一项研究显示了作为对当地政府实施封锁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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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软件公司是如何实施远程工作的 [ 洛佩斯·德·卢塞纳·阿尔维斯（Lopes de Lucena Alves）， 
阿尔维斯·阿莫伊林（Alves Amoirin）和库尼亚·贝泽拉（Cunha Bezerra），2020 年 ]。尽管这
是一项紧急措施，尽管该地区缺乏其他的远程工作模式，但该工具被证明是成功的，因为公司能
够继续生产，找到新的沟通方式并制定新的商业战略。然而，由于雇员抱怨工时长，缺乏领导和
社会互动，进一步的调整是必要的。在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工作也成为土耳其的一个工作新现实。
起点是政府在 2020 年 3 月实施的封锁——中小学和大学停课或大都市的进出禁令，和关于远程
工作的新法规相结合。基于定性访谈，图尔克梅奥卢（Turkmenoglu）等人（2020 年）得出了矛
盾的结果，一方面，工人们赞赏远程工作是一个新的机会，但同时也抱怨工时的延长和获取工作
相关材料方面的问题，而管理人员则强调失去对其工作团队的控制的问题（Eurofound 和国际劳
工组织，2017 年）。最后，在香港（中国），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远程工作首先由工会提
出要求，然后得到政府的大力推荐。由于工会和政府的支持，远程工作成为一种广泛的新经验，
因为在工作场所没有远程工作的传统可以借鉴。然而，在香港（中国），远程工作的前提条件是
有问题的，因为该城市的家庭平均面积很小，这使得在那里安装工作场所很困难。因此，一直在
家里工作而不在办公室现场工作的做法似乎不太受欢迎。此外，报告了关于 IT 基础设施和获取资
源和工作材料问题的抱怨 [ 维亚斯（Vias）和布塔基奥（Butakhieo），2021 年 ]。

这些例子表明，在工作场所“远程工作能力”设定的范围内，远程工作为减少员工的社会接
触量和流动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时又不影响他们执行工作的能力。从雇员的角度来看，
远程工作也有其他积极的方面。根据 Eurofound 的一项调查（2020a），77% 的受访者对他们的
工作质量感到满意，70% 的受访者表示倾向于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至少偶尔继续在家工作。德国工
会联合会在德国进行的一项雇员调查（DGB，2021 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该调查询问了人们
对在家远程办公和移动办公的态度。根据该调查，在家远程办公的雇员占总劳动力的 18%，而同
时进行移动办公的雇员比例为 36%。另外，85% 进行远程办公的雇员表示，他们可以独立地安排
和规划自己的工作，而 78% 的雇员对自己的工作时间具备影响力。因此，这种工作形式的工作和
工作时间的自主性很高（另见劳工组织和 Eurofound，2017 年）。

 
然而，远程办公对雇员来说也有弊端。虽然工作时间自主的发生率很高，但在雇员自由时间

工作的做法也有很高发生率。对工作时间的规定在远程工作的背景下作用较小，而有偿工作和个
人生活之间空间界限的模糊，以及工人（至少是潜在的）对数字化工作场所的长期访问鼓励了规
定发挥作用。根据 Eurofound 的调查（2020b），27% 的远程办公雇员每天或每隔一天也会在其
自由时间开展额外的工作。根据上述 DGB 调查，在德国，可以说 39% 的远程工作雇员面临着长
期访问的预期；16% 的人报告说每周工作时长超过 48 小时，29% 的人无偿加班；而 21% 的人未
享有德国工作时间立法规定的每日 11 小时的休息时间。此外，46% 的远程办公雇员报告说，他
们在非工作时间继续考虑工作，34% 的人报告说，他们难以平衡个人利益和工作时间。因此，这
些调查表明，对于远程工作来说，工作时间自主性的增加以及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界限的弱化往
往是紧密相关的，这是一个矛盾的发现 [ 梅森格（Messenger），2019 年 ]。

不过，在几个国家的调查中，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过远程工作的雇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赞
成至少在其工作时间的某个部分继续进行远程工作。例如，在日本，20% 的员工表示他们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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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全日制远程工作，另外 33% 的人希望有一个以远程工作为中心的工作组织。在加拿大，80%
在新冠疫情期间首次体验远程工作的远程工人表示，他们希望在新冠疫情后至少有一半的工作时
间在家办公。由于雇主也调整了他们的战略以适应远程工作，政府和社会伙伴也提供了法规，似
乎很可能在新冠疫情之后，相较之前，有更大比例的雇员将在家办工（OECD，2021 年）。在德国，
雇员和公司对新冠疫情后远程工作的未来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大约 67% 的公司表示，他们更愿意
回到新冠疫情之前的远程工作比例 [ 巴克豪斯（Backhaus）等人，2020 年 ]，但在 2020 年第三
季度在家办公的雇员中，有 53% 的人回答说，即使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他们也希望继续以相同或
更大的程度进行远程工作 [ 博宁（Bonin）等人，2020 年 ]。

5.6		结论

本章的起始假设得到了证实：工作时间是用来帮助应对新冠疫情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威胁的
关键工具之一。如果不使用工时作为适应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剩下的唯一选项，要么是为新冠
疫情的应对措施付出代价以保护人口的健康，如封锁或限制经济活动，与之相伴的是工作人口失
业或无经济活动的情况急剧增加，要么是由于这些原因放弃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从而不得不接
受特别是老年人群的健康风险。工时的调整至少有助于缓解这种政治决策的困境。这在几个方面
都是正确的。短时工作 / 工作分享措施或其他形式的工作保留有助于减少工作量，并在更大范围
内保持就业。弹性工时，如通过使用工时账户创造的工作时间，使个人，或者公司、企业或行业
能够在面对危机时按照已经产生的趋势集体减少工作时间，同时在必要时在新的经济瓶颈领域增
加工时，如医疗或制药行业。最后，对于“可远程办公”的工作来说，远程办公减少了雇员的社
会接触，使其能够在雇主场所之外开展工作，从而保持其工作量。

 
总的来说，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都受益于它们在金融市场危机期间甚至之前获得的经验。不

过，这些工具并不是为应对新冠疫情而量身定做的，短期工作 / 工作共享和弹性工时尤其如此，
这些措施在新冠疫情之前已经在维持就业，以及经济购买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远程工作，
情况有些不同。虽然它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发明，当时第
一批计算机（以及后来的互联网）为工作地点和工作活动脱钩提供了机会 [ 关于远程工作的演变
的更多信息，见梅森格（Messenger），2019 年 ]，但远程办公在金融市场危机期间无关紧要，
当时的任务是减少工时而不是改变工作地点。这种情况在新冠危机中发生了变化，新的要求是减
少社会接触和在雇主场所之外工作。

不过，这些手段的使用程度是新的。特别是，短期工作 / 工作共享或其他形式的工作保留已
经并正在被使用，规模远远超过了新冠疫情之前。这既体现在这些措施在各个国家所覆盖的雇员
比例，也体现在新引入这些措施的国家的数量。由于使用范围如此广泛，无论是在使用门槛、补
贴水平还是符合条件的雇员群体的覆盖方面，这些措施都得到了显著扩展，并因此实现了现代化。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措施现在还适用于正常雇佣关系之外的非典型雇佣关系。

弹性工时在解决减少或避免接触的具体要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无法准确地将其量
化。使用弹性工时的指示包括延长法定最长工时，在公司网站上提到撤销封锁期间的临时工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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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保持员工物理距离的要求。如果没有雇员方面的非正式弹性，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然而，上文描述的工作时间工具和措施也有其局限性和弊端。例如，短期工作是缩短工时的
有效手段，但也很昂贵，因为国家必须承担大部分的工资成本。因此，它们只限于发达的政治经
济体，比如欧盟和经合组织国家，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以合理的条件借到资金来支付这些费用，或
者可以在国内通过税收筹集一些资金。其他资源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无法使用这一
工具。此外，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存在发达的非正规经济，其雇员甚至不会被国家或
集体协议所监管的措施所覆盖。在大多数情况下，雇员的另一种铜鼓的选择是失业或推出劳动力
市场。

关于弹性工时，可以说，如果没有雇员在新冠疫情期间，特别是在封锁期间愿意在时间上和
地点上灵活地工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弹性在危机时期始终是必要的。短期和长期
弹性工具的存在，使那些有经验的公司受益。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弹性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
式提供的，且没有受到监管。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如增加过度疲劳或事故的风险，是众所周知的。

最后，远程工作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对许多雇员来说，在家办工伴随着工作时间自主性的
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工时延长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使用，远程
工作可能会推动界限消融的过程，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休闲活动的机会大大减少，可能会加速
这一过程。虽然交替使用远程工作和办公室工作可能会对雇员的生产力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产
生积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全日制远程工作成为一种永久状态，可能会对公司作为一个社
会场所及其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还有一点也应该被考虑。远程工作一直是一种自愿的工作安
排，这部分解释了其对工作时间自主性的积极影响。作为一种被新冠疫情倒逼出来的强制性安排，
它的不利因素似乎已经加剧，因为在家务和育儿责任的分配上，它有可能使现有的性别角色重新
传统化。

 
从迄今为止新冠疫情中的工作时间应对经历中，可以为未来提供哪些经验教训？一方面，短

期工作 / 工作共享和远程工作的积极经验特别表明，这些应对措施应该成为永久性的，不应该再
开倒车。各国应该利用他们在新冠疫情中积累的工作时间缩短和弹性工时方面的经验。具有尽可
能高的补贴的包容性短期工作计划不仅可以维持就业，还可以维持购买力，并有可能缓解经济危
机的影响。反过来，远程办公为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和生活平衡方面的自主权创造了新的空间。
然而，与此同时，似乎有必要弥补这些工具的不足，这些不足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很明显。就短
时工作而言，这首先包括贫困国家获得财政资源的问题，这些资源可用于实施这些措施，并可在
危机后实际偿还。关于远程工作，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利用“远程办公”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要
采取预防措施，控制长工时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范围的限制，以在与雇主和工人组
织协商下，通过国家和集体法规促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这些措施有可能包括经常提及的“断开
联系的权利”（R2D）和时间记录。短期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非正式的弹性工时在经济危机期
间是必要的。不过，对于危机过后的时期，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工作时间相关的法律以及关于每日
最长工时和法定休息时间的规定是有助于社会长期健康和福祉的成就，决不能轻易地将其置于危
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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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章，我们将对第二章至第五章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探索他们对工作时间政策的影
响，并且重点关注一些旨在推动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政策。

6.1		本报告的主要结论

第二章回顾了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体中，有关工作时间的重要模式和发展——工作时长或工
时量。当今世界，工作时间模式和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工时的分配不均衡。纵观全球，很大一部
分劳动力不是工作时间很长就是很短。尽管全球平均工作时长完全在一个正常区间内，在新冠疫
情之前大约是每周 43.9 小时，但是全球略多于 1/3 的工人（35.4%）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
而足足有 1/5 的工人（20.3%）工作时间很短（非全日制）或者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35 小时。在后
一组工人中，大约有 1/3 的工人工作时间非常短（每周工作不到 20 小时）。从性别角度来看，男
性更有可能经常从事长时间工作，而女性更有可能工作时间短或者非常短，并且更有可能经历与
时间有关的就业不足。尽管在疫情初期，长工时的工作略有减少，短工时的工作有所增加，但在
编制本报告时，从可获得数据的国家 / 地区来看，这两种现象到 2020 年底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
平（存在一些区域性差异）。最后，非正规经济很好地说明了工作时间分配不均：与正规经济中
的工人相比，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更有可能工作更长或者更短的时间。

第三章考虑了工作时间等式的另一端——工作时间的安排方式，即工作时间安排或者工作时间
表。通过回顾目前全球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工作时间安排，本报告试图根据可获得的有限数据记录它
们的普遍性及其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影响。通过时间安排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可以给雇员和雇主
带来极大的好处。因此，搞清楚与每一项工作时间安排有关的工作和生活平衡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传统的标准工作周（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5 或 6 天）给工人提供了稳定性，让他们可以制定
生活计划，然而这种固定的时间表往往过于死板，以至于他们无法在需要时留出时间满足家庭需求。
轮班制可以使得时间安排更加灵活，帮助雇员平衡工作和非工作事务。但是，轮班制同样可能要求
工人在非正常时间工作，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打乱家庭生活。非全日制工作（每周工作
少于 35 小时）有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使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和 / 或休闲，从
而在有偿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然而，随叫随到型的工作有极强的不可预测性，“即
时制”工作时间表会严重破坏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使工人很难安排好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财务，
而且这样的工作被证明对工人的健康有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弹性工作制（灵活的时间安排）能够
让工人在既定范围内，根据个人需求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表，从而实现有偿工作和个人事务之间的
最佳平衡。弹性工作制对工人的心理健康也有积极影响，但是如果只有女性使用这一制度，可能会
加剧性别不平等。压缩工作周给雇员提供了更长的周末时光来陪伴家人和朋友，从而改善其工作和
生活平衡；关于压缩工作周对健康的影响存在争论，但是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压缩工作周可以带来
积极的影响。具有中短期参照期（例如一至四个月）的平均工时制有可能会促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但是如果设计和实施不当，雇员就很容易受到工作时间剧烈波动的影响，个人生活被扰乱。

6. 结论和对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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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使用一个独特的危机前数据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15 年工作取向调查第四模块），
回顾了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与其首选工作时间之间的匹配与不匹配的情况 27。我们使用两种不同
但是同样有效的衡量标准，根据国家、区域、性别、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呈现了一系列关于工
作时间匹配与不匹配的模式。使用两种衡量标准分别探究就业不足和过度就业两种情况，捕捉已
有的关于工作时间不匹配的不同概念。研究结果显示，与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相比，在
高收入国家，往往过度就业率略高，就业不足率略低，但是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五个英语国
家除外。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国家和收入水平范畴内，工作和生活不平衡与过度就业的发生率
和比率密切相关。有趣的是，自营（自雇）工人报告的就业不足率高出雇员。在性别方面，总体
而言，女性的过度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均较高。此外，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与过度就业率提升和
就业不足率下降呈现明显的相关性。理解工作时间不匹配的普遍性也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对工作
和生活的平衡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在更大范围内对衡量工人幸福感的指标产生消极影响，包括他
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满意度、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国际社会调查项目中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指标证
之前的研究结果，即过度就业对工作和生活平衡尤其有害。此外还强化了过度就业者对生活满意
度更低的结论，这两种类型的工作时间不匹配都会给工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不好的影响。从
雇主的角度来看，工作时间不匹配通常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工作表现不佳，人员流动大，缺勤率
上升等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到缓解工作时间不匹配的政策解决方案，从而帮助工人更好地
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加强整体幸福感。

最后，第五章谈到了新冠疫情期间工作时间的演变，以及在此期间出现的与工作时间有关的
危机应对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作共享 / 短时工作和在家远程办公（居家办公）。在经济衰退
时，工作时间可以被用作应对社会和经济威胁的关键工具之一。总的来说，疫情期间，工作时间
减少，尤其是从事短时间工作的人员比例增加，似乎有助于防止失业，对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然而，这一现象多集中在较发达国家；就远程办公而言，也多集中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以及从事可远程办公工作人员较多的国家。如果不将工作时间作为一种适应工具，在很多情况下，
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为了保护大众健康出台政策，比如封控或者限制经济活动，但是要付
出相应代价，这样做会导致失业率急速上升，经济活动不活跃；二、因为这些原因，放弃采取应
对措施，接受疫情带来的风险，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健康威胁。调整工作时间至少可以在几方面帮
助缓解这种政治决策上的困境。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或者其他能够保留工作的方式可以帮助减少
工作量，同时也能保持较大规模的就业。弹性工作时间制度，比如使用工作时间账户允许个体以
及公司、企业和产业能够按照危机前已经形成的趋势集体减少工作时间。同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为新的经济瓶颈领域创造增加工作时长的可能性，比如医疗保健或制药行业。最后，针对那
些可以远程办公的工作，远程办公为应对疫情危机提供了办法，减少雇员之间的社会性接触，让
他们能够在雇主场所以外的地方开展工作，从而既能维持组织运作，又能保住自己的工作。

27 工作时间不匹配可以被定义为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见第 2 章）与其首选的工作时间不匹配。不匹配包括与工作时间
有关的就业不足（同样见第 2 章）和过度就业两种情况。在工作时间不匹配的情况下，即使收入会相应减少，工人也
宁愿减少实际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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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公共政策和企业 /组织政策的影响

鉴于上文第 6.1 节中对主要结论的回顾，本节将讨论这些结论对（国家和部门）公共政策和
企业 / 组织政策影响。同时还会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供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参考。

6.2.1  公共政策（国家和部门层面）

危机应对措施

从迄今为止为应对新冠危机而采取的与工作时间有关的举措中，我们可以为未来提供哪些经
验教训？与工作时间有关的危机应对措施再次证实了它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的价值，尤其是工作
共享 / 短时工作措施——此前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这些措施已经被使
用过。但是，由于新冠不寻常的本质，大规模远程办公成为维持商业持续性的一项举措，这样做
可以帮助减缓病毒传播，同时让企业能够维持运作，雇员继续就业。尽管以前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比
如在 2011 年日本大地震之后）也实行过远程办公，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规模远程
办公，这不仅改变了远程办公，也改变了就业的本质，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非常有可能采取这样
的模式。

一方面，短时工作 / 工作共享带来积极影响，这样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响应措施应当是永
久性的，不应该再倒转回去。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经济危机，工作共享 / 短时工作政策和措施，比
如德国的缩短工时制度，鼓励公司通过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裁员来应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减少。
比如，雇主可以将所有雇员的工作时间减少 20%，而不是裁员 20%，从一周工作五天变成一周工
作四天 [ 对此类措施的综合分析，见梅森格（Messenger）和戈瑟（Ghosheh），2013 年 ]。各
国应利用其在疫情期间积累的关于减少工作时间和弹性工作时间的经历。能够提供最高津贴、具
有包容性的短期工作计划不仅能够保就业，还能维持购买力，为缓冲经济危机的影响创造可能。
远程办公有助于维持就业，同时给了雇员新的自主权来调节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和生活平衡。
与此同时，似乎有必要弥补这些工时工具在疫情期间凸显出来的弱点。在工作分享 / 短时工作方面，
首先需要确保较贫穷国家获得可用于实施此类措施的财政资源，并且在危机之后能够真正偿还。
关于远程办公，我们应当尽可能得挖掘“远程办公的可能性”，但是同时，我们又要采取预防措施，
通过制定国家和集体规定，遏制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促进工作和生活平
衡的限制，包括经常被提到的“断开联系的权利”以及工作时间记录。在经济危机期间，短期（在
一些情况下也可以说是非正式工作）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一直都是有必要的。在后危机时期，很重
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关于每日最长工时和法定休息时间的工作时间法律和法规有助于
提高社会健康和幸福，决不能轻易将其置于危险之中。

 
更广泛的工作和生活政策

令人惊讶的是，在《1919 年（工业）工时公约》（第 1 号）发布的一个世纪之后，全球仍有
略多于 1/3 的工人每周工作超过 48 小时。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的介绍中所看到的，在此期间，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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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减少工作时间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然而，
在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常性的长时间工作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此外，在第四章中回顾的证据表明，在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群体中，相当大一部分
人希望缩短工作时间，其中很多人表示，即使收入变少，他们也愿意缩短工时。此外，较长的工
作时间通常与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挂钩，而较短的工作时间与较高的生产率有关 [ 关于工作时
间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总结，见梅森哲（Messenger），2018 年 ]。

因此，从大量证据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家有必要出台某种公共政策，作为应对措施帮助减少
工作时间；事实上，采取这种减少工作时间的做法往往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效果来看，
这种做法对提高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当考虑到减少工作时间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各国在工作
时间法律法规方面的差异很大。在那些仍然以 48 小时工作周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比如亚太地区
和拉丁美洲，适当的目标应当是朝着每周工作 40 小时的标准迈进，该标准在《1935 年四十小时
工作周公约（第 47 号）》中已经确立。在《1962 年缩短工时建议书（第 116 号）》的序言中提
到“根据《1919 年（工业）工时公约》，必要时分阶段达到这样的社会标准，并对正常工作时
间设定最高限制。例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努力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将标准工作周从每周 48
小时减少到每周 42 小时；此前，哥伦比亚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标准工作周最长的国家（planetlabor.
com，2021 年）。

对于已经实行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的区域和国家，可以在国家层面开展减少全日制工作时间
28 的试验，比如冰岛（见文本框 8），以及下文提到的最近在实施的西班牙和英国；在部门层面
上，通过创新的集体协议，如德国金属加工工会（IG Metall）和德国冶金及电子工业雇主协会
（Gesamtmetall）之间的协议（IG Metall，2018 年）；或在企业层面，比如最近新西兰一家公
司进行的每周四天工作制试验 [ 格雷厄姆 - 麦克莱（Graham-McLay），2018 年 ]。减少工作时间
可能意味着工作日的时间更短（比如一天工作 6 小时）；缩短工作周（比如一周工作五或四天，
取决于关于正常工时的现行国家标准）；或根据《1981 年有家庭责任工人建议书》（第 165 号）
的原则，通过增加带薪年假、带薪假期和 / 或其他类型的带薪休假实现缩短一年中的工作时间。

在编写本报告时，一些关于缩短工作周的重要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例如，西班牙启动了一
个为期三年、耗资 5000 万欧元的试点项目，允许公司以最小的风险来测试缩短工时。在试验期
间，实施每周四天工作制试点的费用，第一年可以 100% 报销，第二年报销 50%，第三年报销
33%[ 卡萨姆（Kassam），2021 年 ]。重要的是，该试点项目有望确保参与人员不会失业或者降薪。

英国也在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试点实验，由非营利组织“全球四天工作制”
（4 Day Week Global）牵头，与智库机构 Autonomy 和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研究
人员合作，涉及到 70 多个组织。截至项目进展一半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
在对参与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88% 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四天工作制对他们的企业很有效，49%
的人表示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而 46% 的人表示在工作周缩短的情况下，实现了相同的生产力水平
[ 洛克哈特（Lockhart），2022 年 ]。

28 与非全日制工作不同，减少全日制工作时间并不意味着减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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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框 8：冰岛的缩短工作周试点

在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冰岛实施了两次大规模试点，将工作周减少到 35 至 36
小时，在高峰期，这个项目覆盖了超过 1% 的工作群体。缩短工作周并不影响工资。第一
次试点是由雷克雅未克市当局和一个工会联合会——国家和市政雇员联合会（BSRB）开
展的。第二次试点是由冰岛政府和 BSRB 在 2017 年进行的。冰岛是经合组织中工作时间
最长的国家之一，这些试验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 哈罗德森（Haraldsson）和凯勒姆
（Kellam），2021 年 ]。此外，冰岛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支持者提出减少工作时间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办法。

试验

雷克雅未克试点（2014-2019 年）

成立两个委员会来管理该计划，并根据具体的职责和运作模式为每个工作场所量身定
做减少工作时间的方案。一开始有两组 66 名工人参与该项目。在五年的时间里，参与人
数增加到 2500 名雇员，他们分布在一系列的工作场所，包括幼儿园、护理院和社会服务
中心。

冰岛政府试点（2017-2021 年）

2016 年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所有政府部门都被邀请参与试点。多个部门都参与其中，
包括警察局和移民局。试点开始时有 440 名工人参与，最终涵盖了 2500 名雇员，相当于
冰岛劳动力的 1.3%。在这两个试点项目中，指导委员会负责推动有效缩短工作周，并确保
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对话。试点结束后，签署了集体协议，冰岛 86% 的劳动力获得了缩短
工作周或减少工作时间的权利 [ 哈罗德森（Haraldsson）和凯勒姆（Kellam），2021 年 ]。

结果

(1)	实际减少工作时间

反对缩短工作周的人表示，这样做会导致加班时间变多，因为雇员必须在正常工作时
间之外赶工 [ 哈罗德森（Haraldsson）和凯勒姆（Kellam），2021 年 ]。但是，在这两次
试验中，都没有证据能够支持这一假设。服务提供仍然保持在相同水平，工作时间减少来
自“重新思考任务的完成方式：缩短会议时间、减少不必要的任务和轮班安排”[ 哈罗德森
（Haraldsson）和凯勒姆（Kellam），2021 年 ]。因此，通过改变工作方式来确保时间有
效利用，从而缩短工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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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 8：冰岛缩短工作周试点（续）

(2)	生产力提高和服务提供

从 冰 岛 试 验 收 集 到 的 大 多 数 数 据 都 表 明 服 务 水 平 保 持 不 变。 该 报 告 [ 哈 罗 德 森
（Haraldsson）和凯勒姆（Kellam），2021 年 ] 包含了对每个部门的详细定量分析，研究
发现，服务质量仍然保持不变。从这些结果可以推断，只要服务质量不变，减少工作时间
可以提高生产率。

(3)	幸福感以及生活和工作平衡

参与冰岛政府试点项目的工人表示他们的工作幸福感有所提升。雷克雅未克试点项目
的结果好坏参半，一些工人表示幸福感得到提升，有些却没有。在两次实验中，都没有工
人表示他们的幸福感比工作时间更长的时候有所下降。这两次试点的一项重大发现是，工
人报告有压力症状的变少（冰岛，2018 年；冰岛，2019 年），同时，感觉精力充沛对他
们的工作有积极的影响 [ 哈罗德森（Haraldsson）和凯勒姆（Kellam），2021 年 ]。参与
者还提到，因为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工作和生活冲突变得更少，他们也能更好地平衡
工作和生活（冰岛，2019 年）；周末生活质量提高，因为他们可以在周五完成差事；对于
异性恋情侣来说，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比例有所增加（冰岛，2019 年）。因此，整体上来说，
缩短工作周能够提高工人的幸福感，促进工作和生活整体平衡。

尽管许多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是全球大约有 1/5 的劳动者工作时间很短（非全日制工作）
或者甚至更短，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愿意增加工作时间挣更多的钱 [ 费根等人（Fagan et al.），
2014 年；国际劳工组织，2016 年 ]。换句话说，他们是就业不足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就
业不足的都是女性。这些工人不仅收入低于自己的预期，同时因为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工资
率相对较低，福利保障也不到位；此外，工作时间非常短的群体往往从事的是随叫随到的工作，
每周工作时间有很大变动，工作安排也无法预测。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
改善这种随叫随到的工作安排是理智的选择，因为通过设计和实施平衡的工作时间安排，包括充
分保护工人，可以预先避免高额的人员流动成本和旷工现象，并且可以提高生产率和客户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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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确保非典型就业（包括工作时间很短的非全日制工作）具有负责任的合作、社会包容
以及权利和福利平等的特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挑战。为此，提出下列具体的政
策建议：

	 按照第 175 号公约中的规定，平等对待从事同等价值工作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工作人员。

	 引入最低工作时间的基本保障，包括对违规行为的适当处罚。

	 制定规章制度，弥补极短工时的非全日制工作的一些漏洞，如为短时间工作支付额外工资，为
“随叫随到”工人在其不工作的时间提供固定的最低补偿率和 / 或有利的失业 / 社会福利。

	 提前告知工作安排，留出充足时间，让他们能够妥善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包括家庭责任。

	 与全日制工人相比，按比例为他们提供带薪假期（如病假、年假和育儿假）。

	 对于从事短工时工作的工人，提高他们对劳动权利的认识，防止歧视，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年轻
人的歧视，因为他们在非全日制工作从业者中占很大一部分。

	 与全日制工人相比，为这些工人提供平等的职业发展和技能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从工作时间
很短的非全日制工作成功过渡到正常的非全日制或全日制工作。

6.2.2  企业 / 组织政策

尽管减少或者增加（视情况而定）整体工作时长显然很重要，但工作时间的安排方式对于促
进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以及提高企业绩效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本报告所显示的，取决于安排
的具体类型及其组织结构，工作时间安排 / 工作时间表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结构合
理，工作时间安排对雇员和雇主双方都是有利，因为它们可以改善工作条件，让雇员能够更好地
实现有偿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同时也使雇主能够更好地调整其劳动力，以适应工作量的
变化。工作时间安排还能提供额外的商业利益，让企业能够更加可持续发展，比如减少旷工率，
留住现有雇员，改进新雇员招聘。如果设计合理，实施得当，还可以提高雇员的士气和态度，提
高运营效率，这些反过来又会推动生产力、生产质量和最终的企业业绩 [ 戈尔登（Golden），
201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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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工作时间和承担家庭责任的工人有关的国际劳工标准，以及最近对工作时间及其影响
的研究结果（如本报告前面所述），国际劳工组织在工作时间或“体面的工作时间”领域确定了
体面工作的五个重要方面（国际劳工组织，2007 年）。工作时间安排应该：

	 促进健康和安全；

	 “对家庭友好”，促进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促进性别平等；

	 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给工人提供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和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力。
 
这五个维度提供了一套指导性原则，指向在工作时间领域对体面工作的定义（更多细节，见

国际劳工组织，2007 年）。

为了将体面工作时间付诸实践，企业需要探索安排工作时间 / 工作计划的可能性，满足雇员
需求，同时满足企业要求。正如《1962 年缩短工时建议书（第 116 号）》提到的，这种双赢的办
法同时考虑了雇员和雇主的偏好。尽管我们不可能讨论所有可能的工作时间安排，但是国际劳工
组织已经制定了一种关于工作时间的实用工具——《关于制定平衡的工作时间安排指南》（国际
劳工组织，2019 年），帮助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以平衡的方式来设计和实行新的工作时间安排，
使雇员和企业都受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重点关注随叫随到工作本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种工作的工作时间变化大，工作安排表不可预测；上述有关非全日制工人的政策建议也同
样适用于这部分工人。此外，一些在国家层面推动的弹性工作安排政策，包括通过立法的方式让
工人“有权要求”这样的安排，能够在很大范围内确保雇员至少有机会获得弹性工作机会（比如
弹性工作和远程办公）。事实上，国际劳工大会在 2022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就业问题第三次周期
性讨论的结论，就反应了通过扩大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和远程工作对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效用。29

 
最后，关于如何实现平衡的工作时间安排，还需要考虑信息和通信技术连接带来的持续工作

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许多倡议都提到一个新的
政策方法，就是我们知道的“断开联系的权利”（R2D），这是一种潜在的有效措施，能够处理
有偿工作时间和正常个人生活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这种办法试图通过限制信息和通讯技术带来
的负面影响来保护雇员的非工作时间，解决工作和生活的冲突以及幸福感的问题。30 

29 “支持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措施，包括通过允许申请弹性工时安排和远程办公的监管框架，同时根据国家法规和双方之
间的协议，确保并尊重对工作时间的限制以及对雇员断开联系的保护。”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问题第三次周期
性讨论的决议和结论，国际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2022 年，结论，第 1 段。11(q)。

30 关于远程办公有效实践的详细建议，包括断开工作联系（这可能是一项法律权利或仅仅是一种良好做法），见国际劳
工组织（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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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结论

国际劳工组织《费城宣言》指出，“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
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第 II（a）条）。换句话说，有偿工作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工人的物质需求；他们还需要有机会过上充实的个人生活；也就是说，他们需
要能够实现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正如我们在本报告中所看到的，工作时间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工作时长和工作时间安排
（工作时间表）是决定雇员是否能够平衡有偿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关键因素，这里的个人生活包括
他们承担的家庭责任和其他个人需求。比如，长时间工作（每周超过 48 小时）对工人的工作和
生活平衡有负面影响，而较短时间的工作可以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同时还能提高生产率。工作
时间安排可预测，一定程度的工作时间自主决定权能够帮助工人更好地实现工作和生活平衡，而
工作时间表不可预测则会带来相反的效果。通过制定和实施符合体面工作时间定义的开明政策和
做法，雇员和雇主都可以从健康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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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按收入组别划分的国家 /领土分类
													（人均国民总收入）

发展中国家（低收入：
1055 美元及以下）

新兴经济体（中等收入 / 中等偏下
收入：1066 美元 -3955 美元）

新兴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
3956 美元 -1,2235 美元）

发达国家（高收入：1,2236 美
元及以上）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澳大利亚
贝宁 安哥拉 阿尔及利亚 奥地利
布基纳法索 亚美尼亚 阿根廷 巴哈马
布隆迪 孟加拉国 阿塞拜疆 巴林
中非共和国 不丹 白俄罗斯 巴巴多斯
乍得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伯利兹 比利时
科摩罗 佛得角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达鲁萨兰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柬埔寨 博茨瓦纳 加拿大
刚果共和国 喀麦隆 巴西 海峡群岛
厄立特里亚 刚果 保加利亚 智利
埃塞俄比亚 科特迪瓦 中国 塞浦路斯
冈比亚 吉布提 哥伦比亚 捷克共和国
几内亚 埃及 哥斯达黎加 丹麦
几内亚比绍 萨尔瓦多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海地 斯威士兰 古巴 芬兰
利比里亚 格鲁吉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法国
马达加斯加 加纳 厄瓜多尔 法属波利尼西亚
马拉维 危地马拉 赤道几内亚 德国
马里 洪都拉斯 斐济 希腊
莫桑比克 印度 加蓬 关岛
尼泊尔 印度尼西亚 圭亚那 中国香港
尼日尔 约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匈牙利
卢旺达 肯尼亚 伊拉克 冰岛
塞内加尔 吉尔吉斯斯坦 牙买加 爱尔兰
塞拉利昂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 以色列
索马里 莱索托 黎巴嫩 意大利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 利比亚 日本
多哥 蒙古 马来西亚 科威特
乌干达 摩洛哥 马尔代夫 拉脱维亚
津巴布韦 缅甸 毛里求斯 立陶宛
阿富汗 尼加拉瓜 墨西哥 卢森堡
贝宁 尼日利亚 黑山 中国澳门
布基纳法索 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 纳米比亚 马耳他
布隆迪 巴基斯坦 北马其顿 荷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拿马 新喀里多尼亚
菲律宾 巴拉圭 新西兰
摩尔多瓦共和国 秘鲁 挪威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罗马尼亚 阿曼
所罗门群岛 俄罗斯联邦 波兰
斯里兰卡 圣卢西亚 葡萄牙
苏丹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波多黎各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萨摩亚 卡塔尔
塔吉克斯坦 塞尔维亚 韩国
东帝汶 南非 沙特阿拉伯
突尼斯 苏里南 新加坡
乌克兰 泰国 斯洛伐克
乌兹别克斯坦 汤加 斯洛文尼亚
瓦努阿图 土耳其 西班牙
越南 土库曼斯坦 瑞典
西撒哈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瑞士
也门 阿尔巴尼亚 中国台湾
赞比亚 阿尔及利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安哥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亚美尼亚 英国

美国
美属维尔京群岛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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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按区域划分的国家 /领土分类
非洲 非洲西部 巴拉圭 东南亚 北欧、南欧和西欧
非洲北部 贝宁 秘鲁 文莱达鲁萨兰国 北欧
阿尔及利亚 布基纳法索 苏里南 柬埔寨 海峡群岛
埃及 佛得角 乌拉圭 印度尼西亚 丹麦
利比亚 科特迪瓦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爱沙尼亚
摩洛哥 冈比亚 北美洲 马来西亚 芬兰
苏丹 加纳 加拿大 缅甸 冰岛
突尼斯 几内亚 美国 菲律宾 爱尔兰
西撒哈拉 几内亚比绍 秘鲁 新加坡 拉脱维亚

利比里亚 泰国 立陶宛
撒哈拉以南非洲 马里 阿拉伯国家 东帝汶 挪威
非洲中部 毛里塔尼亚 巴林 越南 瑞典
安哥拉 尼日尔 伊拉克 英国
喀麦隆 尼日利亚 约旦
中非共和国 塞内加尔 科威特 南亚
乍得 塞拉利昂 黎巴嫩 阿富汗 南欧
刚果 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 孟加拉国 阿尔巴尼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多哥 阿曼 不丹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赤道几内亚 美洲 卡塔尔 印度 克罗地亚
加蓬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沙特阿拉伯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希腊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加勒比地区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马尔代夫 意大利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非洲东部 巴哈马 也门 尼泊尔 马耳他
布隆迪 巴巴多斯 巴基斯坦 黑山
科摩罗 斯里兰卡 北马其顿
吉布提 古巴 Asia and the Pacific 葡萄牙
厄立特里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塞尔维亚
埃塞俄比亚 海地 东亚 中西亚 斯洛文尼亚
肯尼亚 牙买加 中国 中亚 西班牙
马达加斯加 波多黎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 北欧、南欧和西欧
马拉维 圣卢西亚 中国香港 吉尔吉斯斯坦 奥地利
毛里求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日本 塔吉克斯坦 比利时
莫桑比克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中国澳门 土库曼斯坦 法国
卢旺达 蒙古 乌兹别克斯坦 德国
索马里 美属维尔京群岛 韩国 卢森堡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中美洲 中国台湾 西亚 荷兰
乌干达 伯利兹 亚美尼亚 瑞士
赞比亚 哥斯达黎加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阿塞拜疆
津巴布韦 萨尔瓦多 太平洋岛屿 塞浦路斯
非洲南部 危地马拉 澳大利亚 格鲁吉亚
博茨瓦纳 洪都拉斯 斐济 以色列
斯威士兰 墨西哥 法属波利尼西亚
莱索托 尼加拉瓜 关岛 东欧
纳米比亚 巴拿马 新喀里多尼亚 白俄罗斯
南非 南美洲 新西兰 保加利亚

阿根廷 巴布亚新几内亚 捷克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萨摩亚 匈牙利
巴西 所罗门群岛 波兰
智利 汤加 摩尔多瓦共和国
哥伦比亚 瓦努阿图 罗马尼亚
厄瓜多尔 俄罗斯联邦
圭亚那 斯洛伐克
美属维尔京群岛 乌克兰
中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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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资料来源：家庭调查清单

国家 /地区 年份 调查名称

阿富汗 2017 生活条件调查
阿尔巴尼亚 2019 劳动力调查

安哥拉 2009 人口福利综合调查
阿根廷 2019 永久居民调查

亚美尼亚 2019 劳动力调查
澳大利亚 2019 澳大利亚的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

奥地利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孟加拉国 2017 劳动力调查
巴巴多斯 2019 劳动力调查

比利时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伯利兹 2019 劳动力调查

贝宁 2018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2019 家庭生活条件综合模块化调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19 家庭调查
博茨瓦纳 2019 劳动力调查

巴西 2019 连续多主题家庭调查
文莱达鲁萨兰国 2019 全国连续住户抽样调查

保加利亚 2019 劳动力调查
布基纳法索 2018 欧盟劳动力调查

布隆迪 2014 关于就业和非正规部门的综合区域调查
佛得角 2015 家庭生活条件调查
柬埔寨 2019 国际海事组织
喀麦隆 2014 劳动力调查
加拿大 2019 喀麦隆第四次住户调查 (ECAM4) 

智利 2019 劳动力调查
中国 2013 全国就业调查

哥伦比亚 2019 中国家庭收入项目
科摩罗 2014 大型综合住户调查

刚果 2009 科摩罗就业和非正规部门调查
就业和非正规部门调查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2 就业、非正规部门和家庭消费调查 ( 调查 1-2-3)
库克群岛 2019 劳动力调查

哥斯达黎加 2019 全国住户调查
科特迪瓦 2019 全国就业调查
克罗地亚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塞浦路斯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捷克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丹麦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吉布提 2017 吉布提第四次社会指标家庭调查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19 全国持续劳动力调查

国家资料来源：家庭调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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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2019 全国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调查
埃及 2019 劳动力调查

萨尔瓦多 2019 多用途住户调查
爱沙尼亚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斯威士兰 2016 劳动力调查

埃塞俄比亚 2013 劳动力调查
斐济 2016 就业和失业调查
芬兰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法国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加蓬 2005 统计和经济研究总局

冈比亚 2018 核心福利指标问卷调查
格鲁吉亚 2019 劳动力调查

德国 2019 劳动力调查
加纳 2015 欧盟劳动力调查
希腊 2019 劳动力调查

危地马拉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全国就业和收入调查
对居民生活条件的调查

几内亚比绍 2018 家庭调查
圭亚那 2019 劳动力调查

海地 2012 家庭生活条件调查
洪都拉斯 2019 多用途住户调查

匈牙利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冰岛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印度 2019 定期劳动力调查

印度尼西亚 2019 全国劳动力调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19 劳动力调查

伊拉克 2012 家庭社会经济调查
爱尔兰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以色列 2017 劳动力调查
意大利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牙买加 2019 劳动力调查

日本 2015 国际社会调查
约旦 2019 计划劳动力调查

肯尼亚 2019 肯尼亚综合家庭预算调查
基里巴斯 2019 家庭收支调查

科索沃 2019 劳动力调查
吉尔吉斯斯坦 2018 劳动力调查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17 劳动力调查
拉脱维亚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黎巴嫩 2019 劳动力调查

附件 3		国家资料来源：家庭调查清单（续）

国家 /地区 年份 调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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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资料来源：家庭调查清单（续）

国家 /地区 年份 调查名称

莱索托 2019 劳动力调查
利比里亚 2017 劳动力调查

立陶宛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卢森堡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马达加斯加 2015 全国就业和非正规部门调查
马拉维 2012 劳动力调查

马尔代夫 2016 家庭收支调查
马里 2018 模块化和持续的住户调查

马耳他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马绍尔群岛 2018 家庭收支调查
毛里塔尼亚 2017 关于就业和非正规部门的综合区域调查

毛里求斯 2019 连续多用途家庭调查
墨西哥 2019 全国就业和就业调查

密克罗尼西亚 2014 家庭收支调查
蒙古 2019 劳动力调查
黑山 2019 劳动力调查

摩洛哥 2010 摩洛哥家庭和青年调查
莫桑比克 2015 家庭预算调查

缅甸 2019 劳动力调查
纳米比亚 2018 劳动力调查

瑙鲁 2013 家庭收支调查
尼泊尔 2017 劳动力调查

荷兰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新西兰 2015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尼加拉瓜 2014 关于衡量生活水平的全国家庭调查
尼日尔 2017 关于就业和非正规部门的综合区域调查

尼日利亚 2019 一般住户调查小组
北马其顿 2019 劳动力调查

挪威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巴基斯坦 2019 劳动力调查

帕劳 2014 家庭收支调查
巴拿马 2019 劳动力市场调查
巴拉圭 2019 永久住户调查

秘鲁 2019 全国住户调查
菲律宾 2019 劳动力调查

波兰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葡萄牙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大韩民国 2019 劳动力调查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8 劳动力调查

罗马尼亚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俄罗斯联邦 2019 劳动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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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 2019 劳动力调查
圣卢西亚 2019 劳动力调查

萨摩亚 2017 劳动力调查
沙特阿拉伯 2019 劳动力调查

塞内加尔 2016 塞内加尔全国就业调查
塞尔维亚 2019 劳动力调查

塞舌尔 2019 劳动力调查
塞拉利昂 2014 劳动力调查

新加坡 2020 劳动力调查
斯洛伐克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斯洛文尼亚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所罗门群岛 2013 家庭收支调查

南非 2019 每季度劳动力调查
西班牙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斯里兰卡 2018 劳动力调查
苏里南 2016 苏里南生活条件调查

瑞典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瑞士 2019 欧盟劳动力调查

中国台湾 2015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塔吉克斯坦 2009 生活水平测量研究

坦桑尼亚 2020 劳动力调查
泰国 2019 劳动力调查

东帝汶 2016 劳动力调查
多哥 2017 关于就业和非正规部门的综合区域调查
汤加 2018 劳动力调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016 人口连续抽样调查
突尼斯 2014 劳动力市场专题小组调查
土耳其 2019 劳动力调查
图瓦卢 2016 家庭收支调查
乌干达 2017 劳动力调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9 劳动力调查
联合王国 2019 劳动力调查

美国 2019 当前人口调查
乌拉圭 2019 连续住户调查

瓦努阿图 2019 家庭收支调查
委内瑞拉 ( 玻利瓦尔共和国 ) 2017 家庭抽样调查

越南 2019 劳动力调查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2019 劳动力调查

也门 2014 劳动力调查
赞比亚 2019 劳动力调查

津巴布韦 2019 劳动力调查

附件 3		国家资料来源：家庭调查清单（续）

国家 /地区 年份 调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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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第二章中介绍的与区域和全球估算值有关的方法论附件

第二章中提到的全球和区域估算值是指 15 岁及以上工人为报酬或利润，每周实际工作的时
间 31。为了确保各国间数据的可对比性，以及考虑到一些国家缺少额外工作时间的信息，估算时
只考虑了从事主职工作的工作时间。我们按照小时段对国家层面的微数据进行系统编码，并根据
社会人口特征和与就业有关的特点分析工作时         间模式的差异，这些特征和特点包括就业状态、
部门、职业、以及按性别划分的非正式或正式就业。

第二章介绍了两种主要类型的指标，如下所示。

(i) 每周实际平均工作时长。 尽管这个指标的主要优点是能够按照全球、区域或者特定群体
分组，提供与实际平均工作时长有关的单一值，但是未能提供有关就业人员相对工作时长分布情
况的数据。正如第二章中所示，两组工人可能每周实际工作时长相似，但是在每周实际工作时间
分布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将非正式工作群体和正式工作群体相比，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在
全球范围内，这两个群体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趋于略高于 44 小时。但是，大部分从事正式工作的
群体更有可能在“正常时间”范围内工作，而从事非正式工作的雇员可能会出现两个极端——要
么工作时间太长，要么太短（非全日制工作），这对他们的收入、社会保障福利金申领资格、健
康和安全隐患以及工作和生活平衡都有影响。第二种关于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分布的指标对于填补
这一空白至关重要。

(ii) 按小时段分布的雇员。 这样就可以确定哪些工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在“正常范围”之内或
之外，即每周 35 至 48 小时（图 A.4.1）。被认为是在“正常工作时间范围之外”工作的工人包括
非全日制工作（工作时间短或每周少于 35 小时）从业者，包括一个工作时间非常短（每周少于
20 小时）的子类别；同时还包括工作时间长（每周超过 48 小时）的工人。

	图 A.4.1 基于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用来对工人进行分类的工作时间阈值

 
工作时间短或者非全日制工作

<每周35小时
正常工作时间范围
每周35小时-48小时

长时间工
>35小时-48小时

20h 35h 48h

工作时间非常短
<每周20小时

31 关于实际工作时间和通常工作时间的概念，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时间衡量的决议，第十八次国际劳工统计学家
会议，2008 年。只有在无法获得实际工作时间相关信息时，才考虑通常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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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算全球情况，我们对 160 个国家的国家家庭调查微数据使用统一一致办法对工人的实
际工作时间进行编码。这 160 个国家代表了国际劳工组织中 187 个成员国中 81.2% 的国家以及
2019 年全球 15 岁及以上劳动力中 95.3% 的人口（表 A.4.1）。

	表 A.4.1  2019 年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时间统计数据库的覆盖范围

覆盖的国家数量 国家覆盖率 ( 百分比 ) 就业群体覆盖率 ( 百分比 )

全球 160 81.2 95.3

按大区域和次区域划分

非洲 43 78.2 90.1

非洲北部 3 42.9 63.5

撒哈拉以南非洲 40 83.3 94.5

美洲 28 84.8 98.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6 83.9 97.9

北美洲 2 100.0 100.0

阿拉伯国家 7 58.3 76.0

亚太地区 37 80.4 98.0

东亚 5 62.5 97.7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23 82.1 94.7

南亚 9 90.0 99.9

欧洲和中亚 37 80.4 98.0

北欧、南欧和西欧 30 100.0 100.0

东欧 8 80.0 83.0

中亚和西亚 7 63.6 57.9

按国家收入组别划分

低收入国家 20 69.0 78.9

中等收入国家 88 84.6 96.3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44 86.3 95.6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44 83.0 96.9

高收入国家 52 81.3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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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9 全球和区域估算值作为基准。根据 15 岁及以上工人在主要工作中的实际工作时长，
对全球范围内的数量和比例进行估算，以 2019 年为基准年份。各个国家输入的数据从 2005 年到
2020 年不等，68% 的国家使用的是 2018 年或 2019 年的数据，用于外推的 2019 年基准就业数据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模拟估计系列。

鉴于缺失数据的国家占全球就业的比例不到 5%，因此无法直接估计没有可用信息的国家的
缺失数据。对于给定的指标，全球和区域的比例（例如工作时间少于或超过既定实际工作时间阈
值的就业人员的比例）是根据可获得的最近一年国家比例的加权平均值得出的（基于附件 3 中列
出的来源）。适用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权重对应于正在考虑的指标的分母，酌情使用国际劳工组
织按性别、就业状况、职业和部门分列的 2019 年建模估计系列数据。本报告中保留的区域分组
指的是两个级别——国际劳工组织大区域和国际劳工组织次大区域（见附件 2）。基于世界银行
对国家或地区收入组别的划分，将国家 / 领土划分为四个收入组别（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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